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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一

民
國
上
海
縣
志
卷
二

政
治
上

官
治

行
政
官

縣
知
事

辛
亥
九
月
江
蘇
都
督
頒
布
江
蘇
暫
行
地
方
制
十
二
條
縣
設
民

政
長
十
月
頒
發
民
政
長
印
信
三
年
十
月
遵
照
中
央
命
令
改
稱
縣
知
事
頒

發
縣
知
事
新
印

縣
民
政
長
公
署
設
佐
治
職
分
課
治
事
曰
總
務
曰
警
務

曰
學
務
曰
實
業
曰
主
計
二
年
四
月
改
設
四
科
第
一
內
務
第
二
財
政
第
三

教
育
第
四
實
業
每
科
置
科
長
一
員
科
員
若
干
員

歷
任
縣
知
事
題
名

姓

名

別

號

籍

貫

到
任
期

交
卸
期

備

註

吳

馨

懷

疚

本

縣

辛
亥
九
月

十
八
日

民
國
三
年

一
月
一
日

洪
錫
範

伯

言

太

倉

三
年
一
月

一
日

三
年
十
一

月
六
日

沈
寶
昌

醞

石

浙
江
紹
興

三
年
十
一

月
六
日

五
年
十
月

九
日

丁
憂
請
假

景

崧

毓

華

河
南
商
城

五
年
十
月

九
日

五
年
十
二

月
十
六
日

代

理

沈
寶
昌

五
年
十
二

月
十
六
日

十
三
年
九

月
十
九
日

囘

任

熊

烈

商

衡

十
三
年
九

月
十
九
日

十
三
年
十

月
十
八
日

代

理

李
壽
慈

南

山

十
三
年
十

月
十
八
日

十
四
年
一

月
十
日

傅
文
通

十
四
年
一

月
十
日

十
四
年
一

月
十
四
日

范
囘
春

十
四
年
一

月
十
四
日

十
四
年
一

月
三
十
日

應
季
審

十
四
年
一

月
三
十
日

十
四
年
二

月
五
日

李
祖
䕫

浙

江

十
四
年
二

月
五
日

十
四
年
十

月
十
八
日

張
思
永

受

之

松

江

十
四
年
十

月
十
八
日

十
五
年
四

月
七
日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
危
道
豐

濱

十
五
年
四
月

七
日

十
五
年
十
月

二
十
四
日

徐
韋
曼

寬

甫

十
五
年
十
月

二
十
四
日

十
六
年
三
月

二
十
二
日

陳
勇
三

本

縣

十
六
年
三
月

二
十
二
日

十
六
年
三
月

二
十
四
日

邵
樹
華

十
六
年
三
月

二
十
四
日

十
六
年
八
月

二
十
日

江
家
瑂

眉

仲

安
徽
婺
源

十
六
年
八
月

二
十
日

案
歷
任
縣
知
事
吳
馨
沈
寶
昌
任
期
最
久
治
績
尤
著
吳
馨
本
邑
人
另
見

人
物
傳
餘
如
傅
文
通
范
囘
春
應
季
審
陳
勇
三
任
期
均
不
滿
一
月
時
局

不
甯
吏
治
亦
變
遷
無
定
也

南
市
工
巡
捐
局

三
年
二
月
奉
令
停
辦
自
治
上
海
鎭
守
使
鄭
汝
成
委
派

外
交
委
員
楊
南
珊
會
同
縣
知
事
洪
錫
範
將
上
海
市
政
廳
之
財
產
賬
簿
卷

宗
先
行
接
收
保
管
三
月
參
仿
天
津
辦
法
改
市
政
廳
爲
工
廵
捐
局
電
由
軍

事
處
轉
呈
大
總
統
准
設
上
海
工
廵
捐
局
管
理
工
程
衞
生
及
徵
收
關
於
工

程
衞
生
之
捐
稅
唯
本
市
之
學
務
劃
歸
縣
辦
附
三
年
三
月
上
海
工
巡
捐
局
試
辦
章
程
總
綱

十
五
條

一
本
局
承
上
海
鎭
守
使
命
令
接
辦
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工
程
衞
生
事
宜
幷
徵
收
關
於
工
程
衞
生
之
公
益
稅
車
船
及
其
他
雜
捐
仿
天
津
工
巡

捐
局
辦
法
參
照
上
海
現
狀
加
以
變
通
定
名
爲
上
海
工
巡
捐
局

二
上
海
閘
北
市
政
廳
應
辦
之
衞
生
工
程
幷
關

於
工
程
衞
生
徵
收
捐
稅
由
本
局
設
一
分
局
派
員
辦
理
以
昭
劃
一

三
凡
經
前
市
議
會
議
決
市
政
廳
執
行
之
案

繼
續
有
效
倘
有
應
行
變
通
之
處
由
本
局
隨
時
考
查
再
行
酌
辦

四
凡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所
定
辦
事

曁
收
捐
章
程
如
有
變
通
之
處
由
本
局
斟
酌
删
改
隨
時
佈
吿
俾
得
有
所
遵
循

五
凡
隸
屬
於
上
海
南
市
市
政
廳

東
南
西
中
各
區
辦
事
機
關
一
律
取
消
其
區
內
應
辦
事
件
應
繳
之
款
除
學
務
外
一
律
歸
本
局
繼
續
辦
理

六
凡
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經
手
債
務
曁
欠
收
款
項
均
由
本
局
擔
任
償
還
與
繼
續
催
繳
惟
債
務
須
經
本
局
核

與
市
政
廳
賬
目
相
符
方
准
照
付
其
償
還
期
限
除
遇
特
別
情
形
須
商
量
展
緩
外
自
應
按
期
償
還
以
昭
信
用

七

凡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所
有
公
產
均
由
本
局
接
收
保
管
其
應
厅
收
入
各
款
亦
由
本
局
繼
續
經
收

八

本
局
應
徵
各
項
捐
稅
現
暫
依
據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所
訂
稅
額
辦
理
將
來
斟
酌
情
形
再
議
增
減

九

凡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與
各
商
家
所
立
合
同
除
查
有
不
合
情
形
應
行
取
消
者
餘
均
作
爲
有
效
惟
必
須

於
本
局
開
辦
一
月
內
來
局
呈
驗
應
由
各
該
科
查
核
會
同
總
務
處
呈
明
局
長
加
蓋
印
記
方
能
作
准

十
凡
隸
屬

於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之
各
慈
善
團
另
選
地
方
公
正
士
紳
呈
請
上
海
鎭
守
使
委
任
辦
理
俱
由
本
局
隨
時

查

十
一
本
局
擇
前
市
政
廳
董
事
中
之
公
正
者
呈
請
上
海
鎭
守
使
聘
用
爲
本
局
顧
問
員
以
期
廣
徵
意
見
溝
通
輿

情

十
二
前
上
海
南
市
曁
閘
北
市
政
廳
辦
事
人
員
除
學
務
外
由
本
局
酌
量
錄
用
以
資
熟
悉

十
三
本
局
所
收

各
款
除
辦
理
事
件
外
餘
款
盡
數
撥
歸
淞
滬
警
察
費
遇
有

查
稅
捐
需
藉
警
力
得
隨
時
函
請
各
該
長
官
協
助

十
四
本
局
持
減
政
主
義
一
切
人
員
薪
費
比
照
前
市
政
廳
實
行
撙
節
俟
將
來
整
理
就
緖
如
事
務
較
繁
再
行
增
添

十
五
本
局
現
正
淸
查
上
海
城
壕
事
務
所
俟
澈
底
查
明
後
關
於
該
所
經
辦
事
件
另
行
斟
酌
情
形
歸
倂
本
局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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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
定
專
章
以

昭
允
洽

局
設
局
長
一
人
總
務
處
長
一
人
文
牘
統
計
員
各
一
人
庶
務
會
計

總
務
工
程
衞
生
各
科
主
任
各
一
人
助
理
員
各
一
人
或
三
人
四
人
十
一
年

十
月
添
設
副
局
長
一
人

滬
北
工
廵
捐
局

辛
亥
改
革
以
後
閘
北
設
立
民
政
總
局
自
治
公
所
元
年

十
二
月
改
組
爲
閘
北
市
政
廳
辦
理
地
方
行
政
並
附
設
警
務
公
所
裁
判
所

三
年
二
月
停
辦
自
治
三
月
上
海
鎭
守
使
鄭
汝
成
派
員
改
組
閘
北
工
廵
捐

分
局
專
管
工
程
衞
生
及
徵
收
關
於
工
程
衞
生
之
捐
稅
仍
由
南
市
工
廵
捐

局
節
制
以
一
事
權
十
二
月
爲
節
省
經
費
統
一
辦
事
起
見
呈
奉
廵
按
使
鎭

守
使
核
准
改
爲
閘
北
分
辦
處
設
主
任
一
人
七
年
一
月
閘
北
紳
商
以
近
年

商
市
繁
盛
詳
求
松
滬
護
軍
使
盧
永
祥
核
准
設
立
滬
北
工
廵
捐
局
局
設
總

務
科
稅
務
處
工
程
處
總
務
科
科
員
先
置
二
十
人
後
增
至
三
十
二
人
稅
務
處
職
員
十

七
人
後
增
至
二
十
八
人
工
程
處
職
員
六
人
後
增
至
十
三
人

其
淸
道
路

燈
向
由
警
察
廳
辦
理
十
年
收
囘
局
辦
添
設
衞
生
處
職
員
十
一
人

後
增
二
人

歷
任
工
廵
捐
局
局
長
題
名

南
市

滬
北

楊
南
珊
三
年
三
月
任

字
南
珊
直
隸
天
津
人

曹
有
成
七
年
一
月
任

字
履
冰
廣
東
順
德
人

朱
鈞
弼
三
年
四
月
任

字
壽
丞
江
蘇
吳
縣
人

陳
繼
蕃
九
年
一
月
任

字
頌
賢
浙
江
嘉
善
人

案
朱
曾
以
丁
艱
請
假

一
月
由
莫
錫
綸
代
理

汪

洋
九
年
十
月
任

字
子
實
安
徽
旌
德
人

杜

純
六
年
十
月
代
理

字
梅
叔
廣
東
番
禺
人

許
人
俊
十
年
十
月
任

字
劍
靑
江
蘇
吳
縣
人

案
局
長
黃
慶
瀾
未
視
事
旋

任
金
華
道
尹
故
由
杜
代
理

姚
志
祖
六
年
七
月
任

字
石
蓀
直
隸
天
津
人

莫
錫
綸
十
一
年
十
月
任

字
子
經
本
邑
人

姚
福
同
十
二
年
八
月
任

字
慕
蓮
浙
江
嘉
興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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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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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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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案
十
一
年
十
月
姚
福
同
任
副
局
長
十

二
年
五
月
辭
職
總
務
處
潘
方
燿
兼
代

司
法
官

地
方
審
判
廳

上
海
司
法
署
成
立
於
辛
亥
九
月
司
法
長
駐
縣
署
辦
公
各

市
鄕
裁
判
分
所
皆
隸
屬
於
司
法
署
元
年
一
月
改
上
海
司
法
署
爲
上
海
地

方
審
判
廳
司
法
長
爲
廳
長
仍
節
制
各
裁
判
分
所
廳
置
廳
長
一
員
庭
長
三

員
推
事
十
員
候
補
推
事
七
員
書
記
官
長
一
員
書
記
官
十
七
員
候
補
書
記

官
七
員
繙
譯
官
二
員
錄
事
三
十
員
承
發
吏
十
六
人
管
轄
上
海
縣
之
第
一

審
第
二
審
民
刑
案
件
及
松
江
奉
賢
南
滙
寶
山
崇
明
海
門
金
山
靑
浦
川
沙

太
倉
嘉
定
南
通
等
縣
第
二
審
民
刑
案
件
其
廳
內
之
組
織
法
民
事
庭
二
民

事
簡
易
庭
一
刑
事
庭
一
刑
事
簡
易
庭
一
民
事
訴
訟
執
行
處
一
書
記
室
分

文
牘
科
紀
錄
科
統
計
科
會
計
科
登
記
處

地
方
檢
察
廳

元
年
一
月
置
檢
察
廳
長
一
員
首
席
檢
察
官
一
員
檢
察
官

四
員
候
補
檢
察
無
定
額
書
記
官
長
一
員
看
守
所
長
一
員
書
記
官
八
員
繙

譯
官
一
員
繙
譯
員
候
補
書
記
官
法
醫
皆
無
定
額
檢
驗
員
二
員
看
守
所
醫

士
一
員
主
任
錄
事
一
員
錄
事
繕
狀
生
皆
無
定
額
看
守
所
書
記
三
人
司
法

警
長
一
人
看
守
所
所
丁
長
一
人
司
法
警
目
二
人
司
法
警
察
二
十
七
人
所

丁
二
十
四
人
第
一
審
管
轄
區
域
爲
受
理
上
海
縣
屬
全
境
之
初
級
管
轄
刑

事
案
件
及
地
方
管
轄
刑
事
案
件
第
二
審
管
轄
區
域
爲
受
理
本
廳
及
寶
山

南
滙
靑
浦
太
倉
嘉
定
金
山
川
沙
崇
明
海
門
松
江
奉
賢
南
通
各
縣
之
初
級

管
轄
刑
事
上
訴
抗
吿
再
議
案
件

典
獄
長

元
年
一
月
置
典
獄
官
一
員
三
年
十
一
月
改
爲
典
獄
長

初
級
審
判
廳

辛
亥
十
月
設
南
市
浦
東
東
溝
曹
家
渡
三
林
塘
等
處
裁
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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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分
所
皆
隸
屬
於
司
法
署
元
年
一
月
地
方
廳
內
附
設
第
一
初
級
審
判
廳
轄

上
海
市
之
中
區
西
區
及
法
華
鄕
蒲
淞
市
漕
河
涇
鄕
以
地
方
審
判
廳
長
兼

任
初
級
廳
長
三
月
添
設
閘
北
裁
判
分
所
十
月
改
南
市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二

初
級
審
判
廳
轄
上
海
市
之
東
區
南
區
及
高
昌
廟
警
區
轄
境
駐
南
市
小
普

陀
改
閘
北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三
初
級
審
判
廳
轄
閘
北
新
閘
橋
天
保
里
龔
家

宅
寶
興
路
虬
江
橋
胡
家
木
橋
叉
袋
角
南
潭
子
灣
北
新
涇
駐
閘
北
共
和
路

幷
浦
東
東
溝
兩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四
初
級
審
判
廳
轄
洋
涇
市
及
塘
橋
高
行

陸
行
三
鄕
駐
浦
東
爛
泥
渡
改
閔
行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五
初
級
審
判
廳
轄
閔

行
顓
橋
北
橋
馬
橋
四
鄕
駐
閔
行
鎭
設
第
六
初
級
審
判
分
廳
轄
引
翔
鄕
駐

引
翔
港
改
三
林
塘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七
初
級
分
廳
轄
三
林
陳
行
楊
思
三
鄕

改
曹
家
渡
裁
判
分
所
爲
第
八
初
級
分
廳
轄
二
十
七
保
十
三
圖
及
南
十
二

北
十
二
圖
之
吳
淞
江
以
南
地
叚
二
十
八
保
八
九
圖
及
吳
淞
江
以
北
之
南

十
二
圖
十
幷
十
一
圖
駐
曹
家
渡
上
列
各
初
級
審
判
廳
各
置
一
初
級
檢
察

廳
各
初
級
審
判
分
廳
各
置
一
初
級
檢
察
分
廳
二
年
二
月
幷
第
一
第
二
初

級
廳
及
第
七
初
級
分
廳
爲
第
一
初
級
審
判
廳
駐
南
門
內
幷
第
三
初
級
廳

及
第
六
第
八
初
級
分
廳
爲
第
二
初
級
審
判
廳
駐
閘
北
共
和
路
改
第
四
初

級
廳
爲
第
三
初
級
審
判
廳
駐
爛
泥
渡
第
五
初
級
廳
爲
第
四
初
級
審
判
廳

駐
閔
行
鎭
仍
各
配
置
一
初
級
檢
察
廳
十
一
月
又
幷
第
三
初
級
廳
於
第
一

廳
第
四
初
級
廳
於
第
二
廳
三
年
五
月
悉
裁
初
級
各
審
判
廳
唯
閘
北
設
地

方
審
判
廳
分
庭
由
地
方
廳
隨
時
派
推
事
一
員
或
二
員
到
庭
仍
配
置
一
地

方
檢
察
分
庭
四
年
十
月
裁
撤
另
在
地
方
廳
內
組
織
簡
易
庭

歷
任
司
法
官
題
名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六

地
方
審
判
廳
長

地
方
檢
察
廳
長

黃
慶
瀾
元

年

一

月

任

字

涵

之

本

邑

人

張
象
焜
元

年

一

月

任

江

蘇

吳

縣

人

張
淸
樾
二

年

五

月

任

字

蔭

公

江

蘇

崇

明

人

陳
英
二

年

一

月

任

湖

南

善

化

人

袁
鍾
祥
三

年

五

月

任

字

麟

伯

江

蘇

江

寗

人

蔡
光
輝
二

年

八

月

任

字

季

平

江

蘇

松

江

人

陸
守
經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任

字

達

權

江

蘇

靑

浦

人

汪
駉
孫
三

年

二

月

任

安

徽

盱

貽

人

張
允
同
八

年

二

月

任

字

子

鄭

廣

東

番

禺

人

劉
祖
望
四

年

一

月

代

理

安

徽

廬

江

人

戚
運
機
九

年

九

月

任

字

愚

勤

湖

北

沔

陽

人

林
炳
勳
四

年

二

月

任

字

仲

立

福

建

閩

侯

人

梅
詒
穀
十

年

十

月

任

字

伯

蓀

浙

江

餘

姚

人

賀
德
深
八

年

五

月

代

理

湖

北

枝

江

人

沈
錫
慶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任

字

慶

生

浙

江

紹

興

人

梅
詒
穀
八

年

六

月

任

字

伯

蓀

浙

江

餘

姚

人

鄭
毓
秀
十

六

年

三

月

任

廣

東

寳

安

汪
忠
章
九

年

八

月

代

理

安

徽

婺

縣

人

譚
辛
震
九

年

九

月

任

湖

南

湘

潭

人

王
義
檢
十

年

六

月

任

直

隸

易

縣

人

黃
用
中
十

年

十

月

代

理

廣

西

桂

林

人

車
顯
承
十

一

年

五

月

任

字

湛

靑

廣

東

番

禺

人

孫
紹
康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任

字

民

任

吉

林

人

鄭
毓
秀
十

六

年

五

月

兼

任

典
獄
長

吳
家
振
元

年

一

月

任

字

確

生

安

徽

涇

縣

人

周
渭
南
二

年

九

月

任

江

蘇

無

錫

人

吳
鴻
瀚
三

年

三

月

代

理

浙

江

紹

興

人

鄢
傳
薪
三

年

四

月

任

湖

北

武

昌

人

李
灋
三

年

九

月

任

湖

北

天

門
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七

敖
振
翔
五
年
十
月
任

字
雲
亭
河
南
光
山
人

竇
家
楨
九
年
四
月
任

江
蘇
無
鍚
人

吳
曾
善
十
年
一
月
任

字
慈
堪
江
蘇
吳
縣
人

黃

馥
十
年
四
月
代
理

浙
江
吳
興
人

竇
家
楨
十
一
年
一
月
任

楊
宣
猷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任

朱

剛
十
三
年
六
月
任

殷
史
雄
十
六
年
六
月
任

黃
馥
蘭
十
七
年
六
月
任

江
蘇
第
二
監
獄
民
國
元
年
稱
上
海
地
方
監
獄
後
改
上
海
模
範

監
獄
四
年
改
上
海
監
獄
八
年
五
月
改
今
名

典
獄
長

敖
振
翔
字
雲
亭

黃

馥

竇
家
楨

吳
曾
善
字
慈
堪

吳

棠
十
年
五
月
任

字
直
喃

吳

魁
十
七
年
四
月
任

南

市
裁
判

分
所

浦

東
裁
判

分
所

東

溝
裁
判

分
所

曹
家
渡
裁
判

分
所

三
林
塘
裁
判

分
所

閔
行
裁
判

分
所

閘
北
裁
判

分
所

陳
仁
琅

姚

鵾

嚴
善
增

周
宗
翰

姚
善
繁

金

鑑

孫
濤
淸

第
一
初

級
廳

第
二
初

級
廳

第
三
初

級
廳

第
四
初

級
廳

第
五
初

級
廳

第
六
初

級
分
廳

第
七
初

級
分
廳

第
八
初

級
分
廳

黃
慶
瀾

俞
應
望

董
邦
幹

龔

鑑

夏
季
穠

汪

綸

秦
炳
漢

任

桐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八

元
年
一
月
地

審
廳
長
兼
任

二
年
十
二
月

裁
幷
於
第
二

廳俞
應
望

二
年
十
月
以

第
一
廳
第
二

廳
第
七
分
廳

合
組
十
一
月

裁
第
三
廳
幷

入
三
年
五
月

裁
撤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改

組
爲
第
一
廳

董
邦
幹

二
年
十
月
以

第
三
廳
第
六

分
廳
第
八
分

廳
合
組
十
一

月
裁
第
四
廳

幷
入
三
年
五

月
裁
撤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改

組
爲
第
二
廳

龔

鑑

二
年
二
月
以

第
四
廳
改
組

十
一
月
裁
幷

第
一
廳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改

爲
第
三
廳

沈
葆
曾

二
年
二
月
以

第
五
廳
改
組

十
一
月
裁
幷

第
一
廳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改

爲
第
四
廳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裁

幷
第
一
廳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裁

幷
第
一
廳

元
年
一
月
任

二
年
二
月
裁

幷
第
二
廳

駐
縣
高
級
統
治
官

滬
海
道
道
尹

三
年
二
月
置
上
海
觀
察
使
以
特
派
江
蘇
交
涉
員
兼
任
之

六
月
改
爲
滬
海
道
道
尹
轄
上
海
寶
山
嘉
定
太
倉
松
江
奉
賢
金
山
南
滙
靑

浦
川
沙
崇
明
海
門
十
二
縣
仍
以
交
涉
員
兼
任
之
遵
奉
教
令
頒
布
道
官
制

第
十
二
條
自
委
掾
屬
分
組
總
務
內
務
敎
育
實
業
四
科
各
置
科
長
一
人
科

員
無
定
額
並
奉
敎
育
部
令
設
道
視
學
員
四
年
十
月
改
道
尹
爲
專
員
五
年

奉
省
令
設
道
苗
圃
委
員
七
年
改
道
視
學
員
爲
敎
育
行
政
委
員
又
增
設
祕

書
十
年
設
統
計
專
員
附
設
自
治
指
導
員

歷
任
道
尹
題
名

楊

晟
三
年
二
月
任
觀
察
使
六
月
改

字
小
川
廣
東
東
筦
人

周
晉
镳
四
年
十
月
任

字
金
箴
浙
江
慈
谿
人

徐
元
誥
五
年
九
月
任

字
鶴
仙
江
西
南
昌
人

王
賡
廷
六
年
三
月
任

字
芷
颺
直
隸
撫
寧
人

沈
寶
昌
八
年
五
月
護
理

字
醞
石
浙
江
紹
興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九

王
賡
廷
八
年
七
月
回
任

沈
寶
昌
十
一
年
二
月
護
理

王
賡
廷
十
一
年
三
月
回
任

謹
案
辛
亥
九
月
滬
軍
都
督
以
李
鍾
玨
爲
民
政
總
長
江
蘇
都
督
府
設
民

政
司
委
李
鍾
玨
爲
民
政
司
長
以
上
海
爲
通
商
鉅
埠
民
政
事
宜
較
爲
繁

重
遇
有
急
待
發
布
之
件
由
李
司
長
就
近
以
江
蘇
都
督
府
民
政
司
長
之

名
義
行
之
仍
隨
時
報
吿
二
年
六
月
省
垣
變
起
組
織
省
行
政
署
於
上
海

八
月
移
蘇
州
此
皆
權
宜
應
變
非
經
久
之
制
故
不
立
專
條
仍
附
識
於
此

以
存
事
實

中
央
任
命
駐
縣
官

上
海
鎭
守
使

三
年
七
月
置
上
海
鎭
守
使
直
接
中
央
不
受
江
蘇
都
督
之

節
制
遇
事
分
報
統
率
辦
事
處
規
定
經
常
費
每
年
十
萬
圓
由
江
蘇
都
督
公

署
按
月
分
撥
臨
時
特
別
費
呈
由
中
央
另
撥

松
滬
護
軍
使

四
年
十
一
月
裁
上
海
松
江
兩
鎭
守
使
改
組
松
滬
護
軍
使

署
內
設
立
參
謀
處
副
官
處
軍
需
課
軍
法
課
祕
書
處
交
際
祕
書
處
稽
查
處

差
遣
處
陸
軍
監
獄
拘
留
所
以
上
海
松
江
兩
鎭
守
使
署
經
費
歸
倂
並
因
陸

軍
監
獄
拘
留
所
電
報
費
等
規
定
經
常
費
每
年
十
三
萬
圓
仍
指
定
江
蘇
上

將
軍
署
援
案
照
撥

鎭
守
使
題
名

護
軍
使
題
名

鄭
汝
成
二
年
七
月
任

字
子
靜
直
隸
靜
海
人

楊
善
德
四
年
十
一
月
任

字
樹
棠
安
徽
懷
寗
人

盧
永
祥
五
年
十
二
月
任

字
子
嘉
山
東
濟
陽
人

何
豐
林
八
年
八
月
任

字
茂
如
山
東
平
陰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
江
海
關
監
督

元
年
置
署
內
設
總
務
征
榷
稽
核
航
政
四
科
各
科
設
科
長

一
人
一
二
三
等
科
員
若
干
人
七
年
九
月
馮
監
督
與
威
稅
務
司
會
訂
常
關

稅
則
呈
奉
財
政
部
稅
務
處
審
定
遵
行
十
年
十
一
月
改
建
三
層
樓
一
所
並

關
前
浦
灘
水
泥
碼
頭
一
座

五
十
里
外
分
設
常
關
八
曰
崇
明
曰
南
通
曰

海
門
曰
黃
家
港
曰
滸
劉
續
志
有
瀏
河
滸
浦

兩
分
關
茲
幷
爲
一

曰
黃
田
曰
瀾
江
曰
孟
河
均
由
監
督

遴
派
稅
員
一
人
督
率

徵

總
口
二
處
支
港
口
四
十
二
處
皆
見

續
志

分
口
八

十
三
處
續
志
作
八
十
四
處
茲
裁
撤
黃

家
港
分
關
所
轄
之
過
船
港

洋
關
設
稅
務
司
副
稅
務
司
各
一
人
由
稅
務

處
總
稅
務
司
委
任
而
受
監
督
之
管
轄

附

洋
關
期
限
仍
按
三
箇
月
爲
一

結
扣
至
十
二
年
九
月
爲
二
百
五
十
二
結
期
滿

稅
額
十
二
年
度
共
征
銀

圓
二
千
三
百
九
十
萬
四
千
另
九
十
五
兩
洋
藥
已
禁

止
進
口

稅
則
洋
貨
進
口
稅
則
於

七
年
十
一
年
兩
次
修
改
至
切
實
値
百
抽
五

通
商
各
國
現
增
墨
西
哥
玻

利
非
亞
瑞
士
智
利
希
臘
剛
果
等
六
國
續
志
所
載
德
奥
俄
三
國
歐

戰
後
尙
未
議
訂
通
商
條
約

歷
任
監
督
題
名

施
炳
燮
元
年
十
一
月
任

浙
江
紹
興
人

馮
國
勳
六
年
八
月
任

字
孔
懷
廣
東

人

姚

煜
八
年
二
月
任

字
文
敷
浙
江
海
寗
人

陶

瑗
十
年
十
一
月
任

字
希
泉
江
蘇
武
進
人

姚

煜
十
一
年
五
月
任

特
派
江
蘇
交
涉
員

元
年
一
月
置
駐
滬
通
商
交
涉
使
二
年
五
月
外
交
部

改
爲
特
派
江
蘇
交
涉
員
制
定
各
省
交
涉
員
職
務
通
則
定
名
江
蘇
交
涉
署

分
設
四
科
曰
總
務
曰
交
際
曰
外
政
曰
通
商
各
科
設
科
長
一
員
科
員
二
員

後
酌
添
科
員
每
科
一
二
員
不
等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一

歷
任
交
涉
使
題
名

歷
任
交
涉
員
題
名

溫
宗
堯
元

年

一

月

任

字

欽

甫

廣

東

番

禺

人

張
煜
全
二

年

七

月

任

字

昶

雲

廣

東

番

禺

人

陳
貽
範
元

年

四

月

任

字

安

生

江

蘇

吳

縣

人

楊

晟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任

字

小

川

廣

東

東

莞

人

周
晉
鑣
四

年

十

月

任

字

金

箴

浙

江

慈

谿

人

楊

晟
五

年

二

月

任

朱
兆
莘
六

年

二

月

任

字

鼎

靑

廣

東

花

縣

人

薩
福
楙
六

年

七

月

任

字

桐

蓀

福

建

閩

侯

人

陳
貽
範
七

年

二

月

任

字

安

生

江

蘇

吳

縣

人

楊

晟
八

年

三

月

任

許

沅
九

年

六

月

任

字

秋

颿

江

蘇

丹

徒

人

淞
滬
商
埠
督
辦
公
署

十
四
年
江
浙
搆
兵
兩
省
人
士
爲
求
避
免
將
來
糾

紛
計
劃
分
淞
滬
爲
特
別
區
以
作
兩
省
之
緩
衝
地
遂
有
組
織
淞
滬
商
埠
督

辦
之
建
議
嗣
因
官
治
與
民
治
問
題
遷
延
不
决
致
未
實
現
自
孫
傳
芳
就
任

浙
閩
蘇
皖
贛
聯
軍
總
司
令
决
計
設
立
委
丁
文
江
爲
總
辦
自
兼
督
辦
十
五

年
五
月
四
日
就
龍
華
前
松
滬
護
軍
使
署
舊
址
設
督
辦
公
署
規
訂
淞
滬
督

辦
公
署
組
織
大
綱
十
三
條
參
議
會
章
程
十
二
條
如
左

淞
滬
商
埠
督
辦
公
署
組
織
大
綱

第

一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管

理

淞

滬

商

埠

內

行

政

外

交

保

安

等

事

務

並

監

督

商

埠

內

地

方

自

治

事

務

第

二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設

督

辦

一

人

由

聯

軍

總

司

令

兼

任

之

綜

理

一

切

政

務

總

辦

一

人

由

總

司

令

任

命

之

稟

承

督

辦

監

督

指

導

本

署

各

職

員

執

行

本

署

職

務

督

辦

不

在

署

時

得

由

總

辦

代

行

職

務

但

遇

有

重

要

事

務

仍

須

請

示

辦

理

第

三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設

秘

書

長

一

人

祕

書

二

人

由

督

辦

委

任

之

第

四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設

左

列

各

處

處

內

各

職

員

均

由

督

辦

委

任

之

一

總

務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二

外

交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由

江

蘇

特

派

交

涉

員

兼

任

之

三

政

務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由

滬

海

道

尹

兼

任

之

四

保

安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由

淞

滬

警

察

廳

長

兼

任

之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二

五

工

務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六

財

政

處

設

處

長

一

人

第

五

條

總

務

處

掌

理

本

署

機

要

文

書

收

發

保

管

編

輯

統

計

調

查

報

吿
┓
執

法
┗
交

際

庶

務

及

不

屬

於

他

處

之

事

務

第

六

條

外

交

處

掌

理

商

埠

區

域

內

一

切

外

交

事

務

第

七

條

政

務

處

掌

理

商

埠

區

域

內

一

切

行

政

事

務

第

八

條

保

安

處

掌

理

商

埠

區

域

內

一

切

治

安

及

衛

生

事

務

第

九

條

工

務

處

掌

理

商

埠

區

域

內

公

共

建

築

之

港

務

道

路

橋

樑

河

道

及

市

自

治

之

土

木

工

程

事

務

第

十

條

財

政

處

掌

理

本

公

署

及

商

埠

區

域

內

收

入

支

出

事

務

第

十

一

條

各

處

職

員

除

外

交

政

務

保

安

三

處

應

以

原

署

職

員

兼

充

其

他

各

處

得

分

科

辦

事

每

科

設

科

長

一

人

科

員

若

干

人

承

長

官

之

命

令

掌

理

本

科

事

務

第

十

二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爲

繕

寫

文

件

及

襄

理

雜

務

得

酌

用

助

理

書

記

錄

事

若

干

人

第

十

三

條

本

條

例

自

公

布

之

日

施

行

職
員
姓
名

督
辦
孫
傳
芳

總
辦
丁
文
江

總
務
處
長
溫
應
星

機
要
科
長
瞿

鉞

文
書
科
長
胡
爲
和

庶
務
科

長
盛
開
偉

執
法
科
長
︵
淞
滬
戒
嚴
司
令
部
司
法
科
長
兼
︶

外
交
處
長
｜
江
蘇
特
派
交
涉
員
許

沅

政
務
處
長
滬
海
道
尹
傅
疆

財
政
處
長
崔
季
友

徵
收
科
長
胡
泰
年

稽
核
科
長
馮
寶
鑑

出
納
科

長
宋

工
務
處
長
程
文
勳

經
界
主
任
徐
韋
曼

保
安
處
長
淞
滬
戒
嚴
司
令
兼
淞
滬
警
察
廳
長
嚴
春
陽

參
議
會
章
程

第

一

條

淞

滬

商

埠

督

辦

公

署

因

實

行

職

務

集

思

廣

益

起

見

設

參

議

會

於

本

公

署

第

二

條

參

議

會

設

參

議

九

人

第

三

條

參

議

會

參

議

由

本

公

署

聘

任

第

四

條

參

議

會

各

參

議

公

推

參

議

一

人

爲

開

會

時

主

席

第

五

條

參

議

會

開

會

由

本

公

署

召

集

第

六

條

參

議

會

得

就

本

公

署

組

織

大

綱

第

一

條

所

舉

各

職

務

事

項

隨

時

建

議

請

督

辦

裁

决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三

第

七

條

本

公

署

遇

有

公

務

財

務

及

其

他

應

議

事

件

隨

時

由

督

辦

交

參

議

會

審

議

第

八

條

參

議

會

開

會

時

本

公

署

總

辦

得

隨

時

出

席

以

資

接

洽

第

九

條

參

議

會

開

會

時

應

須

辦

理

紀

錄

庶

務

等

事

人

員

由

參

議

會

知

照

總

務

處

臨

時

派

員

第

十

條

參

議

會

議

事

記

錄

及

文

卷

均

由

總

務

處

派

定

之

常

任

書

記

保

管

第

十

一

條

會

章

各

條

內

未

經

規

定

事

宜

由

參

議

會

隨

時

商

由

本

公

署

核

奪

辦

理

第

十

二

條

會

章

候

聯

軍

總

司

令

核

准

後

實

行

參
議
姓
名

黃
炎
培

虞
和
德

袁
希
濤

顧
履
桂

沈
聯
芳

李
鍾
珏

宋
漢
章

陳
炳
謙

王
豐
鎬

十
五
年
六
月
一
日
設
聯
軍
總
司
令
部
駐
滬
軍
法
處
先
在
上
海
縣
公
署
暫

行
辦
公
旋
遷
龍
華
派
溫
應
星
爲
處
長
經
費
月
定
一
萬
元
按
月
由
江
蘇
財

政
廳
支
給
署
內
職
員
厲
行
考
試
派
科
長
瞿
鉞
辦
理
錄
取
八
十
三
名
分
別

任
用
爲
官
廳
考
試
用
人
之
始
並
先
後
接
收
滬
南
工
廵
捐
局
閘
北
自
治
區

從
事
整
理
浦
東
塘
工
善
後
局
亦
經
派
員
調
查
籌
備
改
進
十
六
年
一
月
收

囘
公
共
租
界
會
審
公
廨
改
組
臨
時
法
院
同
時
於
公
共
租
界
威
海
衞
路
設

接
洽
處
派
外
交
處
長
許
沅
爲
總
辦
三
月
十
三
日
以
吳
光
新
爲
督
辦
裁
撤

總
辦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國
民
軍
總
指
揮
白
崇
禧
由
浙
北
來
佔
領
龍
華
及
兵

工
廠
派
員
接
收
淞
滬
督
辦
公
署
旋
於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完
全
結
束
閘
北
工

巡
捐
局
同
時
恢
復

政
治
下

民
治

縣
自
治

上
海
縣
議
事
會
議
員
三
十
六
人
自
上
海
市
選
出
者
十
人
莫

錫

綸

韓

孝

先

宋

國

棟

王

煥

功

周

文

熾

陸

文

麓

奚

慶

良

張

葆

辰

曹

驤

王

積

沄

閔
行
鄕
三
人
李

味

靑

黃

申

錫

董

炳

章

蒲
淞
市
洋
涇
巿
引
翔
高
行
陸
行
三
林

漕
河
涇
等
鄕
各
二
人
蒲

淞

潘

良

士

王

豐

玉

洋

涇

張

士

杰

潘

鎬

引

翔

王

銓

運

周

樹

藩

高

行

葉

增

銘

孫

燾

陸

行

張

景

韓

王

佐

三

林

喬

棠

趙

履

信

漕

河

涇

陶

福

嘉

唐

尊

瑋

閘
北
市
法
華
曹
行
塘
灣
顓
橋
北
橋
馬
橋
塘
橋
楊
思
陳
行
等
鄕
各
一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四

閘

北

錢

允

亨

法

華

楊

洪

藻

曹

行

曹

鳳

苞

塘

灣

錢

椒

顓

橋

樓

望

鎔

北

橋

趙

澄

瀾

馬

橋

張

之

綱

塘

橋

孫

旂

勳

楊

思

陳

天

錫

陳

行

秦

錫

田

民
國
元
年
八
月
成

立
會

所

在

尙

文

門

內

廢

一

粟

菴

議
長
莫
錫
綸
副
議
長
李
味
靑
十
年
開
常
年
會
十
二
月
開
臨

時
會
二
年
開
常
年
會
一
次
臨
時
會
三
次
三
年
開
臨
時
會
一
次
三
月
解
散
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省
令
恢
復
各
級
自
治
機
關
縣
議
事
會
以
停
頓
十

年
議
員
缺
額
三
之
二
由
各
市
鄕
調
查
補
選
十
二
月
蕆
事
自
上
海
市
選
出

者
六
人
錢

梅

生

姚

文

枬

沈

錫

圭

王

燮

功

趙

葆

琨

姚

明

善

蒲
淞
市
高
行
閔
行
等
鄕
各
二
人
蒲

淞

市

姚

才

王

臨

照

高

行

黃

厚

生

瞿

德

純

閔

行

夏

建

安

吳

履

平

閘
北
市
引
翔
法
華
漕
河
涇
三
林
陳
行
塘
灣
顓
橋
馬
橋
北
橋
等
鄕

各
一
人

閘

北

市

瞿

佐

炎

引

翔

嚴

汝

熙

法

華

胡

人

鳳

漕

河

涇

楊

心

正

三

林

朱

學

生

陳

行

秦

翰

才

塘

灣

楊

德

圻

顓

橋

李

建

庸

馬

橋

張

孝

言

北

橋

楊

福

麟

舊
議
員

復
任
者
十
四
人
王

煥

功

韓

孝

先

莫

錫

綸

宋

國

棟

張

士

杰

潘

鎬

王

銓

運

陶

福

嘉

曹

鳳

苞

王

佐

張

景

韓

喬

棠

陳

天

錫

李

味

靑

十

三

年

一

月

一

日

始

開

會

上
海
縣
參
事
會
參
事
員
七
人
秦

錫

田

奚

慶

良

唐

尊

瑋

潘

良

士

孫

燾

黃

申

錫

周

文

熾

民
國
元
年
八
月
成
立
每

月
開
會
一
次
二

年

一

月

秦

錫

田

黃

申

錫

辭

職

以

次

多

數

葉

增

銘

楊

洪

藻

遞

補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年
囘
復
時
參
事

員
僅
存
四
人
周

文

熾

潘

良

士

葉

增

銘

楊

洪

藻

除

次

多

數

趙

履

信

遞

補

外

仍

缺

二

人

市
自
治

上
海
市

元
年
八
月
以
上
海
城
改
組
宣

統

元

年

奉

頒

城

鎭

鄕

自

治

章

程

上

海

城

就

總

工

程

局

所

轄

之

東

區

西

區

南

區

益

以

城

內

爲

中

區

租

界

迤

北

之

老

閘

新

閘

爲

北

區

又

將

江

境

廟

區

幷

入

西

南

兩

區

改

總

工

程

局

爲

自

治

公

所

二

年

正

月

成

立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六

十

人

甲

乙

兩

級

各

選

三

十

人

除

當

選

無

效

及

援

章

謝

絕

告

退

者

十

一

人

外

當

選

議

員

四

十

九

人

乙

級

當

選

者

蘇

本

炎

李

鍾

玨

莫

錫

綸

陸

文

麓

徐

志

淦

郁

懷

□
錢

允

利

王

震

林

曾

宋

國

棟

奚

慶

良

吳

馨

穆

湘

瑤

錢

福

田

蔡

正

蒙

顧

鴻

逵

沈

洪

文

楊

辰

王

納

善

潘

如

樑

沈

懋

昭

郭

廷

鉁

金

祖

圻

姚

文

棟

甲

級

當

選

者

顧

履

桂

周

文

熾

沈

照

千

城

李

浩

沈

功

章

張

嘉

年

沈

恩

孚

瞿

慶

善

王

沛

麟

李

厚

恒

吳

炳

熊

楊

嘉

穀

林

世

傑

姚

曾

綬

洪

淦

孔

昭

立

周

文

彬

葉

增

銘

李

厚

祐

臧

淸

揚

吳

寳

地

葉

佳

棠

陳

瑞

邦

張

煥

斗

議

長

沈

恩

孚

副

議

長

吳

馨

三

年

正

月

議

員

半

數

任

滿

除

議

長

副

議

長

外

□
留

二

十

八

人

瞿

慶

善

徐

志

澄

楊

嘉

穀

沈

洪

文

郭

廷

鉁

郁

懷

智

吳

炳

熊

張

嘉

年

潘

如

樑

蔡

正

蒙

李

厚

祐

孔

昭

立

陸

文

麓

沈

照

金

祖

圻

顧

鴻

逵

李

浩

張

煥

斗

吳

寳

地

錢

允

利

姚

文

棟

王

納

善

沈

懋

昭

王

沛

麟

李

厚

垣

林

世

傑

錢

福

田

臧

淸

揚

甲

級

乙

級

各

選

十

五

人

內

除

謝

絕

者

三

人

共

當

選

二

十

七

人

乙

級

當

選

者

葉

增

銘

奚

慶

良

江

異

王

樹

功

吳

維

卿

居

古

周

文

熾

鍾

景

泰

趙

秉

圭

張

國

衡

凌

紀

椿

朱

樹

恒

金

潤

章

張

良

試

甲

級

當

選

者

趙

光

第

林

祖

溍

陸

熙

順

張

在

新

千

城

姚

曾

綬

趙

鴻

藻

宋

國

棟

許

模

艾

恒

鎭

郁

頤

培

蔣

調

元

鍾

浩

志

曹

驤

董

事

會

總

董

李

鍾

玨

董

事

莫

錫

綸

王

震

顧

履

桂

名

譽

董

事

朱

開

甲

梅

豫

棖

祁

祖

鎏

姚

曾

綬

施

兆

祥

葉

逵

顧

徵

錫

朱

大

經

毛

經

疇

王

寶

崙

蘇

本

炎

朱

得

傳

三

年

正

月

名

譽

董

事

半

數

任

滿

由

議

事

會

籤

留

六

人

蘇

本

炎

顧

徵

錫

王

寶

崙

梅

豫

棖

朱

開

甲

葉

逵

改

選

六

人

金

祖

壎

祁

祖

鎏

夏

紹

庭

郭

懷

桐

毛

經

疇

劉

汝

曾

九

月

上

海

光

復

公

推

莫

錫

綸

爲

上

海

市

政

廳

臨

時

市

長

顧

履

桂

爲

副

市

長

維

持

市

致

至

市

議

事

會

成

立

後

退

職

其
吳
淞
江
以
北
之
二
十
五
保
一
圖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五

二
圖
二
十
七
保
十
圖
十
一
圖
南
十
二
圖
北
十
二
圖
劃
入
閘
北
市
其
他
保

圖
仍
依
原
有
之
區
域

議
事
會
議
員
六
十
人
汪

茂

培

葛

黻

恩

趙

鴻

藻

童

鎭

海

胡

方

鍔

蔣

調

元

錢

崇

德

江

異

千

城

葉

逵

顧

學

謙

許

模

姚

鴻

朱

炯

沈

錫

齡

王

納

善

賈

豐

臻

王

樹

功

陳

仲

舒

錢

福

田

吳

炳

熊

龔

模

王

爕

功

袁

肇

燡

朱

鳳

章

瞿

慶

善

朱

雲

望

江

確

生

臧

淸

揚

吳

寶

地

揚

士

煇

朱

澄

曉

陸

熙

順

陳

鋐

勳

瞿

慶

桐

徐

宸

郁

頤

培

王

震

鍾

椿

淦

鄭

增

基

宋

國

傑

張

嘉

年

郭

廷

贊

閔

瓛

金

祖

圻

沈

照

葉

銘

德

朱

樹

恒

王

沛

麟

朱

開

元

徐

志

淦

諸

翔

林

祖

溍

曹

棅

張

承

綬

蒯

晉

德

顧

履

桂

姚

文

枬

張

良

試

奚

維

塤

議
長
姚
文
枬
副
議
長

王
納
善
二
年
三
月
姚
文
枬
退
職
遵
市
鄕
制
以
副
議
長
王
納
善
爲
議
長
互

選
賈
豐
臻
爲
副
議
長
七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遵
省
令
留
得
票
較
多
者
三
十

人
自

汪

茂

培

至

吳

寶

地

任
滿
改
選
者
三
十
人

陳

一

桂

陳

嘉

典

馬

煦

陳

明

善

高

壽

田

張

國

傑

崔

寶

錡

曹

棅

曹

鍾

玨

王

沛

麟

趙

葆

焜

胡

宗

禧

胡

祥

衞

文

熙

顧

藩

陸

熙

順

程

兆

魁

郁

惠

培

徐

宸

穆

蔚

林

王

南

坤

胡

光

熏

陳

鋐

鄭

增

基

曹

庸

騝

謝

宣

宋

國

傑

吳

倫

堡

朱

家

駒

九
月
議
長
王
納
善
辭
職
以
副
議
長
賈
豐

臻
爲
議
長
互
選
吳
寶
地
爲
副
議
長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鎭
守
使
鄭
汝
成
派
員

接
收
自
治
公
所
改
爲
工
廵
捐
局
十
二
年
六
月
囘
復
自
治
假
同
仁
輔
元
堂

爲
自
治
公
所

董
事
會
總
董
一
人
陸

文

麓

董
事
三
人
蘇

本

炎

顧

履

桂

楊

炎

名
譽
董
事
十
二

人
郁

懷

智

夏

紹

庭

金

祖

壎

朱

得

傳

王

曾

毅

姚

曾

綬

郭

懷

桐

沈

維

燿

金

毓

孫

張

在

新

張

國

衡

嚴

兆

濓

八
月
名
譽
董
事
半
數
任
滿
援
議
事
會

議
員
例
留
得
票
較
多
者
六
人
自

郁

懷

智

至

姚

曾

綬

改
選
六
人
嚴

兆

濓

林

祖

溍

張

在

新

沈

維

燿

金

毓

孫

朱

開

甲

三
年
二

月
奉
令
停
辦
自
治
縣
公
署
限
令
各
市
鄕
於
三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造
册
送
署

派
員
接
收
幷
就
固
有
之
市
鄕
分
別
委
任
經
董
副
經
董
維
持
款
產
接
辦
公

益
事
宜

附
錄
市
鄕
經
董
辦
事
規
程

第

一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爲

縣

知

事

之

助

理

員

輔

佐

縣

知

事

經

理

各

該

市

鄕

自

治

事

業

第

二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以

辦

事

之

必

要

得

設

辦

事

處

第

三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以

辦

事

上

之

必

要

得

雇

員

爲

助

但

雇

員

之

額

不

得

超

過

第

四

條

之

規

定

第

四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雇

員

之

名

額

以

本

條

規

定

之

一

市

設

書

記

會

計

庶

務

各

一

人

處

役

三

人

以

下

上

海

市

閘

北

市

地

方

繁

劇

得

以

必

要

依

經

董

副

經

董

之

申

請

別

定

名

額

由

縣

公

署

核

定

之

二

鄕
︵
甲

種
︶
人

口

一

萬

二

千

以

上

者

設

書

記

兼

會

計

一

人

庶

務

一

人

處

役

一

人

適

用

本

項

之

鄕

如

左

閔

行

引

翔

漕

河

涇

高

行

三

林

陸

行

法

華

塘

灣

塘

橋

陳

行

楊

思

曹

行

二

鄕
︵
乙

種
︶
人

口

不

滿

一

萬

二

千

者

設

會

計

兼

庶

務

一

人

處

役

一
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六

適

用

本

項

之

鄕

如

左

馬

橋

北

橋

顓

橋

第

五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對

於

行

政

公

署

之

申

請

陳

述

答

覆

槪

用

函

函

紙

及

板

心

大

小

如

頒

式

第

六

條

前

項

函

件

經

董

副

經

董

均

須

署

名

捺

印

第

七

條

市

鄕

經

董

辦

事

處

支

給

方

法

依

支

給

規

則

辦

理

第

八

條

每

月

由

縣

行

政

公

署

開

行

政

會

議

一

度

市

鄕

經

董

非

有

特

別

要

故

必

須

列

席

上
海
市
委
姚
文
枬
爲
經
董
朱
開
甲
陸
文
麓
爲
副
經
董
專
辦
慈
善
學
務
兩

項
辦
事
處
在
尙
文
路
五
年
六
月
姚
文
枬
辭
職
委
陸
文
麓
爲
經
董
朱
開
甲

爲
副
經
董
十
二
年
六
月
自
治
囘
復
十
一
月
總
董
陸
文
麓
辭
職
董
事
蘇
本

炎
已
先
病
故
議
事
會
公
决
補
選
總
董
一
人
姚

文

枬

董
事
一
人

姚

曾

綬

十
三
年
七

月
選
總
董
一
人
李

鍾

珏

董
事
三
人
顧

履

桂

沈

惟

燿

楊

逸

蒲
淞
市

元
年
七
月
以
西
涇
鎭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五

月

合

虹

橋

新

涇

諸

翟

江

橋

四

區

爲

西

涇

鎭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北

新

涇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七

人

顧

大

綱

沈

宗

懋

蔣

家

鳳

王

豐

玉

陳

維

善

趙

登

鼇

宗

霖

汝

張

顧

孝

淸

唐

萃

基

張

鏐

顧

視

淸

諸

崇

瀾

朱

則

誠

殷

兆

熊

張

承

德

曹

允

升

議

長

顧

大

綱

副

議

長

沈

宗

懋

董

事

會

總

董

顧

視

淸

董

事

沈

寶

寅

名

譽

董

事

潘

紫

綬

徐

世

達

王

萃

馨

侯

念

淸

議
事
會
議
員
二
十
人
顧

大

綱

朱

則

誠

張

鏐

張

祿

姚

才

陳

錦

漁

陳

時

夏

趙

登

鼇

殷

兆

熊

潘

紫

綬

諸

崇

瀾

王

豐

鍾

王

臨

照

陳

維

善

胡

遇

魁

蔣

家

鳳

顧

視

淸

徐

世

達

沈

寳

寅

張

杰

議
長
顧
大
綱
副
議
長
諸
崇
瀾
三
年
三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籤
留
十
人

顧

大

綱

朱

則

誠

張

鏐

張

祿

姚

才

諸

崇

瀾

王

豐

鍾

王

臨

照

陳

維

善

胡

遇

魁

改
選
十
人
曹

九

思

王

萃

昌

趙

登

鼇

蔣

永

深

周

士

魁

殷

兆

熊

金

英

諸

以

炯

楊

春

膏

何

在

天

三
年
三
月

解
散
十
二
年
十
月
囘
復
議
長
顧
大
綱
已
先
病
故
照
章
推
副
議
長
諸
崇
瀾

爲
議
長
互
選
曹
九
思
爲
副
議
長

董
事
會
二
年
一
月
成
立

因

選

舉

爭

議

至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選

舉

董

事

二

年

一

月

成

立

總
董
一
人
顧

鏡

淸

董
事
一
人
沈

寳

寅

名
譽
董
事
四
人
潘

紫

綬

徐

世

達

曹

九

思

張

俊

二
月
總

董
顧
鏡
淸
辭
職
董
事
沈
寶
寅
代
理
九
月
顧
鏡
淸
復
職
十
二
月
名
譽
董
事

半
數
任
滿
籤
留
二
人
潘

紫

綬

徐

世

達

未
及
改
選
全
體
解
職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任

沈
寶
寅
爲
經
董
潘
紫
綬
爲
副
經
董
四
年
二
月
潘
紫
綬
因
案
撤
消
八
年
二

月
委
顧
視
淸
爲
副
經
董
十
二
年
十
月
董
事
沈
寶
寅
名
譽
董
事
徐
世
達
皆

復
職
改
選
總
董
一
人
王

臨

鈞

名
譽
董
事
三
人
顧

視

淸

干

思

頤

潘

紫

綬
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王
臨

鈞
爲
總
董
沈
寶
寅
爲
董
事
市

公

所

在

二

十

九

保

六

圖

基

地

一

畝

六

分

二

年

董

事

沈

寶

寅

以

市

公

欵

建

平

屋

一

進

五

間

八

年

經

董

沈

寳

寅

顧

視

淸

添

建

東

西

廂

廳

兩

座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七

洋
涇
市

元
年
七
月
分
舊
東
涇
鎭
洋
涇
區
東

涇

鎭

合

高

行

陸

行

洋

涇

塘

橋

四

區

爲

一

鎭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洋

涇

鎭

寳

仁

堂

宣

統

二

年

五

月

成

立

分

洋

涇

區

之

爛

泥

渡

爲

西

區

洋

涇

鎭

爲

中

區

高

行

區

爲

北

區

陸

行

區

爲

東

區

塘

橋

區

爲

南

區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二

十

八

人

瞿

鉞

楊

保

恒

高

守

智

張

信

瞿

本

瑚

黃

志

賢

盛

麟

書

金

煥

章

談

壽

基

潘

偉

柄

顧

澤

堯

倪

光

裕

潘

光

曜

閔

起

鳳

陸

鑫

張

士

熙

陶

思

孝

龔

紹

祖

孫

思

泮

張

維

翰

黃

若

水

顧

鴻

基

楊

潤

祥

陳

楚

翹

趙

光

祖

楊

肇

堅

顧

畇

顧

名

驥

議

長

瞿

鉞

副

議

長

楊

保

恒

議

長

瞿

鉞

辭

職

以

副

議

長

楊

保

恒

爲

議

長

公

舉

倪

光

裕

爲

副

議

長

董

事

會

總

董

劉

志

濤

董

事

潘

光

賓

孫

燾

名

譽

董

事

陳

棟

初

張

學

仲

季

鴻

勳

王

庭

槐

沈

文

彬

朱

有

恒

改
組
爲
市
元

年

三

月

縣

民

政

長

吳

委

任

劉

志

濤

潘

光

賓

爲

臨

時

鄕

董

佐

六

月

調

查

戶

口

得

正

附

戶

一

萬

九

百

三

十

九

戶

男

女

人

口

五

萬

二

千

六

百

四

十

七

口

遵

照

江

蘇

暫

行

市

鄕

制

第

二

條

人

口

滿

五

萬

以

上

者

爲

市

之

規

定

呈

准

民

政

長

改

爲

洋

涇

市

議
事
會
議
員
二
十
人

金

煥

章

陸

鑫

潘

偉

柄

倪

鍾

浚

張

信

孫

思

泮

蔡

希

邕

陸

均

國

張

士

熙

張

維

翰

屈

柏

春

沈

文

彬

龔

紹

祖

潘

偉

英

成

光

鉞

唐

錫

章

莊

鼎

勳

陳

秋

芳

朱

馥

顧

鴻

基

議
長
金
煥
章
副
議
長

陸
鑫
二
年
七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籤
留
十
人
金

煥

章

陸

鑫

倪

鍾

浚

張

信

張

志

熙

張

維

翰

屈

柏

春

沈

文

彬

龔

紹

祖

改
選

十
人
潘

湋

柄

蔡

希

邕

陸

均

國

金

望

德

傅

望

儼

黃

樹

珊

韓

文

彬

潘

偉

英

顧

鴻

奎

朱

馥

董
事
會
總
董
一
人
劉

志

濤

董
事
一
人
潘

光

賓

名

譽
董
事
四
人
陳

棟

初

張

慶

宗

張

倫

宣

張

銘

卿

二
年
七
月
名
譽
董
事
半
數
缺
額
張

慶

宗

辭

職

陳

棟

初

病

故

補
選

二
人
倪

淸

漣

蔡

蘭

洲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縣
公
署
委
任
劉
志
濤
爲
經
董
潘
光
賓
爲
副
經
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劉
志
濤
爲
總
董
潘
光
賓
爲
董
事

閘
北
市
本
上
海
市
之
北
區
地
元
年
八
月
分
吳
淞
江
以
北
之
廿
五
保
一
圖

二
圖
廿
七
保
十
圖
十
一
圖
南
十
二
圖
北
十
二
圖
與
寶
山
縣
聯
合
成
市
元

年
一
月
公
推
錢
允
利
爲
市
長
沈
鏞
爲
副
市
長
十

二

月

由

民

政

總

局

及

自

治

公

所

辦

理

地

方

行

政

並

附

設

警

務

公

所

裁

判

分

所

惟

議

事

會

董

事

會

均

未

組

織
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錢
允
利
爲
經
董
周
以
藩
爲
副
經
董
五
年

一
月
周
以
藩
退
職
委
趙
光
第
爲
副
經
董
十
二
年
十
月
錢
允
利
病
故
委
趙

光
第
爲
經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沈
鏞
爲
經
董
王
棟
爲
副
經
董

鄕
自
治

閔
行
鄕

元
年
六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以

閔

行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閔

行

務

敏

學

堂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二

人

朱

承

鼎

黃

申

錫

馬

恩

培

陳

之

綱

沈

文

蕙

顧

文

濬

蔣

世

傑

范

欽

鍭

張

承

桂

馬

軼

羣

喬

世

德

蔣

廷

幹

議

長

朱

承

鼎

副

議

長

黃

申

錫

鄕

董

李

祖

佑

鄕

佐

李

顯

常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四
人
朱

承

鼎

馬

恩

培

陳

之

綱

范

欽

鍭

蔣

世

俊

包

飛

鴻

范

欽

鈁

以

上

七

人

爲

元

年

六

月

當

選

而

留

任

者

喬

世

德

朱

鳳

鍈

周

錫

鏞

沈

文

蕙

馬

軼

羣

張

承

桂

朱

紫

貴

以

上

七

人

爲

二

年

十

月

改

選

者

議
長
朱
承
鼎
副
議
長
馬
恩

培

鄕
董
李
祖
佑
鄕
佐
李
顯
常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李
祖
佑
爲
經
董
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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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八

承
鼎
爲
副
經
董
九
年
三
月
李
祖
佑
辭
職
委
朱
承
鼎
爲
經
董
二

年

鄕

董

李

祖

佑

議

長

朱

承

鼎

馬

恩

培

前

議

長

黃

申

錫

等

議

以

閔

行

鎭

北

度

門

廢

寺

基

址

改

建

鄕

公

所

共

樓

平

屋

二

十

五

間

用

銀

幣

六

千

三

百

圓

有

奇

里

人

李

祖

錫

有

記
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顧
文
郁
爲

鄕
董
朱
奉
韺
爲
鄕
佐
十

六

年

四

月

組

織

地

方

臨

時

執

行

委

員

會

附

錄

委

員

會

呈

報

邵

樹

華

縣

長

文

呈

爲

陳

報

閔

行

鄕

成

立

地

方

臨

時

執

行

委

員

會

經

過

情

形

並

請

核

發

圖

記

式

樣

以

便

辦

公

事

竊

閔

行

自

去

年

十

月

間

顧

鄕

董

文

郁

病

故

後

一

應

政

務

暫

由

鄕

佐

朱

奉

韺

維

持

至

舊

曆

年

底

朱

鄕

佐

又

向

鈞

署

及

鄕

議

會

辭

職

其

時

接

替

尙

未

有

人

迨

本

年

舊

曆

正

月

間

雖

由

鄕

議

會

選

出

鄕

董

蔣

世

傑

鄕

佐

夏

建

藩

然

其

時

適

値

周

逆

蔭

人

軍

隊

壓

境

諸

事

紛

亂

接

手

無

由

鄕

佐

夏

建

藩

先

向

議

會

辭

職

而

鄕

董

蔣

世

傑

亦

以

世

變

時

移

未

便

貿

然

接

任

曾

將

執

照

呈

報

請

予

註

銷

在

案

以

至

地

方

政

事

至

今

乏

人

主

持

刻

下

軍

事

初

定

百

端

待

理

遂

由

本

縣

三

區

黨

部

開

全

體

黨

員

大

會

組

織

地

方

臨

時

執

行

委

員

會

選

舉

蔣

世

傑

林

靑

張

宗

庠

夏

建

藩

李

維

華

等

五

人

爲

臨

時

執

行

委

員

經

於

本

月

十

三

日

就

職

用

特

呈

報

並

請

核

發

圖

記

俾

資

信

守

謹

呈
引
翔
鄕

元
年
五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正

月

以

引

翔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引

翔

港

鎭

劉

公

祠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一

人

王

增

祺

楊

嘉

椿

王

銓

運

董

召

南

黃

賢

俊

王

增

元

邢

咸

中

沈

錫

齡

王

銓

達

辛

世

銘

陸

文

中

議

長

王

增

祺

副

議

長

楊

嘉

椿

鄕

董

王

增

祐

鄕

佐

周

樹

蘭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二
人
楊

嘉

椿

沈

錫

齡

辛

世

銘

姚

錦

楡

王

銓

驥

楊

秉

銓

黃

賢

俊

王

增

元

王

銓

達

蔣

錫

鍾

吳

魁

周

文

烑

議
長
楊
嘉
椿
副
議
長
沈
錫
齡
二
年
一
月
沈
錫
齡
病
故
舉
王

增
元
爲
副
議
長
七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六
人
楊

嘉

椿

姚

錦

楡

王

銓

驥

王

增

元

蔣

錫

鍾

吳

魁

改
選
六

人
陳

則

恭

邢

一

經

陸

學

讓

楊

嘉

松

周

文

勳

楊

秉

銓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年
九
月
囘
復
議
員
存
者
八
人
楊嘉

椿

王

增

元

姚

錦

楡

王

銓

驥

蔣

錫

鍾

吳

魁

陳

則

恭

周

文

勳

鄕
董
王
增
祐
鄕
佐
周
樹
蘭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王

銓
運
爲
經
董
六
年
三
月
王
銓
運
解
職
委
周
文
熾
爲
經
董
十
年
七
月
周
文

熾
辭
職
委
周
樹
蘭
爲
經
董
十
一
年
九
月
委
王
銓
運
爲
副
經
董
十
二
年
九

月
鄕
董
王
增
祐
鄕
佐
周
樹
蘭
復
職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周
文
勳
爲
鄕
董

漕
河
涇
鄕

元
年
八
月
改
組
宜

統

二

年

五

月

以

漕

河

涇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漕

河

涇

鎭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四

人

唐

祖

瀛

張

秀

峯

王

紹

裘

朱

世

昌

胡

文

達

陶

福

嘉

吳

紹

基

沈

文

豹

秦

頌

平

薛

嘉

樂

張

彥

俊

許

時

信

唐

錫

瑞

楊

孝

綏

議

長

唐

祖

瀛

副

議

長

張

秀

峯

鄕

董

梅

蕚

鄕

佐

史

恩

及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四
人
楊

孝

恭

唐

祖

涵

楊

孝

綏

金

承

烈

沈

文

豹

朱

世

昌

梅

魁

梅

堅

薛

嘉

樂

唐

錫

瑞

許

時

信

吳

紹

基

唐

祖

瀛

議
長
楊
孝
恭
副
議
長
唐
祖
涵
二
年
改
選
楊

孝

恭

唐

祖

涵

梅

蕚

楊

心

正

唐

錫

瑞

梅

祖

光

史

錫

鵬

張

玉

珮

沈

文

豹

朱

世

昌

唐

祖

烈

張

文

光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囘
復
補
選
議
員

六
人
楊

心

才

張

祖

涵

唐

祖

鎰

唐

敬

熙

潘

蒼

水

金

承

烈

鄕
董
唐
祖
瀛
鄕
佐
吳
紹
基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梅

宗
泰
爲
經
董
七
年
十
月
委
楊
心
正
爲
副
經
董
九
年
三
月
梅
宗
泰
病
故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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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十
九

張
宗
福
爲
經
董
十
年
十
一
月
張
宗
福
解
職
委
唐
祖
瀛
爲
經
董
十
二
年
六

月
唐
祖
瀛
解
職
委
張
宗
福
爲
經
董
張
秀
麒
爲
副
經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楊

心
正
爲
鄕
董
吳
紹
基
爲
鄕
佐

高
行
鄕

分
舊
東
涇
鎭
之
北
區
爲
鄕
元
年
八
月
成
立
鄕

公

所

在

高

行

鎭

淸

暉

閣

議
事
會

議
員
十
二
人
顧

畇

朱

淵

馬

文

祥

孫

樹

鈞

楊

孝

思

楊

孝

峯

楊

洪

生

王

筱

松

陳

安

甫

陳

楚

翹

談

壽

基

瞿

東

侯

議
長
顧
畇
副
議
長
朱
淵
二
年

五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改
選
六
人
朱

文

緯

印

崙

北

孫

樹

鈞

馬

文

祥

楊

孝

峯

楊

孝

思

鄕
董
顧
澤
堯
鄕
佐
胡
承

禧
三
年
五
月
縣
公
署
委
倪
光
裕
爲
經
董
十
一
月
倪
光
裕
辭
職
委
談
壽
基

爲
經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改
選
議
員
朱

文

緯

潘

鴻

鼎

王

筱

松

馬

文

祥

陳

錫

榮

孫

璞

君

印

崙

北

孫

樹

鈞

陳

楚

翹

鄒

志

賢

楊

孝

峯

瞿

鋕

泰

議
長
陳

錫
榮
鄕
董
朱
文
裕
十
五
年
六
月
改
選
鄕
董
朱
文
裕
鄕
佐
顧
澤
璇
十
七
年

四
月
改
行
政
局
縣
委
潘
鴻
鼎
爲
局
長
同
年
七
月
劃
入
市
區

陸
行
鄕

分
舊
東
涇
鎭
之
東
區
爲
鄕
元
年
六
月
成
立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
四
人
閔

起

鳳

張

景

范

季

鴻

勳

陳

企

賢

陶

福

翔

陶

樹

萱

陶

思

孝

徐

耕

山

陶

古

心

王

安

林

趙

增

喜

趙

增

高

議
長
閔
起
鳳
副
議
長
張
景
范
二
年

六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除
正
副
議
長
外
籤
留
五
人
徐

耕

山

陶

古

心

王

安

林

趙

增

喜

趙

增

高

改
選
七

人
季

鴻

勳

王

子

言

沈

安

夫

陶

鴻

翔

陶

思

孝

徐

桂

庭

韓

景

廷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年
九
月
囘
復
議
員
存
者
十

人
陶

古

心

王

安

林

趙

增

喜

趙

增

高

季

鴻

勳

王

子

言

沈

安

夫

陶

鴻

翔

陶

思

孝

徐

桂

庭

議
長
閔
起
鳳
已
病
故
副
議
長
張
景
范
已
辭

職
改
選
陶
鴻
翔
爲
議
長
季
鴻
勳
爲
副
議
長
鄕
董
陶
錫
年
鄕
佐
王
鎭
三
年
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王
鎭
爲
經
董
十
二
月
委
陶
鴻
翔
爲
副
經
董
六
年
七
月
王

鎭
退
職
委
陶
鴻
翔
爲
經
董
十
二
年
九
月
鄕
董
陶
錫
年
復
職
改
選
張
鴻
賓

爲
鄕
佐
十
五
年
改
選
季
鴻
勳
爲
鄕
董
十
七
年
春
遇
盜
殞
命
縣
未
委
行
政

局
長
同
年
七
月
劃
入
市
區

塘
橋
鄕

分
舊
東
涇
鎭
之
南
區
爲
鄕
元
年
八
月
成
立
鄕

公

所

賃

用

塘

橋

鎭

趙

姓

屋

議
事
會

議
員
十
二
人
王

暉

連

城

鮑

玉

泉

顧

福

田

羅

鳴

岐

高

維

嶽

黃

若

水

徐

嘉

亨

陸

秀

宗

餘

三

人

缺

議
長
王
暉
副
議
長
連
城
二
年
八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
月
議
員
半
數
改
選

高

維

嶽

黃

若

水

嚴

祖

基

鳳

瑜

生

衞

鳴

岡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月
十
二
月
囘
復

議
員
存
八
人
王

暉

紀

玉

泉

顧

福

田

羅

鳴

岐

高

維

嶽

黃

若

水

嚴

祖

基

鳳

瑜

生

補
選
四
人
施

俊

傑

孫

德

華

王

竹

亭

衞

硯

卿

副
議
長
連
城
已

病
故
選
施
俊
傑
爲
副
議
長
鄕
董
盛
麟
書
鄕
佐
高
守
智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
委
盛
麟
書
爲
經
董
辦

事

處

在

三

官

堂
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鄕
董
盛
麟
書
鄕
佐
高
守
智
復

職
十
七
年
劃
入
市
區

三
林
鄕

元
年
九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正

月

以

三

林

區

爲

鄕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四

人

趙

履

福

喬

棠

姚

樹

柏

趙

履

信

陳

師

咸

火

學

初

龐

允

諧

火

榮

昶

衞

友

文

周

競

計

茂

齋

湯

履

經

王

德

宗

議

長

趙

履

福

副

議

長

喬

棠

鄕

董

湯

學

釗

鄕

佐

朱

孔

長

鄕

公

所

設

三

林

鎭

慈

悲

閣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四
人
趙

履

福

喬

棠

任

思

德

龐

允

諧

徐

宗

愼

火

學

初

王

蘭

齋

沈

懿

計

茂

齋

姚

順

卿

趙

履

信

王

玉

田

火

旭

生

朱

孔

長

議
長
趙
履
福
副
議
長
喬
棠
喬
棠
辭
職
選
任
思
德
爲
副

議
長
二
年
十
一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籤
留
七
人
趙

履

福

任

思

德

龐

允

諧

徐

宗

愼

火

學

初

王

蘭

齋

計

茂

齋

改
選

七
人
陸

志

學

朱

孔

長

孫

保

滋

湯

福

綏

龐

淞

徐

星

齋

王

蘭

齋

鄕
董
喬
枬
鄕
佐
湯
學
釗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趙

履
福
爲
經
董
十
二
年
九
月
鄕
董
喬
枬
復
職
鄕

議

會

議

員

缺

額

過

半

十

三

年

一

月

補

選

十
三
年
七
月

選
喬
枬
爲
鄕
董
任
俊
行
爲
鄕
佐

法
華
鄕

元
年
七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五

月

以

法

華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法

華

贊

育

堂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人

朱

贇

楊

洪

鈞

李

洪

翥

何

福

祥

楊

樹

源

張

文

治

胡

人

鳳

楊

洪

桂

金

成

義

王

士

林

議

長

朱

贇

副

議

長

楊

洪

鈞

鄕

董

王

熾

鄕

佐

楊

洪

釗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二
人
楊

洪

鈞

周

世

餘

黃

壽

祺

胡

人

鳳

楊

洪

桂

金

成

義

周

邦

錫

張

國

衡

楊

洪

釗

王

佐

才

楊

樹

源

王

士

霖

議
長
楊
洪
鈞
副
議
長
周
世
餘
二
年
七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六
人
楊洪

鈞

周

世

餘

黃

壽

祺

楊

洪

桂

金

成

義

周

邦

錫

改
選
六
人
楊

洪

釗

黃

熾

何

煥

其

楊

樹

源

盛

朝

爵

李

文

敏

鄕
董
李
鴻
翥
鄕
佐
胡
人
鳳
三
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楊
洪
鈞
爲
經
董
七
年
楊
洪
鈞
退
職
委
李
鴻
翥
爲
經
董
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楊
洪
釗
爲
鄕
董
黃
壽
祺
爲
鄕
佐

塘
灣
鄕

元
年
七
月
改
組
宣

統

二

年

八

月

以

塘

灣

區

爲

鄕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二

人

名

佚

議

長

陳

善

副

議

長

楊

德

圻

鄕

董

錢

椒

鄕

佐

錢

枚

議
事
會

議
員
十
二
人
孫

景

福

何

毓

桂

張

錫

驥

丁

光

弼

王

鼎

銘

宋

成

業

彭

召

棠

餘

五

名

佚

議
長
孫
景
福
副
議
長
何
毓
桂
二
年

十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改
選
六
人
彭

召

棠

錢

端

履

陳

善

蔣

洪

生

喬

源

洪

香

泉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二
年

十
二
月
囘
復
議
員
存
六
人
孫

景

福

何

毓

桂

張

錫

驥

丁

光

弼

彭

召

棠

錢

端

履

補
選
六
人
孫

枚

臣

王

浩

然

丁

及

成

錢

朗

蟾

彭

士

高

潘

祖

英

鄕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一

董
王
長
秀
鄕
佐
周
澂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錢
椒
爲
經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改

選
議

員

潘

祖

英

何

謙

丁

及

成

何

毓

桂

龔

祥

林

彭

士

高

楊

連

卿

陳

漢

章

孫

祖

貽

錢

朗

蟾

王

浩

然

錢

端

履

議
長
丁
及
成
副
議
長
錢
朗
蟾
鄕
董

彭
召
棠
鄕
佐
孫
介
凡
十
五
年
六
月
改
選
董
佐
均
連
任
十
七
年
五
月
改
行

政
局
彭
召
棠
爲
局
長
鄕

公

所

在

塘

灣

鎭

東

市

二

年

以

鄕

公

款

建

築

瓦

平

屋

七

間

陳
行
鄕

元
年
七
月
改
組
宣

統

二

年

八

月

以

陳

行

區

爲

鄕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人

秦

錫

田

孔

祥

百

孫

䕫

龍

胡

能

譜

徐

紹

元

胡

能

讓

趙

正

鶴

李

怡

如

康

紀

善

陳

謙

吉

議

長

秦

錫

田

副

議

長

孔

祥

百

鄕

董

胡

祖

德

鄕

佐

朱

繩

祖

議
事
會
員
十
二
人
秦

錫

祺

孔

祥

百

胡

能

譜

孫

夔

龍

任

佐

仁

康

善

紀

李

怡

如

楊

啓

瑞

胡

能

讓

楊

頌

周

胡

祖

德

徐

紹

元

議

長
秦
錫
祺
副
議
長
孔
祥
百
二
年
五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六
人
康

善

紀

李

怡

如

楊

啓

瑞

胡

能

譜

孫

夔

龍

孔

祥

百

改
選
六
人
楊

頌

周

秦

錫

芝

孫

詩

鎬

任

佐

仁

胡

能

讓

朱

繩

祖

議
長
秦
錫
祺
被
選
爲
鄕
董
推
孔
祥

百
爲
議
長
選
孫
䕫
龍
爲
副
議
長
鄕
董
胡
祖
德
鄕
佐
徐
紹
元
二
年
五
月
胡

祖
德
辭
職
改
選
秦
錫
祺
爲
鄕
董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秦
錫
祺
爲
經
董
十

二
年
十
月
恢
復
地
方
自
治
開
議
事
會
籌
備
會
到

會

議

員

胡

能

讓

李

怡

如

趙

正

鶴

朱

繩

祖

楊

頌

周

徐

紹

元

康

善

紀

楊

啓

瑞

孫

夔

龍

秦

錫

芝

孔

祥

百

胡

祖

德
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秦
錫
祺
爲
鄕
董
朱
繩
武
爲
鄕
佐
八
月
議
事
會

改
選
十
一
人
朱

繩

祖

孫

夔

龍

胡

能

讓

陳

鑫

生

胡

能

任

楊

頌

周

陳

如

鈺

周

守

仁

孫

詩

鎬

秦

錫

芝

趙

正

鶴

縣
公
署
委
秦
錫
祺
爲
鄕
董

十
二
月
議
事
會
開
會
議
長
朱
繩
祖
病
故
孫
夔
龍
爲
議
長
秦
錫
芝
爲
副
議

長
十
五
年
四
月
秦
錫
祺
辭
職
朱
繩
武
代
理
鄕
董
六
月
改
選
朱
繩
武
爲
鄕

董
孔
祥
百
爲
鄕
佐

楊
思
鄕

元
年
七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正

月

以

楊

思

區

爲

鄕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二

人

陳

義

生

周

兆

荃

孫

鶴

鳴

李

湘

園

楊

友

來

周

國

華

楊

勤

立

陳

棪

張

芝

良

王

錫

魁

周

彛

訓

周

秋

棠

議

長

陳

義

生

副

議

長

周

兆

荃

鄕

董

周

希

沺

鄕

佐

周

兆

芝

議
員
十
二
人
馬

庭

柏

楊

友

來

李

琨

麒

周

彝

訓

朱

能

繩

孫

鶴

鳴

陳

義

生

周

兆

荃

張

蓮

福

周

希

沺

楊

勤

邦

李

湘

園

議

長
楊
勤
邦
副
議
長
孫
鶴
鳴
二
年
十
二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六
人
楊

勤

邦

孫

鶴

鳴

周

希

沺

陳

義

生

馬

庭

柏

周

彛

訓

改
選
六
人
朱

學

繩

李

琨

麒

李

湘

園

王

錫

魁

張

蓮

福

周

兆

茞

鄕
董
周
兆
芝
鄕
佐
楊
友
來
三
年
三

月
縣
公
署
委
周
兆
芝
爲
經
董
四
年
十
二
月
周
兆
芝
解
職
委
穆
湘
瑤
爲
經
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穆
湘
瑤
爲
鄕
董
陳
義
生
爲
鄕
佐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二

曹
行
鄕

元
年
七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秋

以

曹

行

區

爲

鄕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二

人

姜

渭

漁

曹

鳳

苞

劉

東

海

吳

文

玉

葉

芳

金

士

榮

潘

鍾

杰

康

永

年

朱

萃

華

喬

洪

謨

陳

英

孫

潤

福

議

長

姜

渭

漁

副

議

長

曹

鳳

苞

鄕

董

劉

增

祥

鄕

佐

嚴

覲

光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二
人
康

永

年

嚴

恭

丁

維

熊

孫

潤

福

陳

漢

英

胡

宗

道

姜

樹

勛

丁

維

權

吳

嘉

謨

王

承

勛

喬

洪

謨

孫

叔

康

議
長
康
永
年
副
議
長
嚴
恭
鄕
董
劉
東
海
鄕
佐
潘
鍾
杰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
署
委
任
劉
東
海
爲
經
董
六
年
二
月
劉
東
海
退
職
改
委
劉
增
祥
爲
經
董
十

三
年
六
月
選
康
永
年
爲
鄕
董
曹
正
書
爲
鄕
佐
十
五
年
六
月
改
選
曹
正
書

爲
鄕
董
潘
鉄
鋆
爲
鄕
佐
十
七
年
五
月
改
行
政
局
鄕
董
爲
局
長

馬
橋
鄕

元
年
六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正

月

以

馬

橋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在

馬

橋

鎭

强

恕

學

堂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十

二

人

沈

澄

淸

朱

禮

儉

奚

鋆

鈕

永

祥

劉

宗

漢

王

傳

馨

張

之

翰

周

公

瑜

楊

維

幹

王

承

堯

許

宗

士

孫

槐

庭

議

長

沈

澄

淸

副

議

長

朱

禮

儉

鄕

董

張

之

綱

鄕

佐

楊

維

邦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二
人
周

宗

瑜

鈕

元

晏

楊

維

幹

沈

聯

第

楊

正

祥

劉

宗

漢

奚

祖

繩

翁

大

奎

鈕

永

祥

朱

禮

儉

王

傳

馨

張

本

楨

議
長
周
宗
瑜
副
議
長
鈕
元
晏
二
年
五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
留
任
六
人
周

宗

瑜

鈕

元

晏

鈕

永

祥

朱

禮

儉

王

傳

馨

張

本

楨

改
選
六
人
奚

憲

章

屠

錫

圭

沈

涵

淸

翁

斗

平

楊

書

祥

張

益

謙

三
年
三
月
解
散
十

二
年
十
一
月
囘
復
議
員
存
十
人
鈕

元

晏

奚

憲

章

鈕

永

祥

朱

禮

儉

王

傳

馨

張

本

楨

屠

錫

圭

沈

涵

淸

楊

書

祥

張

益

謙

改
選
鈕
元
晏

爲
議
長
奚
憲
章
爲
副
議
長
鄕
董
王
廷
奎
鄕
佐
楊
維
幹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
委
任
王
廷
奎
爲
經
董
八
年
九
月
王
廷
奎
退
職
改
委
奚
佐
湯
爲
經
董
楊
維

幹
爲
副
經
董
十
年
五
月
奚
佐
湯
退
職
改
委
楊
維
幹
爲
經
董
王
承
堯
爲
副

經
董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鄕
董
王
廷
奎
鄕
佐
楊
維
幹
並
復
職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
王
承
堯
爲
鄕
董
楊
維
幹
爲
鄕
佐
元

年

鄕

董

王

廷

奎

議

長

周

宗

瑜

修

葺

舊

公

善

堂

平

屋

六

間

曁

文

昌

閣

前

後

廳

樓

爲

鄕

公

所

北
橋
鄕

元
年
六
月
改
組
宣

統

三

年

正

月

以

北

橋

區

爲

鄕

自

治

公

所

借

設

明

心

寺

內

議

事

會

議

員

八

人

周

同

德

陳

珍

陸

杏

林

戴

元

亮

喬

慶

福

王

懋

功

姜

祖

承

徐

雲

卿

議

長

周

同

德

副

議

長

陳

珍

卿

董

喬

錫

增

鄕

佐

趙

澄

瀾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人
陳

珍

陸

名

卿

徐

雲

卿

戴

元

亮

姜

祖

承

王

懋

功

李

昌

齡

朱

介

福

陸

杏

林

喬

慶

福

議
長
陳

珍
副
議
長
陸
名
卿
二
年
八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五
人
自

陳

珍

至

姜

祖

承

改
選
五

人
陸

祖

朗

周

鏡

淸

王

懋

功

徐

士

芳

李

學

能

鄕
董
喬
錫
增
鄕
佐
陸
杏
林
三
年
三
月
縣
公
署
委
任
陳

珍
爲
經
董
五
年
八
月
陳
珍
辭
職
改
任
戴
元
貞
爲
經
董
十
一
年
九
月
戴
元

貞
病
故
委
任
喬
梅
嶺
爲
經
董
楊
撰
羣
爲
副
經
董
十
二
年
六
月
恢
復
自
治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三

鄕
董
喬
錫
增
先
已
病
故
十
二
月
補
選
李
學
能
爲
鄕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改
任

孫
世
本
爲
鄕
董
十
六
年
改
行
政
局
戴
著
經
爲
局
長
元
年
就
舊
巡
防
局
故
址
改
建
鄕

公
所
卽
明
心
寺
十
勿
齋
故
址

顓
橋
鄕

元
年
六
月
改
組
宣
統
三
年
二
月
以
顓
橋
區
爲
鄕
自
治
公
所
在
顓
橋
鎭
顓
區
小
學

議

事
會
議
員
八
人
張
國
華
施
其
光
吳
祥
生
倪
似
水
金
殿
賡
何
訪
梅
張
維

榮
樓
望
鎔
議
長
張
國
華
副
議
長
施

其
光
鄕
董
俞
懷
卿
鄕
佐
何
其
章

議
事
會
議
員
十
二
人
張
國
華
劉
永
一
張
維
榮
金
殿
賡
倪
似
水
何

宗
立
吳
雲
如
趙
竹
香
李
仲
達
樓
望
鎔
張
俊

傑
餘

佚

議
長
張
國
華
副
議
長
劉
永
一
二
年
六
月
議
員
半
數
任
滿
留
任
六
人
張國

華
劉
永
一
張
維
榮
金

殿
賡
倪
似
水
張
俊
傑

改
選
六
人
何
宗
立
吳
雲
如
趙

竹
香
李
仲
達
餘
佚

鄕
董
俞
孟
德
鄕
佐
施
其
光
三
年
三

月
縣
公
署
委
任
施
其
光
爲
經
董
十
三
年
七
月
選
施
其
光
爲
鄕
董
俞
誠
意

爲
鄕
佐淸

丈
局

民
國
十
年
十
二
月
上
海
縣
地
方
款
產
經
理
處
董
事
會
議
以
本
縣
田
地
自

咸
豐
五
年
淸
糧
以
還
六
十
餘
年
浦
濱
坍
漲
租
界
變
遷
今
昔
形
勢
久
已
不

同
且
糧
與
地
不
盡
合
單
與
地
不
盡
符
移
罩
朦
混
百
弊
叢
生
釐
正
經
界
實

爲
要
務
議
决
設
立
淸
丈
籌
備
處
公
推
姚
文
枬
爲
籌
備
主
任
十
一
年
五
月

縣
知
事
正
式
函
聘
姚
文
枬
爲
籌
備
主
任
並
聘
秦
錫
田
沈
周
爲
副
主
任
擬

訂
淸
丈
局
章
程
十
八
條
淸
丈
規
程
八
十
條
公
斷
處
規
程
二
十
條
丈
費
每

畝
三
角
二
分
分
四
年
隨
忙
漕
帶
徵
有
漕
各
圖
忙
征
四
分
漕
征
四
分
折
漕

各
圖
上
下
忙
各
征
四
分
單
費
每
紙
五
分
地
價
昂
貴
各
圖
得
按
畝
酌
增
但

每
畝
至
多
以
二
十
五
元
爲
限
編
入
淸
丈
章
程
內
呈
報
縣
知
事
轉
呈
監
督

各
官
署
立
案
並
請
省
長
分
咨
內
務
財
政
司
法
各
部
立
案
十
二
年
一
月
淸

理
江
蘇
官
產
處
請
將
本
縣
准
折
田
畝
按
照
實
地
繳
價
升
科
二
月
各
市
鄕

經
董
及
籌
備
會
開
會
議
决
淸
理
官
產
處
提
議
取
消
田
畝
准
折
法
實
屬
牟

利
擾
民
一
致
堅
决
駁
拒
十
三
年
三
月
省
公
署
批
上
海
舉
辦
淸
丈
事
出
民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四

意
應
卽
照
准
同
月
淸
丈
籌
備
會
選
姚
文
柟
爲
總
董
秦
錫
田
劉
增
祥
胡
人

鳳
黃
申
錫
爲
董
事
嗣
黃
申
錫
辭
職
以
次
多
數
陸
文
麓
爲
董
事
各
市
鄕
議

董
同
時
選
出
四
月
實
施
淸
丈
至
十
六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止
上
海
城
廂
區
及

漕
河
涇
蒲
淞
曹
塘
各
市
鄕
次
第
丈
竣
十
六
年
上
海
改
稱
特
別
市
於
是
此

外
各
鄕
淸
丈
事
務
遂
吿
停
頓

附

錄

淸

丈

局

程

章

淸

丈

局

淸

丈

規

程

淸

丈

局

公

斷

處

規

程

淸

丈

局

測

丈

實

施

規

程

淸

丈

局

丈

務

細

則

上
海
縣
淸
丈
局
章
程

第

一

章

總

則

第

一

條

本

局

由

縣

款

產

經

理

處

各

市

鄕

經

董

及

士

紳

組

織

之

淸

丈

籌

備

會

决

議

呈

請

上

海

縣

知

事

轉

呈

滬

海

道

尹

江

蘇

省

長

分

咨

內

務

部

財

政

部

核

准

設

立

定

名

上

海

縣

淸

丈

局

第

二

條

本

局

以

淸

丈

全

縣

土

地

釐

正

經

界

整

理

糧

賦

爲

宗

旨

第

二

章

權

限

第

三

條

本

局

處

理

之

事

務

如

左

一

淸

丈

全

縣

土

地

及

繪

圖

造

册

事

項

二

整

理

糧

賦

額

數

事

項

三

給

換

執

業

田

單

事

項

四

其

他

關

係

淸

丈

事

項

第

四

條

本

局

處

理

事

務

受

地

方

行

政

官

署

之

監

督

第

三

章

職

員

第

五

條

本

局

置

左

列

各

項

職

員

一

總

董

一

人

主

持

本

局

事

務

監

督

所

屬

職

員

二

董

事

四

人

輔

助

總

董

襄

理

局

務

三

丈

繪

主

任

一

人

副

主

任

一

人

掌

丈

量

繪

圖

編

造

册

單

等

事

務

四

稽

核

主

任

一

人

掌

考

察

丈

繪

册

單

丈

繪

員

勤

務

等

事

務

五

事

務

主

任

一

人

掌

文

牘

會

計

庶

務

等

事

務

六

丈

繪

員

六

十

人

承

總

董

董

事

丈

繪

主

任

副

主

任

之

命

分

掌

丈

量

繪

圖

編

造

册

單

等

事

務

七

核

員

六

人

承

總

董

董

事

核

主

任

之

命

分

掌

考

察

丈

繪

册

單

丈

繪

員

勤

務

等

事

務

八

事

務

員

四

人

承

總

董

董

事

事

務

主

任

之

命

分

掌

文

牘

會

計

庶

務

等

事

務

九

書

記

無

定

額

承

總

董

董

事

及

所

屬

主

任

之

命

任

繕

寫

文

書

等

事

務

第

六

條

總

董

董

事

由

淸

丈

籌

備

會

選

舉

呈

請

縣

知

事

聘

任

之

丈

繪

主

任

副

主

任

核

主

任

事

務

主

任

由

總

董

董

事

得

議

董

會

之

同

意

呈

請

縣

知

事

委

任

之

其

他

各

項

職

員

由

總

董

董

事

與

各

主

任

協

商

任

用

之

第

七

條

本

局

設

公

役

若

干

名

由

總

董

董

事

因

事

雇

用

第

四

章

分

局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五

第

八

條

各

市

鄕

淸

丈

分

局

於

各

市

鄕

實

行

淸

丈

時

設

立

之

第

九

條

分

局

置

董

事

一

人

或

二

人

輔

助

本

局

管

理

分

局

事

務

分

局

核

員

一

人

至

四

人

承

總

董

董

事

核

主

任

分

局

董

事

之

命

掌

稽

核

本

職

事

務

外

兼

任

分

局

事

務

員

職

務

第

十

條

□
分

局

董

事

由

各

市

鄕

經

董

兼

任

核

員

由

分

局

董

事

與

總

董

董

事

協

商

任

用

之

第

十

一

條

本

局

置

議

董

二

十

九

人

由

淸

丈

籌

備

會

選

舉

之

議

董

名

額

上

海

市

六

人

蒲

淞

市

四

人

閘

北

洋

涇

市

各

二

人

其

他

十

五

鄕

每

鄕

各

一

人

第

十

二

條

議

董

每

月

舉

行

會

議

一

次

凡

本

局

重

要

事

務

須

經

議

董

會

議

决

後

執

行

第

六

章

公

斷

處

第

十

三

條

本

局

設

公

斷

處

置

公

斷

員

三

人

由

總

董

董

事

得

議

董

會

之

同

意

呈

請

縣

知

事

委

任

之

公

斷

因

淸

丈

所

生

之

爭

議

如

不

服

公

斷

時

呈

送

縣

知

事

公

署

辦

理

第

七

章

經

費

第

十

四

條

本

局

之

經

費

以

下

列

三

種

充

之

一

隨

忙

漕

帶

徵

之

淸

丈

費

册

單

費

二

特

別

丈

費

特

別

單

費

三

其

他

應

歸

本

局

收

入

之

費

第

十

五

條

前

條

所

列

各

費

之

徵

收

方

法

須

經

議

董

會

議

决

呈

准

監

督

官

署

後

實

行

第

八

章

附

則

第

十

六

條

關

於

丈

繪

册

單

與

職

員

服

務

會

計

出

納

及

其

他

各

項

規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十

七

條

本

章

程

如

有

應

行

修

改

之

處

得

由

總

董

董

事

或

議

董

四

人

以

上

之

提

議

經

議

董

會

議

决

修

正

第

十

八

條

本

章

程

自

呈

准

監

督

官

署

後

施

行

上
海
縣
淸
丈
局
淸
丈
規
程

第

一

章

總

則

第

一

條

本

局

章

程

第

三

條

所

規

定

之

各

款

事

務

其

處

理

程

序

依

本

規

程

行

之

第

二

條

本

縣

上

海

閘

北

蒲

淞

洋

涇

四

市

引

翔

法

華

漕

河

涇

曹

行

塘

灣

閔

行

顓

橋

北

橋

馬

橋

陳

行

三

林

楊

思

塘

橋

高

行

陸

行

十

五

鄕

所

領

各

圖

不

等

各

田

依

次

淸

丈

第

三

條

公

共

租

界

法

租

界

內

地

產

呈

由

官

署

接

洽

辦

理

第

二

章

經

界

第

四

條

本

縣

與

鄰

縣

及

各

市

鄕

各

圖

間

有

插

花

斗

入

等

地

得

呈

准

官

署

改

正

之

第

五

條

縣

市

鄕

圖

圩

有

經

界

不

明

者

得

擇

要

厘

定

遇

必

要

時

並

竪

立

界

碑

第

三

章

科

則

第

六

條

全

縣

准

折

不

等

各

田

仍

照

原

定

科

則

但

得

依

土

地

實

况

呈

請

酌

量

變

更

第

七

條

舊

有

及

現

有

公

佔

義

塜

荒

墳

絕

戶

挖

廢

蕩

塗

等

田

得

依

土

地

實

况

分

別

升

免

或

歸

公

第

八

條

公

有

道

路

河

渠

核

定

寬

度

免

科

第

九

條

津

屯

學

租

等

田

改

從

所

屬

各

圖

普

通

科

則

第

十

條

蘆

課

新

升

等

田

未

列

各

圖

號

領

戶

册

者

核

定

科

則

挨

次

編

入

第

四

章

分

局

第

十

一

條

各

市

鄕

分

局

於

定

期

開

辦

前

由

本

局

呈

縣

將

開

辦

日

期

及

關

於

淸

丈

各

項

章

程

先

行

布

吿

第

十

二

條

各

分

局

所

領

各

圖

田

糧

各

册

開

辦

前

由

本

局

呈

縣

令

册

書

彙

繳

轉

發

分

局

第

十

三

條

各

分

局

於

各

圖

丈

竣

後

裁

撤

如

有

未

盡

事

宜

移

歸

本

局

辦

理

第

五

章

業

主

第

十

四

條

本

局

於

各

分

局

布

吿

開

辦

時

隨

發

業

產

報

吿

單

交

由

各

分

局

圖

保

按

糧

串

紙

數

挨

戶

轉

給

如

二

地

以

上

共

串

者

按

地

數

發

給

令

業

主

依

限

塡

寫

送

交

分

局

第

十

五

條

各

圖

定

期

開

丈

時

先

期

十

日

通

吿

各

業

主

令

届

時

到

塲

臨

丈

時

仍

由

圖

保

通
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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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六

第

十

六

條

業

主

臨

丈

不

到

者

得

委

托

代

理

人

或

租

佃

人

如

均

不

到

者

經

四

鄰

業

主

指

定

亦

得

丈

量

但

經

界

不

明

必

須

業

主

到

場

指

定

者

不

在

此

限

第

十

七

條

非

個

人

所

有

之

田

產

臨

丈

時

應

到

場

之

人

如

左

一

國

有

公

有

或

公

團

體

所

指

派

之

人

二

私

團

體

或

共

有

產

所

委

定

之

人

三

寺

廟

住

持

或

管

理

人

第

十

八

條

道

契

地

丈

量

細

則

由

本

局

呈

縣

核

定

之

第

十

九

條

教

堂

教

會

未

轉

道

契

田

地

依

普

通

田

產

辦

理

第

二

十

條

田

房

界

址

不

明

者

業

主

接

到

通

吿

後

須

自

淸

理

第

二

十

一

條

田

產

業

主

有

失

踪

者

除

依

本

規

程

丈

量

外

所

有

應

給

田

單

及

業

產

由

本

局

暫

代

保

管

其

細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六

章

丈

量

第

二

十

二

條

丈

量

按

照

法

定

新

弓

制

仍

參

用

舊

弓

核

算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丈

量

參

照

舊

册

挨

號

爲

之

每

田

一

號

但

因

土

地

實

况

得

酌

量

合

倂

第

二

十

四

條

田

畝

照

舊

册

單

額

有

出

入

時

以

丈

見

實

數

爲

準

更

正

糧

額

第

二

十

五

條

毗

連

田

產

非

被

佔

有

據

不

得

於

臨

丈

時

請

求

劃

補

第

二

十

六

條

臨

丈

發

生

爭

議

時

得

就

所

爭

尺

寸

丈

量

後

由

業

主

聲

請

公

斷

處

公

斷

第

二

十

七

條

田

產

經

界

之

間

建

築

物

或

溝

岸

等

如

無

歸

屬

一

造

之

證

明

者

認

爲

各

半

所

有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共

有

田

產

依

左

列

各

款

定

之

一

不

可

分

劃

並

不

可

分

別

糧

額

者

立

共

有

之

戶

二

僅

能

分

別

糧

額

者

繪

共

有

地

圖

分

立

糧

戶

三

可

分

劃

並

可

分

別

糧

額

者

分

繪

各

戶

地

圖

並

分

立

糧

戶

四

一

部

分

可

分

劃

一

部

分

不

可

分

劃

者

依

上

列

三

款

分

別

辦

理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固

有

界

標

之

外

有

餘

地

之

習

慣

或

證

據

者

依

習

慣

或

證

據

定

之

第

三

十

條

道

路

依

左

列

各

款

定

之

一

已

定

寬

度

者

依

寬

度

丈

量

之

二

未

定

寬

度

者

得

規

定

其

寬

度

三

其

他

小

路

無

歸

屬

一

造

之

證

明

者

認

爲

兩

旁

業

主

各

半

所

有

第

三

十

一

條

河

渠

依

左

列

各

欵

定

之

一

幹

河

及

幹

河

正

出

之

支

河

於

原

有

河

面

外

核

定

寬

度

二

其

他

支

河

以

現

有

河

面

爲

準

三

公

用

及

私

有

河

渠

仍

照

原

有

狀

况

辦

理

四

因

改

良

土

地

或

交

通

水

利

必

須

開

鑿

河

渠

者

得

預

定

寬

度

第

三

十

二

條

業

主

兩

戶

以

上

共

有

之

道

路

河

渠

關

係

交

通

水

利

者

不

得

塡

塞

或

阻

斷

之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丈

量

時

各

圖

圖

保

須

隨

同

指

領

丈

畢

應

具

指

領

無

誤

證

明

書

交

局

備

查

第

三

十

四

條

關

於

丈

繪

之

各

項

細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七

章

複

丈

第

三

十

五

條

每

圖

丈

量

完

竣

經

覆

核

抽

查

複

丈

後

卽

將

所

丈

田

額

附

以

地

圖

按

戶

塡

發

田

額

通

知

書

第

三

十

六

條

業

主

接

到

田

額

通

知

書

後

如

以

丈

量

不

符

得

於

業

戶

確

定

前

按

第

六

十

八

條

之

規

定

預

交

丈

費

聲

請

複

丈

如

原

丈

相

差

之

數

達

百

分

之

一

以

上

者

除

立

予

更

正

外

並

將

丈

費

發

還

第

三

十

七

條

聲

請

複

丈

經

本

局

定

期

施

行

時

業

主

應

親

自

臨

場

丈

畢

示

以

尺

寸

如

無

異

議

卽

認

爲

確

定

第

三

十

八

條

屆

指

定

複

丈

日

期

業

主

臨

丈

不

到

場

者

本

局

卽

認

田

額

通

知

書

爲

確

定

第

八

章

圖

册

第

三

十

九

條

各

項

圖

册

按

照

本

縣

市

鄕

所

領

各

圖

依

次

編

列

改

正

舊

有

名
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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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七

第

四

十

條

丈

量

時

隨

造

魚

鱗

草

册

魚

鱗

草

圖

侯

複

丈

確

定

後

再

造

正

册

第

四

十

一

條

魚

鱗

册

每

號

繪

一

地

圖

依

原

形

比

例

縮

小

分

註

四

址

戶

名

田

額

如

一

號

有

數

戶

者

分

別

註

明

第

四

十

二

條

魚

鱗

圖

按

一

千

二

百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每

圖

一

紙

如

田

額

多

者

得

分

繪

圩

圖

二

紙

以

上

訂

於

魚

鱗

册

之

首

第

四

十

三

條

縣

市

鄕

圖

界

及

士

地

狀

况

關

於

政

治

教

育

軍

事

實

業

交

通

宗

教

慈

善

等

各

項

建

築

物

圖

內

均

須

標

註

第

四

十

四

條

每

圖

田

產

業

戶

確

定

時

依

魚

鱗

册

造

號

領

戶

册

依

號

領

戶

册

造

戶

領

號

册

第

四

十

五

條

號

領

戶

册

以

號

爲

次

序

分

列

業

戶

田

額

第

四

十

六

條

戶

領

號

册

以

號

領

戶

册

所

列

戶

名

依

姓

之

筆

畫

多

寡

爲

次

序

分

列

號

數

田

額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各

圖

魚

鱗

册

號

領

戶

册

之

首

應

分

列

各

等

則

田

及

公

佔

義

塜

荒

墳

絕

戶

挖

廢

蕩

塗

道

路

河

渠

各

項

田

額

及

全

圖

總

額

第

四

十

八

條

魚

鱗

册

造

正

副

各

一

本

均

存

本

局

另

造

副

本

一

本

存

各

圖

所

屬

之

市

鄕

公

所

第

四

十

九

條

號

領

戶

册

戶

領

號

册

各

造

正

本

一

本

存

本

局

副

本

一

本

存

各

圖

所

屬

市

鄕

公

所

第

五

十

條

魚

鱗

册

魚

鱗

圖

號

領

戶

册

戶

領

號

册

均

由

本

局

繪

造

第

五

十

一

條

各

項

圖

册

正

副

本

造

竣

後

呈

縣

蓋

印

分

別

存

儲

第

五

十

二

條

業

主

得

聲

請

本

局

鈔

錄

各

項

圖

册

其

細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九

章

立

戶

第

五

十

三

條

田

產

業

主

應

以

眞

確

姓

名

入

册

如

有

貼

糧

沿

用

錯

誤

等

情

得

於

接

到

田

額

通

知

書

後

二

十

日

內

向

各

分

局

聲

請

更

正

第

五

十

四

條

除

公

司

及

共

有

產

外

涉

於

範

圍

廣

泛

之

戶

名

均

令

向

局

改

正

第

五

十

五

條

抵

押

及

典

賣

之

產

仍

立

出

抵

人

及

出

典

人

戶

名

但

典

買

者

經

出

典

人

之

同

意

得

立

受

典

人

戶

名

第

五

十

六

條

逾

第

五

十

三

條

規

定

期

間

卽

爲

業

戶

確

定

嗣

後

欲

聲

請

更

改

者

依

第

五

十

七

條

規

定

辦

理

第

五

十

七

條

丈

竣

未

給

田

單

各

圖

田

產

有

移

轉

變

更

時

受

主

應

將

契

據

及

田

額

通

知

書

向

本

局

驗

明

過

戶

第

十

章

交

驗

第

五

十

八

條

各

圖

業

戶

確

定

後

由

局

定

期

通

吿

各

業

主

於

二

十

日

內

攜

帶

舊

單

或

契

紙

糧

串

及

其

他

管

業

證

據

交

由

各

分

局

送

本

局

查

驗

如

有

窒

碍

情

形

不

能

將

管

業

證

據

交

驗

者

得

另

具

保

證

書

代

之

第

五

十

九

條

驗

明

後

將

舊

單

或

保

證

書

存

局

餘

證

發

還

給

予

領

單

證

於

本

局

通

吿

發

單

時

憑

證

領

取

新

單

第

十

一

章

田

單

第

六

十

條

田

單

每

戶

一

紙

開

具

縣

市

鄕

圖

圩

號

數

戶

名

科

則

田

額

並

圖

繪

地

形

詳

註

丈

尺

四

址

由

本

局

呈

經

縣

署

蓋

印

轉

交

各

分

局

定

期

憑

領

單

證

發

給

第

六

十

一

條

田

單

由

現

業

主

承

領

倘

有

抵

押

及

典

賣

情

事

由

出

典

人

或

出

抵

人

邀

同

受

抵

人

或

受

典

人

㩗

帶

契

據

及

領

單

證

向

各

分

局

領

取

第

六

十

二

條

通

吿

發

單

後

業

主

應

於

一

個

月

內

向

各

分

局

領

取

第

六

十

三

條

自

通

吿

領

單

日

起

至

發

單

完

竣

日

止

停

止

過

戶

第

六

十

四

條

各

圖

自

通

吿

發

單

時

起

所

有

不

等

各

田

均

憑

新

單

管

業

其

咸

豐

五

年

舊

單

及

其

他

憑

照

印

諭

槪

失

管

業

効

力

第

六

十

五

條

各

圖

新

單

有

移

轉

變

更

或

滅

失

毀

損

時

業

主

得

聲

請

本

局

補

給

代

單

其

細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十

二

章

徵

費

第

六

十

六

條

淸

丈

費

及

册

單

費

每

畝

每

年

隨

忙

漕

帶

徵

銀

圓

八

分

以

四

年

爲

限

但

於

必

要

時

經

由

議

董

會

之

決

議

得

展

延

其

期

間

或

繼

續

帶

徵

第

六

十

七

條

地

價

昻

貴

市

鄕

之

各

圖

於

前

條

帶

徵

費

外

得

按

地

價

百

分

之

一

範

圍

內

增

收

其

册

單

費

第

六

十

八

條

特

別

丈

費

於

有

左

列

各

欵

情

形

時

按

每

畝

二

元

以

上

十

元

以

下

之

範

圍

內

徵

收

之

一

丈

竣

後

業

主

聲

請

複

丈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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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八

二

業

主

因

爭

議

聲

請

複

丈

者

三

業

主

因

分

析

聲

請

丈

量

者

第

六

十

九

條

特

別

單

費

於

單

地

出

入

時

按

地

價

百

分

之

五

範

圍

內

徵

收

之

第

七

十

條

過

戶

費

於

業

主

聲

請

過

戶

時

按

地

價

千

分

之

五

範

圍

內

徵

收

之

第

七

十

一

條

第

六

十

七

條

第

六

十

九

條

第

七

十

條

規

定

之

地

價

依

近

三

年

地

價

平

均

估

計

之

第

七

十

二

條

業

主

聲

請

鈔

錄

各

項

圖

册

時

應

依

鈔

錄

費

細

則

徵

收

其

費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國

有

公

有

或

供

公

益

用

之

地

產

得

減

免

本

章

規

定

各

費

但

以

收

益

爲

目

的

者

不

在

此

限

第

十

三

章

計

算

第

七

十

四

條

本

局

各

項

之

計

算

方

法

依

左

列

各

欵

定

之

一

丈

量

及

面

積

分

步

分

二

位

二

田

額

分

頃

畝

分

釐

毫

五

位

三

本

局

徵

收

各

費

除

第

六

十

六

條

規

定

外

分

圓

角

分

釐

四

位

上

列

各

欵

末

位

以

下

之

細

數

取

四

捨

五

入

法

第

十

四

章

紀

律

第

七

十

五

條

本

局

職

員

有

舞

弊

情

事

經

指

明

證

據

來

局

報

吿

查

實

後

分

別

處

分

第

七

十

六

條

對

於

本

局

各

職

員

處

理

事

務

有

故

意

或

過

失

而

加

妨

害

者

呈

請

官

廳

懲

治

倂

責

令

賠

償

損

失

第

十

五

章

附

則

第

七

十

七

條

關

於

公

斷

程

序

及

職

員

服

務

俸

給

等

各

項

規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七

十

八

條

本

局

於

淸

丈

完

竣

裁

撤

後

所

有

田

地

册

單

事

宜

特

設

田

地

册

單

局

承

辦

其

章

程

另

定

之

第

七

十

九

條

本

規

程

有

應

行

修

正

之

處

經

議

董

會

議

决

修

正

第

八

十

條

本

規

程

自

呈

准

監

督

官

署

後

實

行

上
海
縣
淸
丈
局
公
斷
規
處
程

第

一

條

公

斷

處

按

照

本

局

章

程

第

十

三

條

規

定

附

設

本

局

第

二

條

公

斷

處

立

於

仲

裁

地

位

以

鄭

重

經

界

要

政

迅

速

解

决

爭

議

爲

主

旨

第

三

條

公

斷

處

置

左

列

各

項

職

員

一

公

斷

員

三

人

處

理

公

斷

事

件

互

推

主

任

一

人

主

持

公

斷

處

事

務

二

事

務

員

二

人

司

調

查

庶

務

等

事

務

三

書

記

員

二

人

司

記

錄

繕

寫

等

事

務

第

四

條

公

斷

員

以

衆

望

素

孚

熟

悉

法

律

習

慣

之

本

藉

士

紳

依

本

局

章

程

規

定

任

用

之

其

他

職

員

由

本

局

總

董

董

事

與

主

任

公

斷

員

協

商

任

用

之

第

五

條

公

斷

處

處

理

事

件

以

本

局

章

程

第

三

條

規

定

各

款

事

項

所

生

之

爭

議

爲

限

第

六

條

爭

議

事

件

由

關

係

人

聲

請

或

丈

繪

主

任

提

交

公

斷

後

公

斷

處

應

分

派

公

斷

員

處

理

之

第

七

條

公

斷

員

接

受

公

斷

事

件

後

應

於

三

日

內

定

期

通

吿

關

係

人

到

場

第

八

條

關

係

人

如

以

處

理

公

斷

事

件

之

公

斷

員

有

應

行

迴

避

之

原

因

得

聲

請

迴

避

公

斷

員

自

認

有

迴

避

之

原

因

者

得

自

請

迴

避

第

九

條

前

條

迴

避

之

聲

請

如

本

局

决

定

其

聲

請

爲

正

當

時

應

另

以

他

公

斷

員

處

理

之

第

十

條

公

斷

員

就

處

理

事

件

得

訊

問

到

場

之

關

係

人

及

實

施

調

查

與

爲

公

斷

上

必

要

之

行

爲

第

十

一

條

公

斷

員

於

訊

問

關

係

人

時

先

須

試

行

和

解

如

和

解

成

立

卽

訂

立

和

解

契

約

第

十

二

條

和

解

不

成

立

或

性

質

上

不

能

和

解

者

公

斷

員

就

該

事

件

應

予

判

斷

第

十

三

條

判

斷

由

處

理

該

事

件

之

公

斷

員

作

成

公

斷

書

記

明

事

實

理

由

及

公

斷

主

旨

年

月

日

署

名

蓋

章

分

別

交

付

關

係

人

第

十

四

條

因

處

理

公

斷

事

件

所

需

之

費

用

由

理

曲

之

關

係

人

負

擔

其

主

張

各

有

一

部

理

由

者

得

使

其

平
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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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二
十
九

負

担

均

記

明

於

公

斷

書

第

十

五

條

關

係

人

接

到

公

斷

書

後

如

有

不

服

得

於

十

日

內

聲

明

理

由

由

本

局

轉

呈

監

督

官

署

核

辦

第

十

六

條

逾

期

不

聲

明

不

服

或

聲

明

不

服

經

監

督

官

署

核

定

者

公

斷

處

須

以

其

主

旨

通

吿

丈

繪

主

任

確

定

入

册

第

十

七

條

公

斷

處

職

員

如

有

舞

弊

失

職

情

事

由

本

局

呈

請

監

督

官

署

依

法

處

分

第

十

八

條

關

於

公

斷

程

序

之

細

則

另

定

之

第

十

九

條

本

規

程

如

有

未

盡

事

宜

得

以

本

局

議

董

會

議

决

修

正

第

二

十

條

本

規

程

自

呈

准

監

督

官

署

後

施

行

上
海
縣
淸
丈
局
測
丈
實
施
規
則

第

一

章

總

則

第

一

條

本

縣

淸

丈

之

業

務

計

分

三

項

如

左

一

圖

根

測

量

二

道

綫

測

量

三

戶

地

測

量

第

二

條

分

本

縣

十

九

市

鄕

爲

三

區

閔

行

馬

橋

北

橋

塘

灣

顓

橋

曹

行

爲

第

一

區

漕

河

涇

法

華

蒲

淞

上

海

閘

北

引

翔

鄕

爲

第

二

區

高

行

陸

行

洋

涇

楊

思

塘

橋

三

林

陳

行

爲

第

三

區

第

三

條

測

量

時

長

之

單

位

以

公

尺

爲

標

準

第

四

條

關

於

各

項

測

量

之

諸

計

算

符

號

及

註

記

等

槪

以

規

定

之

表

式

而

施

行

之

第

二

章

圖

根

測

量

第

五

條

在

規

定

區

域

內

用

三

角

綱

法

進

行

擇

其

主

要

之

位

置

分

配

圖

根

點

遂

依

此

以

測

定

基

綫

及

子

午

綫

且

順

次

施

行

方

向

角

測

量

並

以

所

測

之

結

果

而

計

算

縱

橫

線

因

以

决

定

各

點

之

位

置

第

六

條

圖

根

測

量

所

用

之

器

械

其

種

類

如

左

二

十

秒

讀

經

緯

儀

平

板

儀

鋼

捲

尺

布

捲

尺

標

桿

標

旗

望

遠

鏡

其

餘

各

種

附

屬

物

品

第

七

條

施

行

圖

根

測

量

時

先

須

巡

視

區

域

內

之

地

形

以

定

圖

根

點

編

製

之

順

序

第

八

條

圖

根

點

各

點

相

互

之

距

離

約

爲

一

千

至

二

千

公

尺

遇

困

難

時

得

酌

量

增

減

之

第

九

條

選

定

圖

根

點

時

應

擇

展

視

良

好

之

開

濶

地

以

期

互

相

通

視

第

十

條

圖

根

點

所

選

之

各

角

以

正

三

角

形

爲

最

好

不

得

已

時

則

限

制

其

最

小

之

角

應

在

三

十

度

以

上

最

大

之

角

應

在

一

百

二

十

度

以

下

第

十

一

條

圖

根

點

分

爲

主

點

及

補

點

二

種

第

十

二

條

圖

根

點

之

位

置

須

埋

設

標

石

以

表

示

之

並

須

於

緊

要

地

點

建

設

覘

標

以

便

觀

測

第

十

三

條

石

標

分

甲

乙

兩

種

凡

遇

港

口

大

道

市

鎭

子

午

綫

及

重

要

地

點

均

埋

設

甲

種

石

標

第

十

四

條

圖

根

點

選

定

時

須

附

以

名

號

以

附

近

地

名

名

之

並

依

預

定

之

順

序

附

以

數

號

用

亞

拉

伯

數

字

註

記

之

條

十

五

條

在

一

區

內

設

置

二

條

以

上

之

基

綫

第

十

六

條

選

擇

基

線

務

於

平

坦

開

濶

之

地

勢

且

易

於

通

行

者

並

依

選

定

之

次

序

而

以

數

號

區

別

之

第

十

七

條

基

線

之

長

爲

一

千

至

二

千

公

尺

用

鋼

捲

尺

實

測

二

次

以

上

依

所

測

之

中

數

而

採

用

之

前

項

二

次

實

測

之

差

數

不

得

超

過

次

式

之

限

制

但

式

中

之

Ｋ

爲

以

十

公

尺

爲

單

位

之

基

線

長

第

十

八

條

前

項

規

定

基

線

之

長

如

遇

地

勢

困

難

得

縮

短

基

線

之

距

離

而

以

基

線

綱

增

大

之

但

基

線

之

長

不

得

在

五

百

公

尺

以

下

第

十

九

條

子

午

線

測

量

須

俟

極

星

在

東

方

或

西

方

最

大

偏

倚

之

際

而

施

行

之

第

二

十

條

觀

測

子

午

線

之

地

點

須

用

圖

根

點

之

主

點

且

擇

其

在

基

線

之

一

端

者

但

爲

地

勢

所

限

時

得

於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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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
接

近

基

線

之

圖

根

點

行

之

第

二

十

一

條

觀

測

子

午

線

於

極

星

最

大

偏

倚

時

施

行

二

次

之

觀

測

而

採

用

其

中

數

前

二

項

之

觀

測

其

差

數

不

得

過

四

十

秒

第

二

十

二

條

旣

測

定

極

星

之

方

向

則

依

其

角

度

推

定

子

午

線

之

方

向

而

埋

設

石

標

於

其

北

端

是

爲

北

點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子

午

線

方

向

决

定

後

卽

於

其

點

覘

視

一

個

隣

近

之

圖

根

點

測

定

其

覘

線

與

子

午

線

所

成

之

角

値

以

爲

原

方

向

角

第

二

十

四

條

圖

根

測

量

應

繪

製

圖

根

選

點

圖

使

用

平

板

儀

依

二

萬

分

一

之

縮

尺

而

繪

製

之

第

二

十

五

條

選

點

圖

上

應

記

載

之

事

項

如

左

一

圖

根

點

及

覘

線

二

基

線

及

子

午

線

測

站

三

市

鎭

及

著

名

之

村

莊

重

要

之

道

路

河

川

橋

樑

四

各

種

經

界

線

之

槪

形

五

各

種

註

記

第

二

十

六

條

測

量

方

向

角

在

圖

根

主

點

上

安

置

經

緯

儀

以

隣

近

之

主

點

爲

原

方

向

順

次

覘

視

四

週

之

圖

根

點

以

測

定

各

覘

線

之

方

向

角

但

此

項

角

度

係

由

原

方

向

而

起

算

者

第

二

十

七

條

圖

根

測

量

對

於

一

方

向

角

應

施

行

正

反

各

二

次

之

觀

測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測

量

方

向

角

其

每

次

旋

轉

之

閉

塞

差

若

在

四

十

秒

以

下

者

得

將

此

差

誤

分

配

於

各

角

又

每

次

所

測

之

各

方

向

角

若

其

誤

差

在

四

十

秒

以

下

者

得

採

用

其

中

數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連

接

隣

近

三

個

主

點

卽

成

三

角

形

但

其

各

內

角

之

和

對

於

百

八

十

度

之

差

若

在

四

十

秒

以

下

可

將

此

誤

差

分

配

於

各

角

而

施

行

改

正

第

三

十

條

聚

三

角

形

之

計

算

若

其

閉

塞

在

以

下

時

得

改

正

之

但

式

中

之

Ｋ

爲

該

閉

塞

邊

之

長

且

十

公

尺

爲

單

位

者

T

爲

三

角

形

之

個

數

第

三

十

一

條

圖

根

點

之

縱

橫

綫

依

二

個

主

點

已

知

之

縱

橫

線

而

算

定

之

並

採

用

其

二

値

之

中

數

第

三

十

二

條

圖

根

點

之

縱

橫

線

算

定

後

卽

將

各

數

轉

列

於

成

果

表

復

由

成

果

表

計

算

展

開

縱

橫

距

製

成

圖

根

點

明

細

表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圖

根

點

之

縱

橫

線

數

値

算

至

公

分

爲

止

圖

根

測

量

簿

另

詳

之

第

三

章

經

緯

道

線

測

量

第

三

十

四

條

在

規

定

區

域

及

其

附

近

用

經

緯

儀

配

置

道

綫

點

於

各

圖

根

點

之

間

並

準

據

圖

根

點

依

經

緯

道

綫

測

量

法

而

測

定

各

點

之

位

置

並

用

平

板

儀

測

繪

其

地

形

第

三

十

五

條

經

緯

道

綫

測

量

所

用

之

器

械

其

種

類

如

左

一

分

讀

經

緯

儀

平

板

儀

布

捲

尺

標

桿

其

餘

各

種

附

屬

物

品

第

三

十

六

條

施

行

經

緯

道

線

測

量

須

先

巡

視

其

區

域

以

定

作

業

之

次

序

並

調

查

圖

根

點

之

覘

標

應

否

重

行

修

理

或

另

行

建

設

標

旗

並

須

調

查

該

區

域

之

界

線

第

三

十

七

條

道

綫

點

各

點

相

互

之

距

離

其

平

均

約

爲

一

百

公

尺

但

係

地

形

之

關

係

可

將

此

數

酌

量

增

減

之

第

三

十

八

條

道

線

點

之

位

置

須

埋

設

木

椿

亦

可

利

用

固

定

之

物

體

以

表

示

之

第

三

十

九

條

選

點

圖

依

二

千

五

百

分

一

之

縮

尺

而

繪

製

之

第

四

十

條

道

綫

選

點

圖

應

記

之

事

項

如

左

一

圖

根

點

二

經

緯

道

綫

點

及

其

徑

路

三

重

要

之

道

路

河

川

橋

樑

村

莊

房

屋

及

各

種

重

要

建

築

物

等

四

各

種

境

界

之

槪

形

第

四

十

一

條

經

緯

道

綫

測

量

由

圖

根

點

及

已

知

道

綫

點

出

發

連

結

各

圖

根

點

而

閉

塞

於

他

圖

根

點

或

已

知

之

道

綫

點

用

以

檢

查

其

成

果

但

亦

閉

塞

於

出

發
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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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一

原

方

位

邊

方

位

角

依

圖

根

測

量

或

道

綫

測

量

就

其

二

端

已

知

點

之

縱

橫

綫

差

而

算

定

之

第

四

十

二

條

方

位

角

之

閉

塞

差

若

在

以

下

時

可

將

此

數

配

布

於

各

邊

但

式

中

之

N

爲

邊

數

縱

橫

綫

之

閉

塞

差

若

在

以

下

時

得

分

配

於

各

點

但

式

中

之

N

爲

點

數

第

四

十

三

條

經

緯

道

線

測

量

之

距

離

用

二

次

測

量

之

中

數

以

决

定

之

前

項

二

次

測

量

之

差

數

不

得

超

過

次

式

但

式

中

之

Ｋ

爲

以

十

公

尺

爲

單

位

之

邊

長

第

四

十

四

條

經

緯

道

線

測

量

之

縱

橫

線

算

定

後

即

將

各

數

轉

列

於

道

線

點

明

細

表

第

四

十

五

條

經

緯

道

線

測

量

簿

另

詳

之

第

四

章

戶

地

測

量

第

四

十

六

條

戶

地

測

量

根

據

圖

根

點

道

線

點

依

圖

解

法

而

測

定

各

戶

地

之

形

狀

面

積

及

關

係

之

位

置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戶

地

測

量

其

所

用

之

器

械

種

類

如

左

平

板

儀

布

捲

尺

標

桿

測

針

製

圖

器

械

其

餘

各

種

附

屬

物

品

第

四

十

八

條

戶

地

測

丈

用

五

百

分

一

之

縮

尺

而

施

行

之

第

四

十

九

條

戶

地

測

量

所

用

圖

紙

其

內

廓

爲

五

公

寸

之

正

方

形

外

廓

爲

五

十

二

公

分

之

正

方

形

第

五

十

條

戶

地

測

量

之

距

離

應

量

至

公

分

位

但

在

特

別

區

域

如

市

鎭

地

價

昂

貴

之

處

須

量

至

半

公

分

第

五

十

一

條

前

條

距

離

之

交

差

若

在

以

下

時

可

用

其

中

數

以

决

定

之

但

式

中

之

Ｋ

爲

以

十

公

尺

爲

單

位

之

長

度

第

五

十

二

條

施

行

戶

地

測

量

時

先

須

巡

視

其

地

勢

以

定

作

業

之

次

序

並

調

查

圖

根

點

道

線

點

所

設

之

覘

標

木

椿

應

否

重

行

修

理

或

另

設

標

旗

第

五

十

三

條

前

條

作

業

旣

竣

須

再

調

查

圖

界

圩

界

及

戶

地

界

並

令

地

主

將

所

屬

之

戶

地

境

界

鎚

入

小

木

椿

以

資

標

示

第

五

十

四

條

圖

根

點

及

道

綫

稀

疏

處

得

配

置

若

干

之

補

助

點

依

圖

解

法

而

測

定

之

第

五

十

五

條

圖

解

法

分

爲

交

會

法

及

道

線

法

二

種

第

五

十

六

條

交

會

法

者

依

覘

視

綫

之

交

會

以

决

定

該

點

之

位

置

並

依

其

線

長

而

測

定

其

距

離

是

也

第

五

十

七

條

依

交

會

法

而

决

定

補

助

點

之

位

置

須

用

三

個

以

上

之

覘

綫

其

交

角

在

三

十

度

以

上

一

百

五

十

度

以

下

爲

限

第

五

十

八

條

施

行

交

會

法

時

若

三

個

覘

綫

不

交

會

於

一

點

而

成

三

角

形

若

該

三

角

形

內

切

圓

之

直

徑

在

二

公

厘
︵
圖

上

距

離
︶
以

下

時

卽

取

其

中

心

以

决

定

其

位

置

第

五

十

九

條

道

線

法

須

實

測

隣

近

各

點

之

距

離

並

以

多

角

綫

以

决

定

該

點

之

位

置

第

六

十

條

補

助

點

之

位

置

悉

鎚

入

木

椿

以

表

示

之

測

板

上

之

補

助

點

卽

於

其

位

置

用

針

刺

一

小

孔

並

沿

其

周

圍

畫

一

小

圈

以

標

示

之

第

六

十

一

條

測

量

區

域

之

接

合

部

須

選

定

共

通

之

點

並

於

其

椿

頭

染

以

紅

土

或

石

灰

俾

便

識

別

第

六

十

二

條

戶

地

原

圖

應

載

之

事

項

如

左

一

圖

根

點

道

綫

點

二

戶

地

界

三

各

種

境

界

線

四

道

路

堤

塘

溝

渠

河

川

橋

樑

碼

頭

等

五

各

項

註

記

第

六

十

三

條

戶

地

凡

在

原

圖

邊

外

五

公

尺

以

內

須

照

前

條

之

規

定

而

詳

細

繪

入

之

第

六

十

四

條

戶

地

原

圖

上

須

照

預

定

之

次

序

編

定

各

起

點

之

假

定

號

數

第

六

十

五

條

戶

地

測

量

記

載

簿

須

抄

錄

原

圖

上

各

起

地

之

假

定

號

數

地

主

姓

名

及

略

圖

算

式

等

第

六

十

六

條

戶

地

原

圖

上

之

各

起

地

應

分

爲

多

數

之

三

角

形

而

計

算

其

面

積

第

六

十

七

條

各

測

板

上

之

原

圖

其

接

合

部

須

彼

此

一

致

若

圖

上

之

差

在

公

尺

以

下

時

其

接

合

部

認

爲

正

確

第

六

十

八

條

戶

地

丈

量

記

載

簿

另

詳

之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二

第

五

章

製

圖

第

六

十

九

條

製

圖

之

體

例

分

册

圖

輿

圖

二

項

第

七

十

條

輿

圖

分

全

邑

輿

圖

全

鄕

輿

圖

全

圖

輿

圖

三

項

第

七

十

一

條

册

圖

分

全

圖

總

圖

全

圩

魚

鱗

圖

及

分

號

散

圖

三

種

第

七

十

二

條

全

邑

輿

圖

以

四

萬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全

鄕

輿

圖

以

一

萬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全

圖

輿

圖

以

二

千

五

百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第

七

十

三

條

全

圖

總

圖

以

一

萬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全

圩

魚

鱗

圖

以

五

千

分

之

一

比

例

分

號

散

圖

以

適

宜

之

比

例

定

之

第

七

十

四

條

每

一

市

鎭

各

繪

一

圖

比

例

臨

時

酌

定

之

第

七

十

五

條

每

圖

位

置

均

上

北

下

南

第

七

十

六

條

圖

上

線

號

分

左

列

之

三

項

一

一

號

綫

寬

約

五

公

毫

二

二

號

線

寬

約

二

公

毫

半

三

三

號

線

寬

約

一

公

毫

半

第

七

十

七

條

線

號

又

分

爲

實

綫

及

點

線

二

種

點

線

依

其

虛

部

之

長

短

分

爲

左

之

三

種

一

尋

常

點

線

實

部

五

公

厘

虛

部

同

二

短

點

綫

實

部

三

公

厘

虛

部

七

公

厘

三

長

點

綫

實

部

七

公

厘

虛

部

三

公

厘

第

七

十

八

條

境

界

綫

分

爲

左

之

五

種

一

縣

界

用

紅

色

一

號

線

之

點

綫

其

實

部

一

公

分

虛

部

爲

一

公

分

半

於

其

虛

部

插

入

三

個

直

徑

五

公

毫

之

圓

點

二

市

鄕

界

用

紅

色

一

號

線

之

點

綫

其

實

部

與

虛

部

均

爲

一

公

分

於

其

虛

部

插

入

二

個

直

徑

五

公

毫

之

圓

點

三

圖

界

用

紅

色

二

號

線

之

點

綫

其

實

部

爲

一

公

分

虛

部

爲

入

公

毫

於

其

虛

部

插

入

一

個

直

徑

二

公

毫

半

之

圓

點

四

圩

界

用

紅

色

二

號

線

之

點

綫

其

實

部

爲

一

公

分

虛

部

爲

五

公

厘

五

戶

地

界

用

三

號

實

線

虛

其

角

隅

用

直

徑

二

公

毫

半

之

點

表

示

之

戶

地

之

界

綫

不

宜

與

隅

角

點

互

相

密

接

應

留

微

量

之

空

白

俾

易

明

瞭

第

七

十

九

條

戶

地

原

圖

之

圖

廓

綫

須

用

紅

色

三

號

實

綫

描

繪

之

第

八

十

條

圖

根

主

點

爲

一

紅

色

複

圈

其

外

圈

直

徑

約

爲

一

公

分

並

於

圈

之

中

央

描

繪

一

黑

點

補

點

則

繪

一

紅

色

單

圈

中

央

亦

描

繪

一

黑

點

第

八

十

一

條

道

綫

點

爲

一

黑

色

單

卷

其

直

徑

約

爲

四

公

厘

或

作

一

正

三

角

形

中

央

描

繪

一

二

號

點

第

八

十

二

條

道

路

及

河

川

依

其

真

寬

以

三

號

實

綫

描

繪

其

二

邊

以

表

示

之

第

八

十

三

條

橋

樑

依

其

眞

寬

用

三

號

實

綫

描

繪

其

兩

邊

幷

將

其

兩

端

向

外

披

開

以

表

示

之

第

八

十

四

條

註

記

文

字

分

爲

正

揩

宋

體

及

亞

拉

伯

字

三

種

第

八

十

五

條

正

揩

宋

體

字

之

大

小

依

所

示

物

體

之

大

小

而

用

二

公

厘

至

十

二

公

厘

爲

適

宜

字

隔

依

所

示

物

體

之

形

狀

而

用

字

大

二

分

之

一

至

字

大

之

五

倍

爲

適

宜

第

八

十

六

條

輿

圖

註

記

字

用

宋

體

其

他

用

正

揩

第

八

十

七

條

圖

面

之

註

記

須

垂

直

列

之

但

有

時

亦

可

列

爲

水

平

或

傾

斜

之

方

向

但

文

字

須

自

右

至

左

依

次

排

列

且

與

圖

面

之

下

邊
︵
圖

廓
︶
成

直

立

形

第

八

十

八

條

綫

狀

物

體

之

註

記

須

依

其

形

狀

列

之

但

宜

與

該

物

體

成

直

立

形

或

與

之

平

行

第

八

十

九

條

亞

拉

伯

數

字

之

字

高

用

三

公

厘

至

一

公

分

爲

適

宜

字

隔

爲

字

高

二

分

之

一

而

書

於

該

記

號

之

上

方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三

第

九

十

條

魚

鱗

圖

及

魚

鱗

册

戶

地

原

圖

依

本

局

淸

丈

規

程

第

八

章

之

規

定

而

繪

製

之

第

九

十

一

條

各

種

選

點

圖

繪

竣

後

應

於

圖

之

上

方

中

央

向

水

平

方

向

書

曰

某

號

圖

根

選

點

圖

某

字

某

號

道

線

選

點

圖

某

號

某

字

第

幾

號

原

圖

上
海
縣
淸
丈
局
丈
務
細
則

第

一

章

編

制

第

一

條

依

本

局

章

程

第

三

章

第

五

條

合

幷

第

三

第

四

兩

項

改

設

丈

務

主

任

一

人

副

主

任

一

人

其

第

六

第

七

兩

項

改

分

內

外

二

部

編

制

第

二

條

內

部

分

核

製

圖

單

册

三

項

設

組

長

一

人

組

員

若

干

人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四

第

三

條

內

部

組

長

受

丈

務

正

副

主

任

之

命
︵
下

簡

稱

主

任
︶
指

配

各

組

員

核

各

區

成

績

繪

製

各

種

圖

表

及

編

製

單

册

等

事

遇

必

要

時

得

呈

請

主

任

分

赴

各

區

覆

測

覆

丈

第

四

條

內

部

組

長

遇

事

務

紛

繁

時

得

呈

請

主

任

分

組

辦

事

第

五

條

內

部

各

項

辦

事

規

約

由

組

長

擬

定

呈

請

主

任

核

准

施

行

第

六

條

外

部

依

規

定

分

全

縣

爲

三

區

除

城

廂

租

界

由

主

任

親

轄

外

每

區

設

丈

務

領

袖

一

人
︵
下

簡

稱

領

袖
︶

受

主

任

之

命

督

率

本

區

全

部

員

生

進

行

丈

務

區

內

開

辦

三

角

時

領

袖

兼

任

三

角

班

長

其

班

員

由

主

任

指

定

之

第

七

條

區

內

進

行

導

線

戶

地

得

設

二

組

或

三

組

每

組

設

組

長

一

人

由

主

任

任

命

之

受

領

袖

之

指

揮

負

一

組

內

完

全

責

任

每

區

第

一

組

組

長

得

由

領

袖

兼

任

之

第

八

條

每

組

設

戶

地

六

班

至

八

班

導

線

一

班

核

一

班

但

稽

核

班

得

二

組

以

上

合

設

之

第

九

條

戶

地

導

線

核

各

班

各

設

班

長

一

人

由

領

袖

呈

請

主

任

任

命

之

受

組

長

之

指

配

負

一

班

內

完

全

責

任

但

導

線

班

長

由

組

長

兼

任

之

第

十

條

戶

地

班

各

設

班

員

一

人

由

領

袖

呈

請

主

任

任

命

之

輔

助

班

長

丈

量

戶

地

計

算

面

積

塡

造

表

册

第

十

一

條

導

線

班

各

設

班

員

三

人

由

領

袖

呈

請

主

任

任

命

之

其

二

人

輔

助

班

長

測

量

導

線

計

算

經

緯

距

及

塡

造

表

册

其

一

人

專

測

繪

地

形

遇

導

線

有

餘

戶

地

不

足

時

導

線

班

長

班

員

卽

改

任

戶

地

第

十

二

條

核

班

各

設

班

員

若

干

人

由

領

袖

呈

請

主

任

任

命

之

輔

助

班

長

查

核

導

線

戶

地

之

圖

表

計

算

而

整

理

之

如

發

見

疑

點

得

覆

施

測

丈

第

十

三

條

領

袖

得

依

事

理

之

必

要

酌

訂

各

項

規

約

以

補

章

程

之

簡

缺

呈

報

主

任

核

准

施

行

第

十

四

條

二

組

以

上

之

區

得

設

事

務

員

一

人

掌

文

書

收

發

保

管

等

事

第

十

五

條

內

外

部

任

職

者

除

領

袖

組

長

外

其

資

格

分

丈

繪

員

練

習

生

二

等

第

十

六

條

丈

繪

員

依

其

學

識

程

度

經

驗

之

高

下

能

力

之

强

弱

分

爲

一

等

丈

繪

員

二

等

丈

繪

員

三

等

丈

繪

員

三

級

第

十

七

條

練

習

生

由

本

局

授

以

測

丈

必

需

之

學

識

技

能

派

往

內

外

各

部

練

習

依

其

能

力

之

高

下

分

一

等

練

習

生

二

等

練

習

生

三

等

練

習

生

三

級

第

十

八

條

丈

繪

員

來

局

試

任

三

月

後

主

任

認

爲

適

用

者

依

等

發

給

聘

書

練

習

生

畢

業

後

繼

續

任

職

者

得

省

去

試

用

期

間

第

十

九

條

領

袖

組

長

之

薪

給

由

主

任

酌

定

之

其

他

員

生

之

薪

給

規

定

如

下

一

等

丈

繪

員

二

十

七

元

至

三

十

元

二

等

丈

繪

員

二

十

三

元

至

二

十

六

元

三

等

丈

繪

員

十

九

元

至

二

十

二

元

一

等

練

習

生

十

五

元

至

十

八

元

二

等

練

習

生

十

一

元

至

十

四

元

三

等

練

習

生

七

元

至

十

元

第

二

十

條

員

生

升

級

每

人

每

年

不

得

過

一

次

加

薪

不

得

過

二

次

第

二

十

一

條

員

生

升

級

內

部

由

組

長

外

部

由

領

袖

呈

請

主

任

核

准

施

行

第

二

十

二

條

每

年

三

月

爲

升

級

期

九

月

爲

加

薪

期

其

員

生

之

應

加

應

升

者

主

任

呈

報

董

事

部

分

等

榜

示

幷

給

憑

證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分

區

領

袖

駐

在

地

得

設

辦

事

處

一

所

其

規

則

另

訂

之

第

二

章

成

績

第

二

十

四

條

三

角

班

成

績

由

主

任

另

定

之

第

二

十

五

條

導

線

班

成

績

每

月

以

八

十

點

爲

及

格

地

形

成

績

每

月

測

地

形

圖
︵
比

例

二

千

五

百

分

之

一
︶
兩

幅

爲

及

格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五

第

二

十

六

條

導

線

測

角

計

算

及

地

形

繪

圖

塡

造

表

册

等

項

應

備

手

續

皆

須

完

備

隨

時

報

吿

主

任

第

二

十

七

條

戶

地

班

成

績

係

包

括

計

算

繪

圖

塡

造

表

册

及

一

切

應

備

手

續

在

內

第

二

十

八

條

戶

地

班

成

績

依

員

生

之

資

格

能

力

規

定

及

格

畝

數

如

下

一

等

丈

繪

員

每

人

每

月

二

百

畝

二

等

丈

繪

員

每

人

每

月

一

百

七

十

畝

三

等

丈

繪

員

每

人

每

月

一

百

四

十

畝

一

等

練

習

生

每

人

每

月

一

百

二

十

畝

二

等

練

習

生

每

人

每

月

一

百

畝

三

等

練

習

生

每

人

每

月

八

十

畝

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戶

地

丈

量

如

遇

村

宅

基

地

須

隨

時

記

註

於

計

算

表

附

注

項

下

其

成

績

之

計

算

每

號

在

半

畝

以

內

者

一

畝

作

三

畝

在

半

畝

以

上

一

畝

以

下

者

一

畝

作

二

畝

第

三

十

條

丈

量

市

鎭

成

績

之

計

算

一

畝

作

三

畝

如

遇

大

鎭

情

形

複

雜

者

隨

時

由

領

袖

酌

定

呈

報

主

任

核

准

第

三

十

一

條

宅

基

市

鎭

附

近

田

畝

不

與

房

屋

同

號

者

不

得

援

房

屋

之

例

計

算

成

績

第

三

十

二

條

城

廂

戶

地

成

績

之

計

算

由

主

任

另

定

之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公

用

之

河

渠

道

路

面

積

依

則

田

計

算

成

績

於

每

圖

幅

記

載

圖

內

詳

細

逐

項

列

出

第

三

十

四

條

戶

地

各

班

於

一

圖

丈

竣

後

將

各

項

田

畝

號

數

戶

數

及

其

他

應

行

報

吿

情

形

詳

細

列

表

報

吿

本

區

領

袖

由

領

袖

審

核

後

轉

報

主

任

其

製

表

時

間

抵

作

十

日

成

績

第

三

十

五

條

核

班

成

積

另

定

之

第

三

十

六

條

製

圖

及

編

造

單

册

之

成

績

另

定

之

第

三

十

七

條

練

習

生

隨

班

練

習

未

滿

三

月

者

不

計

其

成

績

第

三

十

八

條

每

月

五

日

各

班

班

長

應

將

上

月

之

成

績

淸

繳

領

袖

或

組

長

領

袖

組

長

彙

查

各

班

成

績

造

具

表

册

於

每

月

終

了

後

每

三

個

月

終

了

後

每

六

個

月

終

了

後

每

一

年

終

了

後

各

分

別

報

吿

主

任

第

三

十

九

條

各

區

遇

有

特

別

情

形

於

成

績

發

生

關

繫

者

隨

時

由

領

袖

或

組

長

呈

報

主

任

酌

商

辦

法

第

三

章

奬

懲

第

四

十

條

內

外

部

員

生

在

任

職

期

內

勤

勉

無

過

成

績

優

美

者

依

下

列

方

法

奬

勵

之

︵
甲
︶
升

級

︵
乙
︶
加

薪

︵
丙
︶
奬

金

第

四

十

一

條

有

下

列

優

點

之

一

者

得

升

級

︵
一
︶
總

計

全

年

成

績

超

遇

規

定

數

百

分

之

二

十

以

上

手

績

完

美

辦

事

勤

勉

行

爲

端

謹

及

薪

額

已

達

其

本

級

限

度

者

︵
二
︶
具

有

才

能

卓

異

學

識

高

深

有

特

殊

之

成

績

者

第

四

十

二

條

有

下

列

優

點

之

一

者

得

加

薪

︵
一
︶
總

計

六

個

月

成

績

超

過

定

額

百

分

之

二

十

以

上

其

薪

額

未

達

其

本

級

限

度

者

︵
二
︶
總

計

六

個

月

成

績

及

格

辦

事

勤

勉

品

性

和

謹

其

薪

額

未

達

其

本

級

限

度

者

︵
三
︶
具

有

升

級

資

格

但

已

無

級

可

升

者

第

四

十

三

條

備

有

下

列

優

點

之

一

者

得

給

以

奬

金

︵
一
︶
戶

地

成

績

三

個

月

總

計

超

過

定

額

每

一

畝

給

奬

金

一

角

以

百

分

之

二

十

爲

限

︵
二
︶
導

線

成

績

三

個

月

總

計

超

過

定

額

每

一

點

給

銀

三

角

第

四

十

四

條

內

外

部

員

生

於

任

職

期

內

有

成

績

錯

誤

品

性

乖

戾

能

力

薄

弱

者

依

下

列

方

法

懲

誡

之

︵
甲
︶
罰

金

︵
乙
︶
扣

薪

︵
丙
︶
降

級

︵
丁
︶
解

職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六

第

四

十

五

條

有

下

列

各

項

之

一

者

處

以

罰

金

︵
一
︶
三

個

月

成

績

總

計

不

及

規

定

限

度

在

百

分

之

二

十

以

上

者

︵
二
︶
圖

表

手

續

不

完

全

及

草

率

敷

衍

者

︵
三
︶
成

績

逾

限

不

繳

者

第

四

十

六

條

有

下

列

各

項

之

一

者

處

以

扣

薪

︵
一
︶
已

繳

成

績

不

準

確

者

︵
二
︶
吿

假

日

期

逾

越

規

定

程

度

在

三

日

以

上

者

︵
三
︶
六

個

月

總

計

成

績

不

及

格

者

第

四

十

七

條

有

下

列

各

項

之

一

者

處

以

降

級

︵
一
︶
全

年

總

計

成

績

不

及

格

者

在

百

分

之

二

十

以

內

者

降

一

級

二

十

以

上

者

降

二

級

︵
二
︶
辦

事

疏

忽

能

力

薄

弱

累

及

丈

務

者

第

四

十

八

條

有

下

列

各

項

之

一

者

處

以

解

職

︵
一
︶
營

私

舞

弊

查

有

確

據

者

︵
二
︶
品

性

乖

戾

學

識

粗

陋

有

妨

丈

務

者

︵
三
︶
遇

事

諉

延

或

敷

衍

曠

職

不

作

業

者

︵
四
︶
已

受

降

級

處

分

而

難

望

遷

改

者

︵
五
︶
練

習

生

之

無

可

造

就

者

第

四

章

附

則

第

四

十

九

條

本

細

則

得

由

丈

員

十

人

以

上

聯

署

或

領

袖

組

長

之

請

求

或

主

任

認

爲

應

行

修

改

者

得

由

主

任

召

集

各

領

袖

各

組

長

公

議

修

改

第

五

十

條

本

細

則

由

主

任

商

請

董

事

部

以

本

局

名

義

公

布

施

行

之

公
款
公
產
管
理
處

本
縣
地
方
經
費
其
收
支
保
管
屬
於
地
方
行
政
範
圍
民
國
二
年
五
月
縣
議

事
會
議
决
設
特
別
會
計
處
專
理
地
方
經
費
議
訂
試
辦
規
則
十
條
十
一
月

縣
公
署
委
丁
煕
咸
張
信
爲
地
方
特
別
會
計
正
副
委
員
設
辦
事
處
於
尙
文

路
前
學
務
課
三
年
三
月
自
治
停
辦
縣
公
署
仍
委
丁
煕
咸
張
信
爲
地
方
公

款
公
產
經
理
處
正
副
經
理
員
八
月
接
收
也
是
園
房
屋
修
志
局
始
遷
入
辦

公
四
年
十
一
月
就
也
是
園
門
樓
二
幢
平
房
一
間
翻
造
樓
房
六
幢
爲
公
款

公
產
經
理
處
辦
公
處
五
年
五
月
接
收
上
海
醫
院
改
稱
公
立
上
海
醫
院
延

汪
尊
美
爲
院
長
代
張
竹
君
女
士
償
還
前
欠
洋
二
萬
三
千
五
百
元
九
月
張

信
辭
職
八
年
十
二
月
丁
熙
咸
辭
職
縣
公
署
委
姚
文
枬
朱
日
宣
爲
正
副
經

理
員
十
年
十
月
委
秦
錫
田
爲
總
董
張
煥
符
爲
副
董
旋
張
煥
符
病
故
十
一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七

年
改
委
沈
周
爲
副
董
十
五
年
七
月
縣
議
事
會
議
决
改
爲
地
方
款
產
管
理

處
公
舉
秦
錫
田
爲
處
長
沈
周
爲
副
處
長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省
頒
江
蘇
各
縣

地
方
款
產
管
理
處
暫
行
條
例
四
十
一
條
由
地
方
各
公
團
選
舉
改
稱
總
董

副
董
當
選
後
由
縣
知
事
聘
任
仍
選
秦
錫
田
爲
總
董
沈
周
爲
副
董
依
照
條

例
分
別
任
事
其
歷
年
出
入
盈
朒
之
數
備
詳
决
算
册
及
財
用
志
款
產
項
下

茲
不
復
贅
良
以
公
款
公
產
之
實
數
均
爲
市
鄕
汗
血
之
資
不
容
絲
毫
濫
費

惟
於
十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經
前
護
軍
使
何
豐
林
提
借
積
穀
項
下
洋
十

萬
六
千
二
百
元
截
至
十
七
年
六
月
底
止
應
加
息
洋
四
萬
六
百
零
七
元
五

角
九
分
當
時
由
護
軍
使
令
文
指
定
由
本
縣
徵
起
國
稅
項
下
歸
還
並
有
省

公
署
訂
立
合
同
在
上
海
兵
工
廠
變
價
項
下
歸
還
在
案
此
項
令
文
及
合
同

均
經
公
款
公
產
處
保
存
迄
未
結
束
此
爲
闔
邑
人
士
所
羣
感
不
滿
者
也

名
蹟古

蹟

秦
皇
馳
道
相
傳
秦
始
皇
觀
海
時
築
北
距
長
江
南
達
海
廣
可
五
馬
並
行
今

滬
閔
長
途
汽
車
路
中
叚
卽
其
遺
址

上
馬
墩
本
名
草
鞋
墩
在
二
十
九
保
四
圖
王
家
寺
西
相
傳
宋
韓
世
忠
行
軍

經
此
久
雨
乍
晴
兵
士
棄
草
履
堆
積
成
墩
元
錢
鶴
皋
起
兵
於
此
馳
馬
因
改

名
又
北
曰
箭
墩
則
錢
氏
習
射
所
也

石
池
在
三
十
保
三
圖
王
湖
橋
北
元
錢
鶴
皋
別
業
兩
岸
及
池
底
悉
甃
白
石

淸
康
煕
初
尙
有
存
者
今
名
石
池
灣

倭
墩
在
三
十
保
二
圖
永
福
禪
院
西
南
明
嘉
靖
間
倭
寇
剽
掠
村
人
殺
而
焚

之
埋
骨
於
此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八

窰
墩
在
三
十
保
二
圖
大
淶
浦
口
永
福
禪
院
之
東
其
一
在
北
珍
圩
相
傳
明

時
秦
氏
建
宅
造
甎
於
此

城
隍
廟
見

前

志

續

志

民
國
四
年
九
月
住
持
羅
克
裕
邱
金
生
以
戲
臺
兩
廊
大
殿
寢

宮
等
屋
朽
腐
不
堪
七
月
颶
風
損
壞
更
甚
請
求
公
款
公
產
經
理
處
修
理
該

處
管
理
員
丁
熙
咸
張
信
募
捐
重
修
共
用
銀
七
千
四
百
五
十
三
圓
收
得
捐

款
三
千
六
百
八
十
圓
不
敷
三
千
七
百
七
十
三
圓
由
處
墊
發
十
一
年
十
二

月
內
皁
班
房
失
愼
延
燒
東
廊
樓
屋
二
幢
過
街
樓
一
間
北
及
猛
將
堂
東
及

玉
淸
宮
樓
面
三
間
大
殿
屋
面
損
壞
重
簷
焦
灼
十
二
年
二
月
地
方
款
產
經

理
處
總
董
秦
錫
田
副
董
沈
周
募
捐
修
建
時
旗
杆
已
折
大
門
朽
黯
黃
金
榮

杜
月
笙
張
嘯
林
捐
銀
三
千
五
百
兩
合
建
鋼
骨
水
泥
旗
杆
及
照
牆
吹
鼓
亭

葉
培
德
堂
捐
銀
二
千
圓
獨
修
大
門
程
瑾
記
捐
銀
二
千
四
百
五
十
圓
獨
修

玉
淸
宮
修
理
大
殿
銀
一
萬
二
千
五
百
圓
東
樓
一
千
六
百
六
十
五
圓
玉
淸

宮
西
樓
房
三
幢
一
千
五
百
六
十
圓
實
收
捐
款
一
萬
四
千
四
百
四
十
八
圓

九
角
九
分
六
厘
獨

捐

者

除

外

不
敷
銀
一
千
二
百
七
十
六
圓
四
厘
由
款
產
處
籌
墊

十
三
年
舊
曆
七
月
十
五
日
各
會
首
正
舁
神
象
出
廵
大
火
燬
大
殿
延
及
殿

後
之
中
廳
殿
前
奏
樂
臺
之
樓
面
殿
東
財
神
殿
之
西
側
樓
殿
西
許
眞
君
殿

至
十
五
年
七
月
黃
金
榮
張
嘯
林
金
庭
蓀
劉
鴻
生
程
霖
生
蘇
嘉
善
邊
瑞
馨

張
效
良
范
囘
春
杜
月
笙
等
合
捐
銀
五
萬
圓
重
建
大
殿
秦

錫

田

記

曰

殿

高

四

丈

八

尺

廣

四

丈

一

尺

深

六

丈

三

尺

三

寸

以

鋼

鐵

爲

骨

幹

以

水

泥

爲

材

料

不

用

一

甎

一

木

而

采

椽

畫

棟

翠

瓦

朱

簷

仍

沿

古

神

廟

之

儀

制

蓋

黃

君

等

慨

擲

鉅

金

久

記

營

造

廠

曁

公

利

營

造

師

以

科

學

之

精

神

運

美

術

之

思

想

迎

合

社

會

之

心

理

故

能

崢

嶸

璀

璨

式

壯

觀

瞻

工

歷

十

七

月

而

竣

又
由
款
產
處
籌
欵
重
建
許
眞
君
殿
改
建
文
昌
殿
星
宿
殿
爲
三

層
樓
用
鋼
骨
水
泥
星
宿
殿
下
放
寬
街
道
三
樓
塑
供
十
殿
閻
王

附
廟
後
園
民

國

初

廢

丐

頭

花

神

樓

歸

貧

民

習

藝

所

管

業

六

年

勸

學

所

酌

償

修

費

收

囘

船

舫

廳

七

年

地

方

欵

產

經

理

處

償

費

收

回

龍

船

廳

餘

詳

見

續

志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三
十
九

大
境
見

同

治

志

民
國
元
年
拆
城
築
路
後
箭
臺
燬
僅
存
正
殿

芙
蓉
池
一
名
山
池
在
三
十
保
二
圖
明
季
兩
岸
盡
植
芙
蓉
淸
初
侯
崡
曾
以

采
摘
者
多
復
補
植
之
今
廢

侯

艮

睗

招

友

詩

蟹

近

重

陽

味

漸

佳

不

須

愁

到

酒

難

賒

臨

池

得

句

期

笻

過

會

看

芙

蓉

月

下

花

沈

葵

山

池

步

月

詩

山

平

池

尙

在

散

步

月

明

時

魚

躍

浪

花

碎

鳥

飛

樹

影

移

芙

蓉

荒

舊

渚

蘆

荻

長

新

陂

憑

弔

興

亡

跡

徘

徊

悵

所

思

鳳
凰
池
在
法
華
鄕
和
尙
橋
東
相
傳
明
季
唐
方
伯
築
壙
時
大
雨
雹
有
鳳
凰

一
雌
一
雄
騰
出
飛
去
據
形
家
言
尙
有
兩
翅
地
東
傍
蘆
靑
浜
西
傍
上
澳
塘

今
其
地
多
卜
葬
者

鴛
鴦
池
在
法
華
鄕
錢
家
巷
西
由
西
蘆
浦
一
支
折
西
兩
潭
左
右
環
抱
冬
夏

不
涸

土
山
在
法
華
鄕
徐
家
滙
南
里
許
相
傳
徐
文
定
公
築
壙
時
積
土
成
山
淸
光

緖
間
天
主
堂
削
平
建
屋
仍
叠
石
一
堆
以
誌
遺
蹟
今
地
名
土
山
灣

紫
薇
隄
在
諸
翟
龍
江
岸
邊
多
植
紫
薇
故
村
名
紫
隄
江
名
紫
薇

聚
龍
橋
在
閔
行
橫
涇
口
見
同
治
志
淸
嘉
慶
二
十
一
年
里
人
李
林
松
計
偕

北
上
舟
經
橋
下
有
雙
鯉
躍
入
舟
中
旋
登
進
士
第
爰
捐
金
新
之

古
銀
杏
樹

閔
行
鄕
有
二
株
一
在
閔
行
鎭
北
廟
一
在
吳
會
鎭
西
南
王
寺

塘
灣
鄕
有
八
株
一
在
小
關
帝
廟
一
在
普
濟
菴
一
在
二
十
一
保
四
十
二

圖
陳
宅
五
株
在
邢
竇
湖
永
甯
橋
東

三
林
鄕
有
六
株
一
在
海
會
寺
東
南

薛
氏
墓
一
在
陳
汶
菴
其
在
積
善
寺
者
二
株
在
崇
福
道
院
者
東
西
二
株
東

株
寄
生
楡
槐
二
樹
極
茂
盛
尤
奇
特

古
黃
楝
樹
在
二
十
四
保
黃
二
圖
壽
豐
橋
南
相
傳
明
時
植

第
宅
園
林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
椒
園
在
三
十
二
保
二
圖
新
嘉
里
東
陳
思
橋
西
元
末
錢
鶴
皋
種
椒
處
廣
數

畝
有
池
如
半
月

留
耕
堂
在
二
十
四
保
黃
二
圖
明
永
樂
時
湖
廣
荆
門
州
知
州
王
斗
文
建
有

安
分
軒
懷
靜
堂
望
月
樓
諸
勝

斗

文

本

居

鶴

沙

逢

水

災

泛

舟

至

朱

唐

港

左

遂

卜

居

焉

後

堂

燬

於

倭

子

孫

卽

其

址

爲

宅

宅

旁

有

玉

龍

玉

鳳

等

橋

皆

仍

舊

名

焉

畹
蘭
堂
在
二
十
一
保
七
圖
六
道
浜
俗
名
小
旗
杆
宅
明
廣
東
按
察
使
何
萬

化
故
居

耕
織
堂
在
六
道
浜
明
萬
曆
間
何
應
科
故
居
淸
乾
隆
間
八
世
孫
委
重
建
應科

見

續

志

人

物

補

遺

奚
氏
廳
在
二
十
一
保
五
圖
明
貢
生
奚
子
葵
故
居
中
有
行
素
堂
環
碧
軒
皆

雕
刻
精
細
今
僅
存
環
碧
軒

董
園
卽

同

治

志

之

竹

安

齋

在
閔
行
啓
秀
橋
右
明
董
其
昌
讀
書
處
今

地

歸

潘

姓

拄
頰
山
房
在
二
十
九
保
五
圖
徐
家
老
宅
明
進
士
徐
天
麟
棄
官
娛
老
處
有

牡
丹
陂
木
樨
亭
梅
花
書
屋
又
有
閒
園
徐
殷
輅
集
同
人
觴
詠
之
處

荆
隱
舊
莊
在
諸
翟
鎭
芙
蓉
池
西
岸
明
鼎
革
時
侯
玄
洵
室
人
夏
淑
吉
居
之

夏

淑

吉

移

居

舊

莊

詩

四

海

盡

風

塵

桃

源

欲

問

津

風

來

香

入

坐

月

靜

錦

成

茵

花

鳥

酬

知

己

雲

山

待

主

人

王

孫

歸

去

後

春

色

到

東

鄰

夏

完

淳

過

荆

隱

舊

居

感

賦

詩

舊

日

風

光

地

園

林

日

夜

開

金

樽

移

草

木

綺

席

隱

莓

苔

西

院

三

春

靜

東

鄰

百

鳥

哀

殘

花

猶

未

落

如

待

玉

人

來

染
香
居
在
華
漕
鎭
諸
章
建
庭
中
徧
植
牡
丹
每
歲
花
時
招
同
人
觴
詠
其
中

章

見

續

志

人

物

補

遺

勤
息
堂
在
三
十
保
二
圖
乾
隆
五
十
年
太
學
生
侯
惟
銘
惟
鏞
改
爲
斗
宮
中

奉
斗
姆
咸
豐
四
年
里
人
葺
爲
讀
書
會
文
之
所

三
珠
堂
在
三
林
塘
乾
隆
時
趙
奎
璧
建
後
有
芋
北
草
堂

念
祖
堂
在
三
林
塘
本
趙
鸞
故
宅
淸
倉
場
總
督
張
集
築
後
歸
趙
奎
璧
堂
東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一

曰
人
境
吾
廬
董
其
昌
書
西
曰
留
硯
齋
錢
穀
書
西
南
曰
春
暉
閣
東
南
曰
二

酉
齋
後
爲
保
定
堂
莫
樹
堉
重
書
東
曰
就
桐
書
屋
趙
鼐
書
西
曰
靜
心
多
妙

張
照
書
堂
後
半
廳
曰
石
菖
蒲
館
江
甯
黃
鐸
僑
居
時
書
西
爲
半
耕
居
東
爲

桐
蔭
山
房
花
木
繁
茂
黃
氏
兄
弟
與
里
中
諸
名
流
觴
詠
處
也
案

堂

見

續

志

略

而

不

詳

今

據

訪

稿

補

叙鴻
寶
堂
在
三
林
塘
本
明
主
事
趙
綸
號

梅

谷

廢
宅
趙
奎
璧
購
地
重
建
堂
北
爲

佇
雲
書
屋
再
北
爲
菊
圃
東
曰
晚
香
深
處
西
曰
筠
西
小
築
其
後
有
荷
池
古

樹
扶
疏
頗
饒
幽
趣

三
省
堂
餘
慶
堂
並
在
三
林
塘
仁
和
里
乾
隆
時
王
士
宗
建

譜
韻
堂
在
諸
翟
鎭
東
里
許
新
街
里
歲
貢
沈
葵
故
居
葵

見

續

志

人

物

補

遺

念
祖
堂
在
三

十
保
二
圖
長
濱
宅
張
維
綱
故
居
維

網

見

續

志

人

物

又
有
懷
德
堂
張
增
所
居

耕
餘
小
憩
在
三
十
保
四
圖
陶
家
宅
太
學
張
孝
允
觴
詠
處
里
人
侯
敞
題
額

豁
然
園
在
三
林
塘
詩
人
王
孟
洮
之
弟
王
彬
居
之
孟

洮

續

志

有

傳

彬

詩

稿

見

續

志

藝

文

園
有
荷
池

有
茅
亭
花
木
幽
秀

江

甯

黃

文

達

詞

調

寄

南

浦

月

碎

碧

殘

紅

短

垣

圍

住

秋

多

少

葉

鋪

溪

沼

笑

倩

西

風

掃

別

未

經

時

已

是

秋

將

老

斜

陽

好

茗

鑪

烟

裊

快

讀

新

詞

稿

臨
碧
軒
本
明
陳
時
泰
建
李
待
問
書
在
百
曲
村
後
遭
亂
屋
毀
而
牓
字
猶
存

淸
光
緖
間
時
泰
八
世
孫
鼎
科
遷
居
三
林
塘
懸
其
牓
於
堂
後

浦
東
別
墅
在
六
里
橋
浦
東
中
學
校
後
楊
斯
盛
晚
年
養
痾
處
右
卽
斯
盛
墓

斯

盛

儲

銀

叁

萬

圓

存

本

生

息

爲

別

墅

修

繕

及

子

孫

讀

書

之

用

又

川

沙

縣

境

內

祭

田

四

百

五

十

畝

亦

屬

於

別

墅

並

請

浦

東

中

學

校

校

董

會

兼

管

光

緖

三

十

四

年

由

斯

盛

呈

請

兩

院

咨

部

立

案

亦
園
在
二
十
四
保
黃
二
圖
淸
宣
統
二
年
喬
枬
築

西
園
在
陳
家
行
鎭
西
有
亭
池
花
木
中
奉
秦
溫
毅
先
生
銅
像

松
雪
廬
在
二
十
七
保
三
八
圖
交
界
處
趙
錫
恩
奉
父
處
有
荆
橋
踏
雪
徐
徑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二

尋
梅
鑑
亭
迎
風
葉
隄
問
柳
湧
泉
采
荷
松
岡
望
月
蓮
池
觀
魚
靑
溪
垂
釣

水
橫
舟
趙
林
謁
墓
諸
勝

郁
氏
山
莊
在
徐
家
滙
李
公
祠
左
偏
中
奉
郁
懷
智
祠
墓
堂
曰
立
本
軒
曰
樂

穫
泉
石
淸
疏
花
竹
蓊
翳
極
幽
邃
之
致

憩
園
有
二
一
在
肇
周
路
一
在
億
定
盤
路
皆
有
亭
臺
之
勝

扆
虹
園
在
靶
子
路
俗
呼
趙
家
花
園
粵
人
趙
氏
築

遂
吾
廬
在
徐
家
滙
路
謹
記
路
東
橋
後
臨
肇
嘉
浜
皖
人
程
氏
別
業
多
佳
山

石雨
園
在
江
灣
路
蜀
商
公
所
之
北
爲
鄧
雨
農
別
業

松
社
在
徐
家
滙
路
花
木
不
多
而
地
址
甚
廣
中
奉
再
造
民
國
偉
人
蔡
鍔
祠

墓萼
園
在
靜
安
寺
路
戈
登
路
口
爲
奚
萼
銜
別
業

精
武
公
園
在
倍
開
爾
路
爲
精
武
同
人
憩
息
之
所
地
勢
頗
開
展

醴
泉
別
墅
在
霞
飛
路

淸
眞
別
墅
在
徐
家
滙
路
亞
爾
培
路
口

避
暑
山
莊
在
二
十
九
保
五
圖
浙
人
潘
氏
建
俗
呼
潘
園
南
爲
塋
墓
占
地
三

十
四
畝
建
築
布
置
式
參
中
西

老
學
菴
在
二
十
八
保
三
圖
邑
人
陸
氏
置
竹
籬
茅
舍
瓜
架
豆
棚
獨
饒
野
趣

枕
流
別
業
在
二
十
八
保
三
圖
合
肥
李
氏
別
業
面
臨
吳
淞
江
地
約
十
畝

半
淞
園
在
高
昌
廟
路
邑
人
姚
伯
鴻
設
計
建
築
占
地
六
十
餘
畝
中
有
山
可

登
眺
有
水
可
盪
舟
亭
堂
廊
榭
結
搆
精
雅
春
秋
佳
日
游
人
如
織

玉
山
別
墅
在
引
翔
鄕
瑤
階
衖
民
國
八
年
粵
商
馬
玉
山
築
池
石
幽
秀
尤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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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三

秋
菊

養
眞
別
墅
在
楊
思
橋
鎭
民
國
八
年
陳
義
生
建

虬
溪
草
堂
在
引
翔
鄕
軍
工
路
旁
南
通
張
謇
題
牓
民
圖
八
年
軍
工
路
成
里

人
王
銓
運
購
地
六
畝
特
建
此
堂
以
垂
紀
念
故
又
名
紀
念
園
有
亭
池
花
石

之
勝

敏
園
在
閔
行
鎭
邑
人
李
顯
謨
建
中
有
山
二
峯
三
池
三
池
中
又
叠
一
峯
堂

宇
亭
閣
位
置
楚
楚
地
約
三
十
餘
畝

黃
家
園
在
漕
河
涇
鎭
西
民
國
十
二
年
黃
金
榮
建
額
曰
槐
蔭
堂
堂
後
家
祠

堂
東
佇
月
宧
畫
舫
北
爲
黃
氏
墓
山
石
盤
繞
上
有
凌
雲
松
月
兩
亭
花
木
繁

多
擅
池
亭
之
勝

附

華
人
公
園
在
白
渡
橋
爲
西
人
所
築
得
任
華
人
游
覽
者
也
面
臨
吳
淞

江
占
天
然
之
形
勝
佈
置
殊
草
草

西
人
公
園
在
外
白
渡
橋
面
臨
黃
浦
中
央
爲
噴
水
池
及
音
樂
亭
夏
時
雜

列
樂
隊
左
右
茅
亭
各
一
有
紀
念
碑
二
一
爲
常
勝
軍
立
一
爲
馬
嘉
禮
立

爲
西
人
公
共
娛
樂
之
所

兒
童
公
園
在
蓬
路
俗
名
崑
山
花
園
西
人
專
爲
僑
商
兒
童
娛
樂
而
築

法
國
公
園
在
辣
斐
德
路
北
爲
法
蘭
西
人
公
共
娛
樂
之
所
園
址
甚
廣
境

頗
幽
靜

德
國
公
園
在
貝
勒
路
口
爲
德
國
人
所
築
今
由
法
人
管
理

滙
山
公
園
在
韜
朋
路

凡
爾
登
花
園
在
霞
飛
路
前
德
國
總
會
花
園
也
今
改
設
法
人
俱
樂
部

趙
莊
在
二
十
九
保
六
圖
今
入
英
籍
之
華
人
趙
灼
臣
築
占
地
二
十
四
畝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四

麗
虹
園
在
佘
山
路
洋
商
利
得
利
建
亭
臺
樓
閣
悉
仿
中
國
古
制
地
約
三

十
餘
畝

平
吉
園
在
佘
山
路
平
湖
洋
行
置
建
築
之
式
仿
中
國
古
宮
殿
制
地
約
二

十
七
畝

金
石

楊
斯
盛
銅
象
在

六

里

橋

浦

東

中

學

校

民

國

六

年

立

松

江

錢

葆

珍

有

記

曾
鑄
銅
象
在

斜

橋

貧

兒

院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立

邑

人

蘇

紹

柄

有

記

范
杞
良
石
象
民

國

三

年

發

見

於

晏

海

門

外

城

濠

初

置

愚

園

旋

移

樓

外

樓

四

年

三

月

始

移

置

也

是

園

案

象

爲

築

城

時

工

匠

所

製

厭

勝

品

也

潘
氏
蘭
亭
帖
見

同

治

志

六
體
千
字
文
見

同

治

志

案

上

二

種

皆

明

潘

雲

龍

摹

刻

民

國

三

年

公

款

公

產

經

理

處

出

貲

購

置

也

是

園

歷
朝
出
仕
吏
員
碑
見

同

治

志

案

碑

本

在

舊

縣

署

前

民

國

四

年

改

建

新

署

移

置

也

是

園

尙

有

舊

碑

五

方

移

置

敬

業

學

校

內

字

多

漫

漶

不

可

識

絜
園
記
見

同

治

志

案

石

本

在

舊

道

署

內

民

國

三

年

移

置

勸

學

所

今

在

尙

文

路

敎

育

局

內

案

上

五

種

石

存

而

地

點

移

易

者

蘇
東
坡
書
蹟
尊

經

閣

舊

藏

東

坡

書

釋

翁

亭

石

刻

紅

巾

之

亂

燬

於

火

松

江

錢

氏

曾

見

拓

本

共

凡

八

幅

今

已

無

考

明
刻
五
倫
書
學

署

重

建

時

邑

人

趙

敬

修

出

所

藏

明

刻

五

倫

書

一

部

鎭

於

明

倫

堂

正

脊

道

光

二

十

九

之

役

滬

城

陷

落

爲

西

兵

穴

脊

取

出

後

爲

賈

氏

所

得

書

凡

六

十

二

卷

分

訂

二

十

四

册

版

絕

巨

高

至

營

造

尺

一

尺

三

寸

三

分

寬

至

八

寸

一

分

黃

紙

封

面

每

册

首

頁

有

廣

運

之

寳

朱

璽

蓋

明

宮

舊

物

也

此

書

由

賈

氏

裔

孫

送

上

海

修

志

局

缺

卷

一

卷

二

卷

十

一

卷

十

二

四

卷

至

六

十

一

卷

止

存

二

十

二

册

民

國

二

十

四

年

由

上

海

修

志

局

收

存

徐
渭
仁
印
徐

氏

紫

珊

刀

法

精

絕

有

手

刻

徐

渭

仁

印

玉

章

一

顆

藏

日

本

東

京

博

物

院

中

重
建
南
積
善
寺
記
明

成

化

八

年

郁

文

博

撰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寺

內

重
建
明
心
寺
記
明

萬

曆

四

年

朱

錫

祚

撰

天
移
井
碑
明

萬

曆

十

二

年

陸

樹

聲

撰

上

二

石

並

存

北

橋

鄕

明

心

寺

內

義
田
井
亭
菴
記
明

萬

曆

四

十

年

陳

所

蘊

撰

計

文

治

書

董

其

昌

篆

額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陳

汶

菴

甁
山
道
院
助
贍
田
房
記
明

崇

禎

九

年

張

肯

堂

撰

翁

英

書

今

存

北

橋

鄕

明

心

寺

內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五

小
山
赤
壁
碑
上

八

分

書

題

小

山

赤

壁

四

字

下

草

書

詞

兩

闋

字

跡

糢

糊

不

可

辨

後

有

跋

錢

溥

撰

今

存

舊

縣

署

前

徐

大

有

故

居

遵
憲
平
漕
成
績
碑
淸

康

熙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陳

之

佐

立

禁
革
漕
白
積
弊
碑
淸

康

熙

三

十

七

年

知

縣

陳

善

立

上

二

種

並

存

舊

水

次

倉

內

楊
師
橋
建
橋
碑
記
淸

康

熙

四

十

八

年

道

士

瞿

凌

空

撰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崇

福

道

院

三
十
保
頂
浚
蟠
龍
江
免
派
他
徭
記
淸

雍

正

三

年

王

嘉

文

諸

雲

等

立

今

存

蒲

淞

市

大

淶

廟

前

飭
禁
漕
弊
碑
記
年

月

已

剝

蝕

無

考

奉
憲
禁
革
儲
廒
收
米
勒
取
廒
租
碑
記
雍

正

九

年

上

二

種

並

存

舊

水

次

倉

內

重
建
楊
師
橋
記
淸

乾

隆

三

年

張

端

木

撰

凌

存

淳

書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東

城

隍

廟

重
修
甁
山
道
院
記
淸

乾

隆

二

十

二

年

趙

駿

烈

撰

鈕

光

銘

書

今

存

北

橋

鄕

院

內

永
禁
差
保
雇
募

夫
派
累
糧
里
碑
乾

隆

三

十

三

年

知

縣

張

世

友

立

今

存

舊

水

次

倉

三
林
塘
東
石
道
記
淸

乾

隆

四

十

四

年

趙

拱

璧

撰

吳

光

書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東

城

隍

廟

重
建
香
花
橋
記
淸

乾

隆

五

十

年

瞿

鴻

藻

書

撰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海

會

寺

八
品
冠
帶
喬
佳
佑
壽
翁
墓
誌
銘
淸

陸

錫

熊

撰

曹

錫

寳

書

喬

鍾

吳

篆

額

今

存

北

橋

鄕

十

四

圖

西
昌
菴
石
堤
記
淸

嘉

慶

五

年

趙

球

撰

金

宗

璞

書

孫

如

玉

篆

額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菴

內

重
修
海
會
寺
記
淸

嘉

慶

六

年

吳

省

欽

撰

王

誠

書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寺

內

興
安
公
所
記
淸

嘉

慶

十

五

年

庚

午

郭

尙

先

撰

今

存

新

公

所

重
修
觀
音
閣
記
淸

嘉

慶

二

十

年

馮

以

昌

撰

今

存

北

橋

鄕

明

心

寺

開
浚
俞
塘
橫
瀝
示
略
淸

嘉

慶

二

十

一

年

知

縣

葉

機

給

示

里

人

朱

昂

記

略

今

存

北

橋

鎭

金

山

寺

重
建
西
林
懺
院
淸

嘉

慶

二

十

三

年

王

廷

銓

撰

書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鄕

公

所

重
修
商
鹽
步
記
淸

道

光

三

年

癸

未

十

一

月

奏

委

整

頓

松

所

鹺

兩

浙

靑

村

場

大

使

張

祥

口

撰

卽

補

鹽

大

使

沈

求

誠

書

今

存

鹽

碼

頭

烏
泥
涇
廟
遷
浦
東
記
道

光

二

十

五

年

立

今

存

三

林

鄕

上
海
吉
勇
烈
公
祠
碑
記
淸

同

治

九

年

六

安

涂

宗

瀛

撰

書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六

增
修
上
海
敬
業
書
院
碑
記
淸

同

治

九

年

六

安

涂

宗

瀛

撰

書

上

二

碑

並

在

敬

業

學

校

內

漕
河
涇
唐
氏
義
學
記
淸

光

緖

五

年

劉

熙

載

撰

今

存

漕

河

涇

鎭

創
建
馬
孝
女
祠
記
淸

光

緖

二

十

九

年

唐

錫

瑞

撰

唐

賡

颺

書

封

文

權

篆

額

重
建
十
六
石
橋
碑
淸

光

緖

三

十

三

年

立

創
建
長
生
殿
記
淸

光

緖

三

十

三

年

馬

慧

貞

立

上

三

石

並

存

漕

河

涇

鎭

梵

壽

菴

內

秦
溫
毅
先
生
銅
象
記
淸

宣

統

二

年

胡

祖

德

撰

吳

江

陸

恢

書

創
建
度
民
橋
記
民

國

元

年

秦

錫

田

撰

奉

賢

朱

聲

樹

書

上

二

石

並

在

陳

行

鄕

西

園

陣
亡
官
兵
紀
念
碑
民

國

三

年

一

爲

陸

軍

少

尉

羅

星

溪

兵

士

秦

學

初

立

一

爲

水

上

警

察

楊

壽

林

王

祥

生

周

友

年

立

並

在

北

橋

鎭

金

山

廟

胡
執
卿
君
墓
誌
銘
民

國

四

年

秦

錫

圭

撰

朱

壽

朋

書

閔
行
鄕
自
治
公
所
記
民

國

四

年

李

祖

錫

撰

高

邕

書

斗
姥
堂
記
民

國

五

年

胡

祖

德

撰

吳

瑗

書

在

陳

行

鄕

三

十

圖

創
建
大
雄
寶
殿
記
民

國

七

年

唐

錫

瑞

撰

雷

補

同

書

在

漕

河

涇

鎭

梵

壽

菴

軍
工
路
築
路
紀
念
碑
民

國

七

年

王

銓

運

立

在

引

翔

鄕

軍

功

路

旁

郁
屛
翰
先
生
紀
念
碑
民

國

八

年

姚

文

枬

撰

吳

瑗

書

在

公

共

體

育

場

新
建
三
林
陳
行
楊
思
三
鄕
公
立
第
二
國
民
小
學
校
校
舍
記
民

國

八

年

秦

錫

田

撰

朱

壽

朋

書

在

楊

思

鄕

校

內
劉
沈
二
公
祠
記
民

國

八

年

唐

尊

瑋

撰

朱

運

新

書

在

漕

河

涇

鄕

祠

內

重
修
靑
龍
菴
記
民

國

九

年

秦

錫

田

撰

徐

紹

甲

書

在

陳

行

鄕

二

十

九

圖

新
建
三
林
陳
行
楊
思
三
鄕
公
立
第
四
國
民
小
學
校
校
舍
記
民

國

九

年

秦

錫

田

撰

奉

賢

朱

聲

樹

書

在

陳

行

鄕

十

七

圖

徐
大
總
統
頒
給
沈
公
祠
碑
民

國

十

年

立

在

漕

河

涇

鄕

祠

內

嚴
介
廷
德
行
碑
民

國

十

年

立

碑

鐫

遺

像

黎

大

總

統

題

銘

在

引

翔

鄕

十

一

圖

蔣

家

浜

嚴

氏

家

祠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七

吳
公
興
學
碑
記
民

國

十

年

崑

山

方

還

撰

衡

陽

曾

熙

書

在

務

本

女

學

校

內

仁
濟
堂
記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定

海

朱

佩

珍

撰

旌

德

呂

美

璟

書

在

公

共

租

界

西

新

橋

北

雲

南

路

重
修
烏
泥
涇
廟
記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長

洲

陳

受

昌

撰

林

鉞

書

在

三

林

鄕

廟

內

松
滬
警
察
廳
長
徐
公
德
政
碑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餘

姚

戚

牧

撰

靑

浦

黃

昶

書

靜
善
堂
落
成
記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無

錫

鄒

權

撰

餘

姚

戚

牧

書

附

法
蘭
西
商
人
紀
念
碑
民

國

九

年

法

工

董

局

以

淸

道

光

二

十

二

年

有

法

商

十

三

人

到

滬

開

始

經

商

立

此

紀

念

字

皆

法

文

在

蒲

淞

市

二

十

九

保

四

圖

姚

家

港

永
禁
相
驗
需
索
示
咸

豐

九

年

十

一

月

知

縣

劉

立

永
免
各
業
津
貼
公
費
示
同

治

六

年

七

月

知

縣

葉

立

永
禁
捕
役
擾
害
示
同

治

八

年

正

月

知

縣

朱

立

奉
頒
錢
糧
辦
賦
章
程
示
同

治

八

年

六

月

知

縣

朱

立

二
十
四
保
三
區
等
十
三
圖
永
免
蒲
肇
兩
河
工
役
示
同

治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知

縣

葉

立

二
十
四
保
方
一
等
三
十
圖
頂
浚
三
林
塘
楊
淄
漊
永
免
蒲
肇
工
役
示
同治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知

縣

葉

立

案

上

二

碑

全

文

見

績

志

水

道

治

績

開
濬
吳
淞
江
西
叚
應
通
縣
十
二
保
輪
派
戽
水
示
同

治

十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知

縣

葉

立

飭
典
舖
隆
冬
讓
利
示
光

緖

六

年

八

月

布

政

司

朱

立

上
南
二
縣
預
籌
周
浦
塘
河
工
經
費
永
遠
保
護
示
光

緖

十

七

年

三

月

知

縣

袁

立

案

碑

文

見

續

志

水

道

治

績

上

九

種

本

在

舊

縣

署

大

堂

前

民

國

四

年

六

月

縣

署

遷

徙

知

事

沈

寶

昌

以

碑

文

所

載

與

現

在

情

形

多

不

適

用

自

無

移

置

之

必

要

因

各

拓

摹

四

紙

一

存

卷

一

存

公

款

公

產

經

理

處

一

存

修

志

局

一

存

市

經

董

辦

事

處

以

備

考

核

皆

石

毁

而

僅

存

搨

本

者

坊
表

繡
衣
坊
明

景

泰

間

爲

監

察

御

史

何

溥

立

在

塘

灣

鄕

六

道

浜

今

廢

承
德
坊
爲

何

逵

立

見

續

志

民

國

八

年

逵

十

七

世

孫

士

進

等

重

修

俊
士
坊
爲

江

西

南

昌

府

同

知

何

瓛

立

案

同

治

志

爲

何

全

立

誤

茲

據

何

氏

譜

更

正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八

節
孝
坊
民

國

六

年

爲

王

增

祚

妻

談

氏

立

在

二

十

三

保

六

圖

引

溪

第

一

里

道

西

宗
祠

劉
氏
家
祠
在

城

內

二

十

五

保

十

圖

見

續

志

民

國

四

年

汝

鴻

與

其

姪

榮

照

各

劃

宅

基

西

北

隅

地

爲

祠

基

榮

照

重

建

金
氏
宗
祠
在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九

圖

荷

港

橋

鎭

民

國

七

年

慶

章

等

以

義

莊

款

建

黃
氏
家
祠
在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三

八

圖

竹

岡

之

東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宗

堅

建

原

有

祠

田

三

十

畝

宗

堅

宗

麟

續

捐

十

畝

申

錫

又

捐

十

畝

王
氏
宗
祠
在

十

八

保

十

三

圖

淸

嘉

慶

間

王

棟

兄

弟

三

人

合

建

宣

統

元

年

錫

增

廷

奎

祝

三

等

增

建

丙

舍

並

捐

二

三

房

之

膳

田

爲

祭

田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廷

奎

承

堯

瑞

年

瑞

龢

等

訂

保

存

祠

產

簡

章

呈

准

縣

公

署

備

案

按

續

志

作

道

光

間

王

棟

建

宣

統

元

年

增

置

祭

田

並

誤

茲

據

王

瑞

年

報

吿

糾

正

彭
氏
家
祠
在

十

八

保

二

十

六

圖

民

國

四

年

彭

召

棠

建

奚
氏
宗
祠
見

續

志

民

國

七

年

增

建

吹

臺

聽

事

奚
氏
家
祠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五

圖

淸

道

光

二

十

八

年

奚

容

齋

建

何
氏
宗
祠
舊
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六

道

浜

南

明

洪

武

間

宋

秦

國

公

十

二

世

孫

逵

建

淸

同

治

五

年

二

十

五

世

孫

經

國

遷

至

何

家

渡

北

沙

門

塘

廟

右

畔

按

此

卽

續

志

祠

祀

門

之

何

公

祠

名

蹟

門

之

何

公

祠

蓋

一

祠

而

誤

分

爲

二

梅

軒

卽

逵

南

浦

卽

經

國

續

志

皆

誤

書

其

字

何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六

道

浜

南

淸

光

緖

二

十

八

年

秦

國

公

二

十

八

世

孫

士

進

等

建

民

國

六

年

士

進

邀

族

弟

渭

泉

渭

川

澯

族

姪

謙

姪

孫

毓

桂

等

增

建

後

進

聽

事

吹

臺

祀

中

立

附

祀

廣

逵

三

槐

萬

花

剛

案

此

卽

續

志

祠

祀

門

之

何

忠

節

公

祠

名

蹟

門

之

何

氏

分

祠

亦

一

祠

而

分

爲

二

且

並

無

忠

節

公

祠

及

分

祠

之

名

秦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六

圖

陳

行

鎭

東

民

國

十

四

年

秦

錫

田

建

朱
氏
家
祠
在

二

十

二

保

二

十

四

圖

高

行

中

市

淸

同

治

十

二

年

朱

其

蒓

建

廣

十

餘

畝

有

園

林

之

勝

顧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二

保

三

圖

民

國

二

年

顧

紀

生

建

錢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三

保

十

圖

民

國

七

年

錢

毓

秀

建

並

爲

其

母

凌

氏

建

節

孝

坊

於

祠

外

王
氏
支
祠
在

二

十

三

保

六

圖

花

港

民

國

十

年

王

銓

運

建

陳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三

區

四

圖

靴

鞋

浜

北

淸

光

緖

四

年

陳

萬

鈞

建

龐
氏
支
祠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方

二

圖

民

國

六

年

龐

允

詒

龐

銓

等

公

建

祭

田

四

十

畝

有

奇

陶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三

十

一

圖

豐

樂

橋

北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陶

秉

鈞

秉

澄

建

祠

墓

田

十

七

畝

有

奇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四
十
九

毛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四

圖

淸

道

光

庚

子

毛

祥

麟

建

陳
氏
家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幷

十

三

圖

龍

華

鎭

南

淸

光

緖

十

八

年

陳

錡

等

公

建

祠

田

二

十

五

畝

有

奇

閻
氏
家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楊

家

港

閻

恩

溥

建

祭

田

二

十

四

畝

有

奇

惠
氏
家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三

圖

漕

河

廟

南

惠

忻

泉

建

姚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五

圖

灌

池

民

國

七

年

姚

元

焌

元

鑫

建

周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三

圖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周

錫

鈁

錫

鉞

錫

釗

建

祭

田

十

六

畝

毛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七

保

一

圖

百

步

橋

西

乾

隆

二

十

六

年

毛

肇

烈

建

曹
氏
宗
祠
見

續

志

案

曹

氏

無

後

撫

張

姓

子

爲

嗣

今

已

歸

宗

由

張

姓

主

祭

光

緖

季

年

變

賣

祭

田

重

建

祠

宇

徐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六

圖

虹

橋

路

民

國

元

年

徐

元

章

奉

母

秦

氏

命

建

錢
氏
宗
祠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沈

陳

巷

民

國

四

年

錢

序

東

建

基

地

十

一

畝

有

奇

甘
氏
山
莊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八

圖

霍

必

蘭

路

民

國

六

年

甘

月

松

建

基

地

十

三

畝

有

奇

瞿
氏
山
莊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七

圖

陶

家

宅

又

名

留

餘

別

墅

民

國

元

年

瞿

鴻

聲

建

基

地

八

畝

有

奇

上
谷
宗
祠
在

三

十

保

六

圖

侯

家

角

淸

嘉

慶

十

三

年

侯

允

中

元

中

建

龍
江
上
谷
東
族
宗
祠
在

三

十

保

二

圖

諸

翟

鎭

蟠

龍

橋

側

淸

嘉

慶

二

十

三

年

東

族

裔

孫

將

舊

關

帝

廟

改

建

陳
氏
宗
祠
在

三

十

保

二

圖

陳

家

巷

西

淸

嘉

慶

間

陳

思

成

建

陳
氏
宗
祠
在

三

十

保

一

圖

康

家

巷

北

淸

道

光

三

年

陳

克

昌

建

干
氏
宗
祠
在

三

十

保

諸

翟

鎭

淸

光

緖

二

十

年

干

靑

雲

歿

後

無

嗣

族

人

卽

以

其

遺

屋

爲

祠

遺

產

十

餘

畝

皆

爲

祭

田

金
氏
義
莊
在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九

圖

見

續

志

金

曰

堅

子

慶

章

續

購

田

數

頃

足

成

千

畝

均

爲

義

莊

贍

族

之

資

朱
孔
文
金
氏
義
田
記
自

范

文

正

置

義

田

千

畝

贍

養

貧

族

士

大

夫

聞

風

慕

傚

代

不

乏

人

不

必

遠

徵

史

册

卽

近

數

十

年

方

數

十

里

爲

余

所

目

覩

者

若

華

陽

橋

顧

氏

漯

水

渡

蕭

氏

荷

巷

橋

金

氏

皆

置

義

田

或

三

百

畝

或

五

百

畝

多

寡

之

數

不

一

而

敬

宗

收

族

之

心

則

無

不

同

也

顧

氏

義

田

自

仲

庸

先

生

宦

浙

歸

手

自

購

置

余

時

館

朱

語

綠

家

聞

其

事

而

賢

之

以

爲

近

世

所

難

若

蕭

氏

金

氏

皆

以

一

嫠

婦

承

其

故

夫

之

志

割

棄

膏

腴

之

田

慨

然

與

族

共

之

此

非

明

乎

義

利

之

辨

不

爲

世

俗

婦

女

之

見

所

淆

者

曷

足

以

語

此

則

尤

屬

難

能

可

貴

已

金

氏

守

之

先

生

歿

配

蔣

夫

人

捐

遺

產

三

百

卅

餘

畝

爲

義

田

光

緖

中

葉

事

也

蕭

氏

也

秋

先

生

歿

配

王

夫

人

捐

遺

產

三

百

畝

爲

義

田

民

國

初

元

事

也

余

與

兩

家

姻

親

世

好

故

嘗

得

而

預

聞

之

而

前

輩

顧

丹

泉

先

生

尤

爲

兩

家

所

宗

仰

溯

義

田

建

設

之

由

來

旣

深

得

其

鼓

吹

之

力

而

金

氏

之

章

程

條

教

且

皆

出

自

先

生

手

訂

用

能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五
十

通

達

事

理

洞

見

物

情

行

之

至

今

有

衆

利

而

無

一

弊

也

閒

嘗

就

其

大

較

論

之

銀

錢

簿

記

延

外

姓

人

經

理

使

族

長

不

得

把

持

其

善

一

年

收

租

榖

冬

夏

分

散

無

遺

使

族

衆

不

生

覬

覦

其

善

二

不

孝

不

弟

及

游

惰

無

業

者

雖

貧

不

與

所

以

裁

制

之

法

嚴

族

姓

子

弟

設

塾

使

之

讀

書

改

就

他

業

則

酌

給

行

裝

費

所

以

造

就

之

途

廣

其

善

三

凡

此

諸

善

誠

不

知

與

顧

氏

蕭

氏

義

田

章

程

兩

相

攷

校

其

優

劣

何

如

然

顧

氏

仲

庸

先

生

之

後

風

流

消

歇

未

有

聞

人

蕭

氐

子

壽

榮

尙

在

童

年

未

能

自

立

餘

族

皆

農

家

者

流

兩

家

義

田

但

使

保

守

弗

失

余

猶

以

爲

可

喜

事

已

若

金

氏

則

余

友

靜

初

以

賢

人

繼

守

之

先

生

祀

其

道

德

學

問

足

以

冠

冕

一

時

而

性

尤

好

施

濟

人

之

急

雖

疏

逖

不

吝

况

乎

一

本

之

親

於

義

尤

應

篤

厚

哉

今

官

駐

韓

領

事

廉

俸

嬴

餘

將

續

購

良

田

數

頃

足

成

范

氏

義

田

之

額

使

太

夫

人

之

遺

澤

益

發

揮

而

光

大

之

西

望

天

平

與

高

義

園

後

先

娩

美

要

可

拭

目

待

也

雖

然

文

正

立

身

行

已

之

道

先

憂

後

樂

之

懷

自

有

足

以

昭

示

來

茲

埀

諸

不

朽

者

其

義

田

贍

族

之

舉

僅

爲

盛

德

流

著

之

一

端

原

不

以

此

而

增

重

余

貧

甚

無

一

坵

一

壠

庇

及

根

本

而

抗

希

古

人

未

嘗

自

餒

蓋

所

恃

者

在

彼

不

在

此

靜

初

賢

者

久

矣

與

余

相

喻

於

無

言

矣

冢
墓

明
周
府
良
醫
喬
寵
墓
子
吏
部
壽
官
鄕
飮
大
賓
迨
祔
在

城

內

莊

家

橋

西

肇

嘉

浜

南

上
海
縣
知
縣
杜
鎰
墓
見

同

治

志

光

緖

十

八

年

同

仁

輔

元

堂

董

事

汪

濤

曹

基

善

等

葺

有

碑

記

墓

田

二

分

四

釐

淸
常
熟
諸
生
吳
歷
墓
歷

字

漁

山

號

墨

井

道

人

工

畫

嘗

至

大

西

洋

入

耶

穌

教

會

歸

居

邑

之

東

城

邑

人

徐

渭

仁

跋

漁

山

小

象

云

余

嘗

於

邑

之

大

南

門

外

天

主

教

墳

見

臥

碑

碑

中

間

大

字

云

天

學

修

士

漁

山

吳

公

之

墓

兩

邊

小

書

云

諱

歷

聖

名

西

滿

常

熟

縣

人

康

熙

二

十

一

年

入

耶

穌

敎

二

十

七

登

鐸

德

行

教

上

海

疾

卒

於

聖

瑪

第

亞

瞻

禮

日

年

八

十

有

七

康

熙

戊

戌

季

夏

同

會

修

士

孟

由

義

立

碑

嘉

慶

乾

隆

兩

縣

志

並

有

傳

湖
南
石
門
縣
知
縣
趙
棠
墓
見

同

治

志

棠

無

後

墓

由

戚

族

保

管

民

國

四

年

上

海

市

經

董

姚

文

枬

請

縣

飭

慈

善

團

保

管

墓

田

四

畝

五

分

七

釐

九

毫

普
善
山
莊
積
骨
塔

在

閘

北

市

王

駿

生

記

略

民

國

三

年

邀

集

同

志

收

埋

暴

露

初

置

義

塜

地

六

畝

有

奇

後

增

至

一

百

七

八

十

畝

無

如

棺

柩

日

多

無

濟

於

事

因

議

建

積

骨

塔

規

定

掩

埋

後

以

二

十

年

爲

期

期

滿

後

檢

骨

收

葬

於

塔

塔

形

天

圓

地

方

高

四

丈

方

八

丈

深

一

丈

二

尺

堅

同

石

室

安

若

長

城

閔
其
墓
在

十

六

保

十

八

圖

橫

瀝

西

啓

秀

橋

北

地

一

畝

零

民

國

八

年

經

董

李

祖

佑

請

縣

給

諭

歸

鄕

公

所

管

業

墓

之

四

周

甃

以

短

牆

續

志

作

二

十

一

保

一

圖

誤

淸
孝
廉
方
正
李
邦
黻
墓
在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三

八

圖

草

字

圩

三

十

號

黃

土

橋

東

明
江
西
贛
州
府
照
磨
何
一
鵬
墓
從
子
明
威
將
軍
京
畿
游
擊
三
槐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一

圖

四

百

九

十

七

號

郉

竇

湖

西

明
福
建
將
樂
縣
知
縣
何
一
鸞
墓
子
郡
庠
生
三
正
孫
處
士
萬
山
祔
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五

圖

二

百

四

十

三

號
元
處
士
黃
文
亮
墓

在

北

橋

廟

涇

灣

十

七

圖

歲

字

圩

一

百

八

十

二

號

案

文

亮

爲

雲

間

黃

氏

由

新

安

始

遷

祖

民

國

二

十

二

年

縣

署

遷

北

橋

在

墓

左

側

有

河

界

之

縣

長

嚴

愼

予

購

其

地

爲

宅

舊

碑

移

置

西

北

距

原

墓

地

十

丈

許

有

墓

記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五
十
一

明
貤
贈
奉
政
大
夫
何
逵
墓
沈

瑛

志

子
誥
贈
奉
政
大
夫
哲
李

淸

志

貤
贈
奉
政
大
夫

吉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翔

字

圩

八

百

三

十

號

六

道

浜

墓

前

有

承

德

坊

俗

呼

石

牌

坊

墳

明
江
西
南
昌
府
同
知
何
瓛
墓
董

傳

策

志

子
貤
贈
明
威
將
軍
王
府
典
膳
鍊
孫
貤

贈
通
議
大
夫
鴻
臚
寺
序
班
應
祥
沈

愷

志

誥
贈
明
威
將
軍
四
川
行
都
司
斷
事

應
福
曾
孫
贈
承
德
郞
夢
熊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翔

字

圩

四

百

八

十

八

號

姚

澄

河

北

明
諸
生
何
珮
墓
子
貤
贈
文
林
郞
錫
孫
郡
掾
援
冠
帶
省
祭
應
科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翔

字

圩

九

百

七

十

九

號

六

道

浜

北

俗

名

白

虎

擎

拳

墳

明
候
選
州
同
知
何
其
魯
墓
子
諸
生
三
策
孫
郡
庠
生
萬
程
貤
贈
修
職
郞
萬

僎
祔
在

何

珮

墓

西

明
候
選
府
同
知
何
鈿
墓
子
江
西
萬
安
縣
驛
丞
應
官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八

百

十

二

號

前

有

石

亭

俗

呼

留

秀

墳明
陰
陽
學
正
術
何
鍔
子
郡
掾
援
冠
帶
省
祭
應
陽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五

百

五

十

五

號

明
南
京
中
城
兵
馬
司
指
揮
何
夢
鼇
墓
張

仲

志

孫
湖
北
黃
州
衞
經
歷
鄕
飮
大

賓
萬
齡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三

百

二

十

二

號

郉

竇

湖

東

明
贈
通
議
大
夫
何
一
鳳
墓
子
贈
通
議
大
夫
三
錫
贈
通
議
大
夫
三
經
贈
通

議
大
夫
三
史
贈
通
議
大
夫
三
傑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七

百

十

一

號

六

道

浜

明
贈
游
擊
將
軍
何
三
陛
墓
子
游
擊
將
軍
京
制
守
備
萬
象
孫
婁
縣
學
武
生

安
綬
靑
浦
縣
學
武
生
安
紱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六

百

二

十

三

號

明
贈
游
擊
將
軍
浙
江
象
山
縣
主
簿
何
大
禮
墓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四

十

二

圖

明
四
川
大
竹
縣
何
藩
墓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何

家

渡

上

據

何

氏

譜

六
合
縣
教
諭
徐
晉
高
墓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二

十

九

圖

晉

高

續

志

有

傳

義
民
墓
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九

十

一

圖

吳

衝

涇

渡

今

信

大

窰

厰

旁

墓

碑

勒

上

邑

團

練

剿

賊

陣

亡

奬

卹

義

民

二

十

一

保

五

圖

張

景

七

圖

張

三

六

九

圖

郭

永

湖

四

十

二

圖

謝

焦

小

九

十

一

圖

王

金

松

洪

海

涵

何

福

熙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五
十
二

馬

全

王

補

榮

之

墓

同

治

二

年

十

月

督

辦

團

練

同

知

銜

補

用

知

縣

前

黃

浦

司

巡

檢

沈

化

誠

撰

文

五

品

銜

前

任

縣

丞

署

黃

浦

司

巡

檢

黃

琪

題

字

跡

强

半

漫

漶

巴
縣
鄒
容
墓

見

續

志

案

鄒

墓

於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重

修

立

表

於

墓

之

東

南

隅

卽

錢

糧

廟

滬

閔

長

途

汽

車

公

司

路

側

餘

秔

章

炳

麟

作

墓

表

三

原

于

右

任

書

幷

題

其

墓

曰

贈

大

將

軍

巴

縣

鄒

君

墓

文

中

劉

三

卽

劉

季

平

爲

之

營

葬

者

也

淸
贈
朝
議
大
夫
內
閣
中
書
選
用
教
諭
沭
陽
縣
訓
導
欽
賜
舉
人
王
承
錄
墓

子
朝
議
大
夫
光
祿
寺
署
正
宗
驥
祔
在

二

十

一

保

七

圖

詩

字

圩

承

錄

續

志

有

傳

明
處
士
王
槐
墓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方

一

圖

六

百

七

十

六

號

案

槐

爲

三

林

王

氏

始

遷

祖

其

十

世

孫

廷

銓

有

記

明
封
中
議
大
夫
福
建
永
春
縣
知
縣
王
思
墓
子
贈
文
林
郞
經
山
東
按
察
使

綸
祔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天

一

圖

淸
諸
生
王
孟
洮
墓
在

二

十

四

保

三

區

六

圖

海

會

寺

東

孟

洮

列

續

志

人

物

傳

淸
贈
光
祿
大
夫
曹
耀
淳
墓
子
贈
光
祿
大
夫
鍾
坤
祔
在

二

十

五

保

十

四

圖

耀

淳

鍾

坤

見

續

志

封

贈

表

淸
贈
資
政
大
夫
嚴
正
邦
墓
在

二

十

五

保

十

五

圖

裏

日

暉

橋

縣
議
事
會
議
員
曹
驤
墓
在

二

十

五

保

十

五

圖

裏

日

暉

橋

淸
李
如
濱
墓
子
廷
楷
筠
嘉
祔
並

見

同

治

志

本

在

二

十

七

保

九

圖

民

國

三

年

遷

葬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區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悲

字

圩

三

百

七

十

六

七

八

號

淸
候
選
員
外
郞
陳
增
源
墓
子
奉
天
候
補
知
縣
錡
同
知
銜
鉞
光
祿
寺
署
正

銓
祔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幷

十

三

圖

龍

華

鎭

南

淸
太
倉
州
同
知
長
興
臧
毓
麒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四

圖

毓

麒

續

志

列

游

寓

傳

淸
浙
江
候
補
州
同
知
唐
心
田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四

圖

淸
候
選
布
政
司
理
問
唐
心
如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四

圖

淸
補
用
守
備
劉
汝
翼
墓
弟
諸
生
汝
曾
祔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五

圖

孝
女
馬
巧
姑
衣
冠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五

圖

梵

壽

菴

東

北

四
等
嘉
禾
章
簡
任
職
湖
北
軍
民
兩
長
公
署
諮
議
官
徐
紹
曾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五

圖

淸
浙
江
候
補
知
縣
楊
忠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

ZhongYi

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五
十
三

淸
知
府
銜
候
選
同
知
張
煥
綸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煥

綸

續

志

有

傳

縣
參
事
會
參
事
員
唐
尊
瑋
墓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淸
中
書
科
中
書
附
貢
生
唐
祖
釗
墓
弟
翰
林
院
待
詔
祖
銓
太
常
寺
博
士
祖

鎰
祔
在

二

十

二

保

二

十

二

圖

明
處
士
黃
鳳
崗
墓
子
樂
洲
孫
可
成
祔
在

十

六

保

四

十

二

圖

三

百

七

十

四

號

銀

杏

樹

坆

淸
涇
縣
知
縣
進
士
楊
德
鑅
墓
在

浦

東

二

十

四

保

蓋

十

二

圖

淸
議
敍
布
經
歷
葉
和
墓
子
浙
江
候
補
知
縣
佳
鎭
祔
在

二

十

六

保

十

一

二

十

七

圖

淸
浙
江
仁
和
場
大
使
徐
彭
齡
墓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六

圖

明
兵
部
職
方
司
主
事
華
亭
張
履
端
墓
在

二

十

八

保

十

六

圖

褚

家

灣

黃

道

周

銘

淸
祀
忠
義
祠
六
品
軍
功
張
士
英
墓
子
諸
生
維
翰
祔
在

三

十

保

四

圖

士

英

見

同

治

志

淸
諸
生
張
維
綱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資

字

圩

二

百

號

準

綱

續

志

有

傳

淸
歲
貢
生
張
啓
元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四

圖

啓

元

見

續

志

選

舉

表

淸
武
舉
人
侯
士
駒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六

圖

士

駒

見

前

志

選

舉

表

淸
通
議
大
夫
朱
國
華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九

圖

國

華

續

志

有

傳

淸
諸
生
朱
莊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九

圖

莊

續

志

有

傳

淸
歲
貢
生
朱
英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九

圖

英

續

志

有

傳

淸
附
貢
生
朱
書
墓
在

三

十

保

九

圖

書

續

志

有

傳

附
錄

淸
贈
奉
直
大
夫
趙
長
銓
墓
子
奉
直
大
夫
奎
璧
祔
在

南

滙

縣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四

圖

時

思

橋

南

俗

呼

柏

樹

墳

舒
城
縣
訓
導
汪
宜
耀
墓
在

松

江

縣

天

馬

山

諸
生
朱
孔
陽
墓
在

嘉

定

縣

宇

字

號

四

圖

南

珍

字

圩

孝
廉
方
正
恩
貢
生
張
承
頤
墓
在

南

滙

縣

二

十

一

保

十

四
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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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海

縣

志

卷
二

五
十
四

同
知
銜
干
雲
墓
子
陝
西
醴
泉
白
河
安
塞
等
縣
知
縣
長
華
祔
在

嘉

定

縣

西

南

鄕

沙

浦

四
品
銜
江
西
知
縣
徐
棅
墓
在

靑

浦

縣

黃

渡

鄕

四

十

五

保

二

區

五

圖

貤
封
奉
政
大
夫
秦
乃
歌
墓
在

南

滙

縣

二

十

一

保

二

十

四

圖

二

百

三

十

七

號

山
西
布
政
使
王
慶
平
墓
子
三
品
蔭
生
順
天
府
經
歷
仁
鏡
祔
在

靑

浦

縣

三

十

八

保

一

區

二

十

八

圖

染

字

圩

二

十

六

號

佘

山

騎

龍

堰

誥
封
光
祿
大
夫
諸
生
曹
成
達
墓
在

嘉

定

縣

仙

橋

鄕

東

橫

涇

山

陰

魏

彧

誌

銘

萬
國
公
墓
上

虞

經

潤

山

妻

汪

國

貞

於

虹

橋

路

購

地

五

十

畝

可

容

墓

穴

千

許

不

囿

國

籍

不

分

宗

敎

故

名

萬

國

公

墓

周

樹

奎

記

萬
年
公
墓
黃

楚

九

於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在

漕

河

涇

鎭

東

購

地

三

十

餘

畝

建

望

雲

欹

月

兩

亭

栽

植

花

木

初

名

親

睦

公

園

餘

作

墓

地

黃

楚

九

望

雲

亭

記

詩

曰

陟

彼

屺

兮

瞻

望

母

兮

蓋

凡

人

子

當

靡

瞻

靡

依

之

日

輒

抱

恨

終

天

積

思

而

不

獲

解

是

必

有

以

誌

之

者

垂

諸

後

世

以

示

子

孫

此

斯

亭

所

由

建

也

予

年

十

五

遘

父

喪

時

毌

年

僅

三

十

四

耳

越

五

載

母

遽

棄

養

臨

危

諄

諄

以

勿

墮

家

聲

爲

訓

予

涕

泣

受

命

痛

革

前

非

於

是

承

先

人

業

習

眼

科

愈

者

綦

衆

繼

創

藥

房

旋

闢

商

塲

近

立

銀

行

孤

詣

苦

心

家

業

乃

稍

稍

裕

然

追

思

今

日

之

得

以

至

此

者

何

莫

非

母

訓

所

致

而

母

亡

已

三

十

二

年

矣

頤

養

之

樂

不

獲

親

享

人

天

永

隔

重

見

無

期

能

不

悲

哉

昔

狄

梁

公

望

雲

而

思

親

舍

其

孝

思

古

今

稱

之

予

於

己

未

春

建

親

睦

公

祠

於

漕

河

涇

明

年

築

園

復

樹

亭

於

南

曰

望

雲

志

思

母

也

每

當

春

秋

祭

日

登

斯

亭

也

白

雲

懓

愾

恍

然

如

接

吾

母

之

音

容

色

笑

雲

無

盡

望

亦

無

盡

而

予

以

思

親

之

心

庸

有

盡

乎

是

爲

記

永
安
公
墓
民

國

十

七

年

彭

召

棠

於

二

十

一

保

八

十

圖

二

百

三

十

九

號

地

募

欵

建

圍

牆

瓦

房

爲

平

民

葬

地

槪

不

取

費

中
國
公
墓
鄞

縣

虞

和

德

等

集

資

創

辦

在

滬

閔

長

途

汽

身

公

司

吳

家

巷

車

站

旁

購

地

一

百

餘

畝

取

費

營

葬

長
安
公
墓
程

幼

甫

潘

旭

昇

等

集

資

在

十

六

保

三

十

二

圖

滬

閔

長

途

汽

車

公

司

車

站

旁

購

地

一

百

餘

畝

取

費

營

葬

普
安
公
墓
在

閔

行

鎭

北

滬

閔

長

途

汽

車

公

司

路

東

普

安

堂

董

事

張

宗

庠

李

維

華

等

募

欵

創

辦

取

費

營

葬


